
109 年度模交訴字第1 號酒駕致死等案件審前協商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10 年1 月11日（一）下午3 時

二、開會地點：本院三樓簡報室

三、到場人員：

    審判長陳茂榮

    受命法官魏正杰

    陪席法官高御庭

    檢察官莊佳瑋

    檢察官黃振倫

    檢察官簡泰宇

    選任辯護人徐宏澤律師

    選任辯護人馮彥錡律師

    選任辯護人陳律師盈樺

    書記官劉碧雯

餘如簽到單所載

審判長：

    非常感謝三位律師還有檢察官來參與今天的會議，今天審前

    會議主要依據的是國民法官法第11條第2 項的規定，國民法

    官法在109 年7 月22日已經三讀通過，總統公佈，在112 年

    1 月22日生效施行，司法院希望借由案件的模擬，能夠讓審

    檢辯三方對於將來要實行的國民法官法能夠熟練，所以在各

    地的地方法院，從109 年9 月1 日起到110 年8 月31日止，

    進行國民法庭模擬演練，苗栗地院依照案件數的比例計算，

    我們這個年度要進行2 場的演練，第一場受命法官是魏正杰

    魏法官，陪席是高御庭高法官，審判長由我本人來擔任。本

    件的模擬案件，非常感謝地檢署排除一些困難，選出這件案

    件，電子卷證也有完整的資料了，對於地檢署能夠減少法院

    後續行政作業，非常感謝，也謝謝三位律師來參與本件的模

    擬案件。檢察官已將本件公共危險提起公訴，辯護人應該也

    有閱卷過了，檢察官已就證據開示了，再來的就是檢察官應

    該要有證據清單的部分，依照52條的部分，檢察官要提出準

1



    備書狀，有準備書狀之後，辯護人就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清單

    來表示意見，證據能力有無調查的必要性來表示意見，辯護

    人提出書狀之後，檢察官也許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

    也是要再表示意見，接下來就檢察官的證據清單，提出第一

    次的準備書狀，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就書狀提出的期限要

    做確認。

審判長：

    首先我們還是先從最開始的起訴書犯罪事實來進行確認，這

    是檢察官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記載，辯護人對起訴書的犯罪事

    實記載有無意見？

審判長：

    起訴書的記載規範在第43條，他是要記載被告姓名、性別年

    籍資料足資識別的部分，再來就是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犯

    罪事實的部分一樣不可以記載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所以這

    個部分因為之前個人也有去參觀其他法院的模擬法庭，就是

    現在有問題大家要先提出來說明，因為常常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審前會議大家都覺得沒問題，都同意，準備程序是確

    認犯罪事實，結果在準備程序就會有意見，大家那時候就開

    始爭執犯罪事實這一句話是不是應該要記載，會不會產生預

    斷之虞，雙方就會開始在爭執，今天要開審前會議主要就是

    要避免準備程序拖太久，太多次了，我們把準備程序一些應

    該確認的項目，可以在審前會議就把它處理好、確認好，就

    避免把爭議留到準備程序當中再去爭論，所以起訴書的犯罪

    事實首先就這個部分的記載，一般大概就是辯護人比較會有

    意見，因為這是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檢察官當然對這個

    不會有意見，法院這邊希望的是說如果在今天會議確認了，

    大家對這個犯罪事實沒意見，那就不要在準備程序再去做爭

    執了。

審判長：

    看一下起訴書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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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一份起訴書我們遞交給法院之後，因為我是第一次參

    加模擬法庭，之前並沒有過模擬法庭的經驗，不過說真的，

    就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後，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全心的去面對

    這樣的一次模擬法庭，只是說我們在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

    發現到一個問題，如同審判長剛剛所說，我們到現在其實真

    的還沒有提出我們的證據清單，沒有提出證據清單的原因其

    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提出，就如同審判長

    剛剛提示的，我們的起訴書現在依據第43條的規定裡面，並

    沒有包括證據這個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本來的規劃是如此，

    就是說我們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等待辯護人過來這邊開示

    證據，開示證據的時候然後會定一個偵查庭，應該不能講偵

    查庭，就是說我們會利用偵查庭這樣的空間，跟辯護人說我

    們會引用卷裡面的哪些證據，然後你們選擇你們要的部分再

    跟我們COPY回去，我們本來的期待是這樣，結果後來的時候

    因為律師閱卷說請求複製卷證，那我們看一看法條也是覺得

    說我們沒有拒絕的道理，我們就讓你們COPY回去，但是其實

    我們本來在設想一件事情，那你們COPY回去之後，應該是要

    會問說你們要用卷裡面的哪些做為證據，但是因為一直沒有

    等到狀紙，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協商程序，因為在這樣的狀

    況底下，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電子卷證裡面去註記說這一個我

    們不會提出、這一個我們要提出，那個我們沒有辦法再去把

    電子卷證做這樣的附註，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不可能會從

    第一頁引用到最後一頁，一定中間有一些東西我們不會要引

    用，我們本來在大概前一、兩天，我們是想說以後我不清楚

    苗院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去運作國民法官法，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是讓我們在起訴書裡面去記載證據名稱，我們不用待證事

    實沒有關係，但起碼這樣子我相信辯護人會比較方便，就是

    你們看到證據名稱，你們在複製卷證回去的時候，你們自己

    看會比較方便說原來這個是檢方要用的證據，或者是說其實

    我們還是按照法定的規定說我們連證據名稱還是不要記載，

    但就是請律師這邊看完卷證之後要跟我們聯繫一下，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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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可以儘量在協商程序之前把我們到底要提示什麼證據

    讓你們知道，我們協商程序才會處理的比較快一些，以上是

    一些小小的補充。

審判長：

    起訴書記載正確名稱這個應該是法律上不允許的，所以應該

    沒有辦法這樣處理。在第43條立法理由就已經有人記載說除

    了年籍資料、犯罪事實跟所犯法條以外，不用再記載證據，

    也不得記載產生預斷的內容，所以在立法的說明裡面已經有

    這樣子明確的紀錄，所以個人認為記載名稱可能不適合，至

    於辯護人這邊再提出，檢察官起訴然後開示證據之後，到時

    候法院我覺得如果接近準備程序的時間的話，法院還沒有收

    到雙方的書狀的話，應該就是會進行提醒，讓雙方書狀的進

    行時效不會延宕到後面的準備程序，那這一次可能是因為我

    們第一次演練，所以在時間上比較沒有掌控好，應該可以用

    這種方式由法院來注意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應該就可以避

    免掉時間delay 到的問題，至於證據的部分可能就是應該不

    適宜，記載證據名稱的部分應該不適宜，辯護人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我同時也是新竹模擬法庭的辯護人，1 月5 日已經進行準備

    程序了，因為每個法院或者是進行模擬法庭的狀況其實就是

    依照各個法院的狀況，其實我今天來之前我不太確定今天要

    做什麼，當然我知道新竹地院要做什麼，但是我不知道這裡

    要做什麼，主要是說今天是審前的審檢辯會議，如果是新竹

    的話，今天的審前會議算是第二次，那他之前會再做一次，

    他其實只是單純的行政溝通，也就是說在新竹的運作上他是

    由三位檢察官他們主動跟律師這邊成立一個LINE群組，那他

    們可能就是說我們提出了起訴狀之後，我要出示什麼證據，

    因為通通都要改寫，那變成改寫會花檢察官很多的時間，所

    以他們會確認說律師們看到資料之後預計要怎麼去答辯，你

    們需要我們哪些文件，那他們變成說需要的部分他就開始改

    寫或者是開始做一些遮蔽的部分，做完之後變成說比方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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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要看的是監視畫面，我們想要呈現哪些畫面，所以他會幫

    我們截成一段一段，因為他不會全部，他裡面就是還必須花

    一些時間去做改製的狀況，在第一次開庭前，第一次的行政

    會議前，審判長是說他希望在下一次的審前會議的那一天之

    前檢辯可以各出兩份書狀，假設今天是第一次開庭，是開審

    前的刑事會議，而不是正式的審前會議，其實我們應該就預

    計說我們希望在三個禮拜內各出兩份，那變成說法院就針對

    我們雙方的書狀形成一個模糊的爭執點，他就這份爭執點的

    部分在審前會議時幫雙方把爭執不爭執，以及證據的部分做

    一個對焦，那對焦其實就是說可能在這種狀況裡面比較明確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可能確實時

    間晚了一些些，因為其實今天到3 月5 日審前，準備程序之

    前，確實可能還有2 個月的時間，那2 個月的時間就國民法

    官的篩選上，其實新竹市用2 個月的時間運作，那我不知道

    苗栗這邊打算要花多久時間去做國民法官的電腦篩選，可能

    就是如審判長說的，其實我們可能在下一次或者是說準備程

    序之前，或者是說在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可能各自要出一份或

    兩份才能對焦起來，那針對這個部分可能才可以做一個證據

    清單的部分，那新竹的部分可能他是說他有這些編號，可是

    他不提出，但是可供辯護人做證據提出使用，他就變成是這

    種狀況，也就是說他不出證，但是可能考慮到律師們可能會

    出證，所以他的清單其實可能也還蠻多的，只是說真正會用

    上場的其實可能沒有那麼多，就變成這種狀況，所以其實我

    今天來，因為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本來也預期可能今天是形

    式會議，可是我們今天早上跟馮律師對話的時候才發現今天

    是審前會議，而且可能是要做一些真的實質上的運作的一種

    狀況，可是我們書狀沒有準備，也就是說其實在新竹的第二

    次開庭叫審前會議的狀況下，其實雙方應該各出兩份給法官

    看過，但我們目前就是只有檢座的起訴書，其他的我們就都

    沒有準備出來。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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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是第一次演練，所以說對於時效性沒有掌握的很良好

    ，當然就像徐律師說的國民法官法，既然已經起訴了，檢辯

    雙方是可以相互聯絡的，成立LINE群組當然就是為了便於聯

    繫，當然也不一定要到成立LINE群組，雙方本來就是可以用

    電話來溝通聯繫，在準備期日前就應該做這些書狀的交換或

    進行，那法院對這個時效性也沒有掌握的很好。之前法院也

    用過的模擬法庭，的確是會有所謂的前置會議，行政上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比較緊迫，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前置

    會議了，我們就是直接進入審前協商，中間當然就會出現剛

    剛我們提到的問題，就是因為還沒有書狀，先前沒有交換過

    ，所以對雙方的聚焦爭點或是證據能力的部分，雙方都還沒

    有表示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把書狀提出的時間定下來

    ，一定要在準備程序3 月5 日之前，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檢

    察官這邊證據清單要先出來，辯護人看到證據清單之後，辯

    護人也可以對這個證據能力來表示意見，或是有沒有調查的

    必要性，那辯護人也有要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在書狀裡面

    一併表示，我們不要再分兩個書狀，就一併表示，檢察官看

    到辯護人聲請的調查證據，也可以再表示意見，這樣法院在

    準備程序前大概也可以知道你們爭執的點在哪裡，證據能力

    或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法院大概也可以掌握到，法院如果

    覺得沒問題，我們一樣就不需要再開第二次審前會議了，這

    會議名稱的問題，法律也沒有限制說要開幾次，但是法院這

    邊當然是希望能夠一次處理完是最好，準備程序也不是只有

    開一次，也是可以開兩次，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一次就

    可以把它處理完。

審判長：

    先就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起訴書的犯罪事實應該你們之前都

    有收到了，所以對這部分有何意見？主要就是有沒有認為起

    訴書的犯罪事實有哪一個部分是不適合記載的？就是會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頗或是預斷的部分，如果沒有，我們就是照檢

    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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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不確定三位辯護人是否認識，其實我們這邊在收到閱卷的

    時候其實只有兩位律師，說實在話我真的不瞭解徐律師有沒

    有看過電子卷。

馮彥錡律師：

    有傳給徐律師看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其實另外一個是在等說第三位律師何時要來聲請閱卷，

    只是後來沒有等到，我覺得這個也牽涉到剛剛提到的一個部

    分，其實三位律師應該是透過苗栗律師公會來這邊跟法院報

    名，但其實我們這邊並不知道有誰，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

    真實案件的話，我們地檢署的檢察官在到達這個會議室之前

    ，其實我們不知道律師有誰，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加LINE

    群組，假設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我們只有兩位律師的聯繫

    方式，就這樣而已，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委任狀，所以連委

    任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我覺得今天我們還是先遵守審判長

    的指示，只是如果今天把犯罪事實做確認，可能會產生將來

    以後不得爭執這樣強的一個效果，我想今天是不是要先尊重

    辯護人的意願，如果他們是今天第一天才見面，或許還沒有

    真的討論過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要讓他們討論一下，會比

    較不會說倉促之下就做決定。

審判長：

    今天做確認的犯罪事實，不是說以後就不能爭執，在準備程

    序辯護人這邊要爭執還是可以爭執，只不過說法院是希望減

    少這樣的狀況產生，因為只要雙方在程序裡面有一個爭執的

    話，整個準備程序的時間或是將來的審理時間都會延長，那

    準備程序延長是還可以，因為國民法官還沒到庭，可是如果

    有國民法官在庭的狀況下，當然這種爭執就要避免發生，因

    為他們的注意力或是集中度可能不像我們可以長時間的進行

    下去，所以要避免造成他們的負擔。那因為檢察官已經表示

    意見了，就是說是不是三位辯護人，我是在想說因為之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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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書都已經有寄達給你們，所以對起訴書的記載，有需要再

    給你們時間做討論嗎？還是說今天可以大概表示意見？

馮彥錡律師：

    我們之前事前有把資料傳給徐律師，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才見面，所以答辯方向及對起訴書的意見，可能確實需要有

    一些時間討論。

審判長：

    那這部分就用書狀來表示。

審判長：

    起訴書的犯罪事實二部分，就是查獲的報告跟偵辦，看是不

    是檢察官這邊可以不用記載這一段，就是就犯罪事實記載就

    好了，其餘整體的內容可能就是由辯護人這邊再提書狀表示

    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辯護人那邊如果有意見，那我們這邊可能也還會有意見

    ，所以到最後的確定版本我們才會把這個二刪掉，暫時不會

    先出一個刪掉二之後的版本。

審判長：

    這個是犯罪事實的部分，再來因為本案是應行國民參審案件

    ，合併起訴了非應行國民參審的案件，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

    條規定，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前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

    意見，可以裁定不行國民參審，但是本件其實法院這邊也看

    不出這個被告到底是承認還是否認，但是因為他有兩個法條

    ，肇事逃逸罪跟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也就是說法條第一

    個部分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這個是可以行國民參審，但是

    第185 條之4 肇事逃逸是非應行國民參審，這部分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沒有意見，如果審判長現在要進行的是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意見的話，那我會覺得因為畢竟當事人是演員

    ，所以是不是就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我們這邊沒有意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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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的就是希望我們行國民參審。

審判長：

    辯護人？

徐宏澤律師：

    同意。   

審判長：

    這只是行序上做個確認，因為本件主要應該就是要來審理這

    個部分。

馮彥錡律師：

    因為第7 條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被告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接

    觸到，所以是不是要問一下被告的意見。

審判長：

    就國民法官法第23條檢閱名冊的問題，第23條國民法官選任

    期日二日前，會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

    辯護人。這個名冊部分，其他法院有一種做法，就是由檢辯

    約定一個期日到法院來閱覽，檢察官及辯護人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第24條選任期日被告要不要到場的問題，就是被告得不到場

    ，這個部分辯護人因為還沒有跟被告溝通，可能到時候也需

    要辯護人就這部分預做準備，表示一下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剛剛講到調查表的部分，意思應該是說做好了之後我們可以

    先來檢閱，然後在選任程序的時候我們還有副本可以參考，

    選任結束完之後副本才會交回，是這樣的意思嗎？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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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調查表在選任時會提供影本給你們副本，選任完以後的

    確要交回給法院。

審判長：

    既然談到選任部分，那我們就選任的方式進行討論，選任國

    民法官的方式，一般我們有先抽再問及先問再抽兩種方式，

    以前為了進行比較順利，時間比較快速，所以法院這邊都採

    先抽再問，但是因為這次司法院希望讓國民法官能夠更多人

    參與，不要第一關沒有抽選上，就只能領了日旅費就離開了

    ，沒有參與到整個過程，所以司法院的意思是希望法院能採

    先問再抽，也就是說到場的大家要花很多的時間，問完之後

    再抽國民法官，這個的確會花我們審檢辯三方很多的時間，

    對於採用的方式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既然大家沒有意見，那我們這一件國民案件就是先問再抽。

審判長：

    我們現在回來的狀況就是大概60幾位。

黃科長雅琦：

    有87份的回函，但是裡面有大概24份是不參加，有4 到6 件

    是有前科，剔除之後大概有60位左右。

審判長：

    就是說法院會通知這60位在3 月25日選任期日到庭，當然可

    能還會再扣掉一些臨時沒辦法到的部分，應該50位不是問題

    ，也許到庭會有50位，也就是說大家要就這50位詢問完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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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再進行電腦的隨機抽選，不曉得新竹採用的是什麼方式？

徐宏澤律師：

    他是抽完再問，後面發現這樣會耗費很多，但是他會有一個

    狀況就是新竹在修法之前曾經試過先抽再問，但是其實有到

    場，但是領完錢就走了，後來就去抗議，後來新竹地院評估

    成本之後，他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承受的起，所以還是選擇

    用先抽再問的方式。

審判長：

    司法院大概也是考慮到這種情形，民眾覺得很有熱心想要來

    參與，結果連問都沒問，沒被抽中就離開了。那大家都沒有

    意見，我們還是先問再抽，就是大家辛苦一下。

審判長：

    既然要用先問再抽，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是50多位，那

    我們是不是用一組一組，沒辦法一次問50多位，就是一組先

    進到我們的詢問室裡面，然後分組進來做詢問，那現在就人

    數的部分，我們一組大概要幾個人大家覺得比較適合？因為

    我們現場的空間大概只能待6到8人。

黃科長雅琦：

    最多17位，17個位置，扣掉院檢辯9位。

審判長：

    所以位置空間有限。

黃科長雅琦：

    如果被告又要進去的話，因為那一天要架設攝影機，所以可

    能也需要一點空間。

審判長：

    所以可能5到6位比較適合，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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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6 人，最後一組可能會比較少，我們就是6 位候選的國

    民法官，一次做6 人一組的詢問，全部進行完之後，如果要

    進行個別詢問的，我們可以再就特定編號的國民法官，請他

    到詢問室來，我們再個別跟他做詳細的個人詢問部分，這個

    是就詢問的部分。詢問的方式原則上也是由法院來詢問，如

    果有不足的地方或是檢辯雙方有想要再補充的部分，再由雙

    方來做補充。

審判長：

    就行使拒卻的部分，雙方是傾向一組問完就做一個處理的裁

    定，還是要等50多個人全部問完了，我們再來做一次，看是

    要附理由或不附理由的拒卻，這個部分進行的方式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全部問完。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是比較傾向全部問完再行使，那辯護人呢？

徐宏澤律師：

    全部問完。

審判長：

    因為法院之前有採用一組當次就行使的部分，但是有可能會

    造成最後出現的一個非常不適當的人選，結果大家的權限可

    能不附理由的4 個人都行使完畢了，可能就會覺得沒辦法綜

    觀全貌，所以還是我們等全部問完，然後再來做這部分的處

    理。

審判長：

    另外就是備位人數，備位人數反而會1 到4 位，一樣還是要

    聽檢察官跟辯護人對備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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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依本院第七法庭的配置，大概還可以有2 位備位國民法官的

    空間，所以本件法院這邊還是用2 位備位國民法官。另外就

    國民法官或是備位國民法官序號的問題，是否就是等最後詢

    問完以後，也沒有被拒卻掉國民法官，就依照我們電腦抽出

    來的順序排他的序號，因為備位國民法官會影響到他遞補的

    權利順序，這個可能我們要先做確認，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依照抽選的順序編定序號。

審判長：

    再來就是提到最主要準備書狀的部分，可能我們要定一個時

    間出來，第一個要提出書狀的應該就是要檢察官這邊，就類

    似證據清單的部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的證據清單從今天開始算，應該一個禮拜就出來了。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也沒有很多，今天1 月11日，那1 月18日可以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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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審判長：

    繕本就直接給辯護人，就是不要在法院這邊，因為你們書狀

    本來就是可以先做聯繫跟交換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會有一點奇怪，因為我們現

    在卷裡面完全看不到徐律師，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或者是法

    院簡單發個函給我們，我們也OK。

徐宏澤律師：

    新竹那邊他們是院方自己會整理一個卷宗，然後變成說院檢

    辯他們的書狀沒有直接到行政櫃台，他們是直接聯絡承辦的

    書記官，請他下來拿之後，然後蓋上這個案子的編號之後，

    他們就自己帶上去了，那檢方他們那邊，他們自己也有一個

    偵查的卷宗，可是檢辯之間他們就沒有實際的書狀遞交，而

    是在LINE裡面直接就傳過去了，當然每個法院的運作方式不

    一樣，只是說他在處理卷宗跟書狀怎麼去遞交的部分，他們

    有溝通過。

審判長：

    既然這樣，我們就聽聽雙方的意見，想採用什麼方式來做書

    狀的交換？

馮彥錡律師：

    直接在櫃台遞交應該是可行的，不過我們之前遞狀的時候，

    好像收狀的人當時看到我們寫的案號就不太清楚要怎麼處理

    ，所以可能地檢那邊要講一下這個是模擬法庭的案號，可能

    要教一下。

黃科長雅琦：

    我們已經有跟收文說只要是看到模交訴，就一定是送給我，

    蓋完章之後就直接上了。

審判長：

    所以法院這邊已經有交代過了。

馮彥錡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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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地檢那邊可能要交代收狀的人。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也是希望循正規的遞狀模式，因為如果我們就直接

    透過LINE群組，就直接走這些書狀的話會變成法院無法參與

    到這中間的過程，那地檢署收文那邊我們也會去講。

審判長：

    剛剛法院會提到說不要透過法院轉交，就是說繕本就直接寄

    給被告。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法院也不用拿繕本？

審判長：

    要一份正本給我們。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法院要不要一份。

審判長：

    要，我們要整理你們的爭點，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只是說提

    出給法院的，就是以前都提給法院，給法院再轉交給辯護人

    ，那現在法官希望避免，就是省卻這個轉交的動作，以正本

    給我們，繕本直接寄給辯護人，省掉這個時間，因為其實我

    們現在時間也不太充足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就是被告的不寄，就是寄三位律師還有法院，總共四

    份。

黃科長雅琦：

    第52條裡面就有寫了，檢察官因為準備程序之必要，要把那

    些東西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或辯護人，法條有

    規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次的被告還要做嗎？要不要準備被告的繕本？不然我

    們就一起做好了，因為剛好我們被告的地址也是寫法院的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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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可以。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也沒有問題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一樣就是提出書狀一份給法院、一份給檢察官這邊，書狀部

    分檢察官是第52條，辯護人就是第54條，辯護人在檢察官開

    示證據後，要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記載下列事項提出法院，

    並將繕本送達於檢察官，所以一樣要表示意見。再來就是辯

    護人提出的時間了，三位辯護人要討論一下，法院原則是希

    望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因為中間還卡一個2 月的過年，

    我們大家不要做到過年後了，所以辯護人是25號，檢察官是

    18 號。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辯護人25號是指證據清單的部分，還是包括起訴書的部分也

    要25號，還是說他們針對起訴書犯罪事實部分可以在18號先

    出一個意見給我們，這樣子我們在25號我們說不定還有機會

    再回一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的部分。

審判長：

    犯罪事實的部分，法官原本預計是你後面應該還要再一次書

    狀，因為辯護人這邊會提出答辯還有聲請調查證據，現在講

    25號，那檢察官收到之後一定也必須對他的聲請調查證據的

    證據能力跟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表示意見，所以檢察官這邊

    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第56條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所

    以在提出這份書狀的時候就可以一併。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辯方在25號的書狀裡面，他們會有他們對於我們證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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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的意見，也會有犯罪事實的意見，也會有他們想要聲請調

    查證據的意見。

審判長：

    對，這樣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如果是1 月18日、1 月25日，我們擔心送達之後我們收到的

    時間可能真的沒有7 天的作業時間，像今天的開庭部分，鈞

    院在去年12月28日提出，然後經過公會，到達馮律師手上的

    時候就是今天1 月11日收到的，到目前我自己還沒有收到這

    一份文，公會本身可能他們在核章的時候應該是到今年1 月

    5 日、6 日的時候，所以如果公會理事長核章的時候是1 月

    6 日的時候，離馮律師收到的是1 月11日，又差好幾天了。

審判長：

    我們就直接不要透過公會了。

徐宏澤律師：

    那現在是說我們寄到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太確定實際可以拿

    到，因為我們現在是說直接裝限時，時間就是7 天、7 天這

    樣弄，可是其實我們真正拿到的時候，如果我們只剩下4 天

    或3 天，那我們又押1 月25日的部分，我們其實時間作業上

    就真的只剩下3、4天。

審判長：

    18號檢察官這邊沒有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如果25號徐律師覺得有點趕的話，那再多個3天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28號可以。

審判長：

    那就28號，28號的部分，因為今天犯罪事實也還沒有表示意

    見，再來就是因為檢察官18號已經提出了證據清單，所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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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據能力跟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這邊也要表示意見。28號那

    一天也要就你們的爭點部分，有沒有要聲請調查的證據，也

    要提出來聲請狀，就是併在同一個準備程序狀裡面，這些都

    必須要載明，這樣檢察官在2 月過年前才有時間再做一次書

    狀的表示意見，就是第56條的部分，對辯護人這邊或者是修

    正過後的犯罪事實可以表示意見，28號也表示意見了，所以

    也可以做一個檢察官的最後決定是什麼樣的犯罪事實的這個

    範圍，就辯護人的一些主張或調查證據也可以一併表示意見

    。

審判長：

    再來檢察官的準備書狀，檢察官大概要多久？如果28號辯護

    人提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因為目前還不知道到時候看到辯護人狀紙會是什麼樣的

    狀況，這個現在真的比較難預估。

審判長：

    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檢察官會弄到過年後，還是在過年前

    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如果可以，我們一定是希望儘快，但是因為他們第二次的狀

    紙，就是28號的狀紙裡面有三個部分，所以我們真的不確定

    它那個繁雜度如何。

審判長：

    其實只是表示意見，如果你們不是用表格的話，法院最後把

    它做成表格化。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是考量到說如果從1 月28日我們出狀，我們收到大概也

    要2 月1 日，那2 月1 日的話我們再怎麼樣快，就是5 號、

    8 號、9 號，我是覺得不如我們就是訂在，我們最晚2 月17

    日會出狀，不然也是抱著這個東西過年。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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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護人這邊有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最晚2月17日出狀。

審判長：

    現在法院給的時間都是最晚的時間。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就像我們第一份書狀，可以早出我們儘量早出。

審判長：

    這樣也可以，這樣法院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大概過一個

    多禮拜，就是3 月5 日的準備程序，這樣至少就雙方的爭點

    跟要調查的證據，法院應該都可以掌握的到。

審判長：

    如果雙方都沒意見的話，那就是1 月18日檢察官要準備程序

    一狀，辯護人在1 月28日也是要準備程序書狀，檢察官在2

    月17日要準備程序二狀。

審判長：

    另外應該還有一個是選任的時候，剛剛漏掉一個就是雙方要

    提供的問卷，這個問卷也要提出一個時間，因為法院要寄給

    候選的國民法官填寫問卷，法院在選任期日30天前，法條規

    定在30天前就要寄送給候選國民法官，所以就問卷部分，檢

    察官會在什麼時間點？因為我們3 月25日是選任期日，往前

    推一個月，30日就是2月25日之前法院必須要寄出。

黃科長雅琦：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1月底。

審判長：

    就是1月29日，1月29日有沒有辦法提出這個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19



    提出問卷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想要瞭解一般可以提幾個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有機會對於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嗎。

審判長：

    如果大家還要就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的話，那時間上當然我

    們提出問卷的時間就要再往前一點。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是看審判長決定，我們這邊也可以接受，就像鑑定一樣，

    我們提，然後法院自己來刪。   

審判長：

    因為其實還有法院會稍微把關，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偏頗問題

    的話，其實法院是可以跟提出的一方做溝通，然後做把關，

    既然莊主任有提到這個問題的話，還是詢問一下辯護人這邊

    有何意見？就是說你們有需要對對方的問題來做一個先行的

    確認嗎？有需要這樣嗎？

徐宏澤律師：

    我們還是希望檢辯雙方的問題部分是可以做初步的確認。

審判長：

    法院尊重雙方的意見，如果有要確認的話，你們提出問題的

    時間可能就要再提前，因為要等你們確認完之後，法院才能

    把問卷寄給當事人，還要影印跟送達，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確認又要一個時間，確認的時間應該很短，不需要太多

    ，那1 月22日能不能雙方的問題提出來？就是我們提前一個

    禮拜收到雙方的問題，有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們確認，法院

    在1 月29日，一樣就是以你們最後定稿，沒問題了，還是維

    持在1 月29日，提前一個禮拜讓你們做問卷確認，所以你們

    問卷提出來的時間就是提前一個禮拜，這樣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幾個問題會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審判長：

    我們當然是沒有說一定要幾個問題，法院沒有設限說幾個問

    題，但是當然你問題太多給當事人填，人家也不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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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所以我就覺得也不需要讓大家沒有設限，我是希望審判長可

    以訂一個差不多，就是大家不要提太多，譬如說到了幾個問

    題就差不多，以一個數字做為原則。

審判長：

    科長，以前我們大概都提幾個問題？

黃科長雅琦：

    之前大概是兩面不滿，就一張。

審判長：

    A 4的兩面不滿。

黃檢察官振倫：   

    還是說我們就10個還是幾個。   

審判長：

    徐律師比較有相關的經驗，就這部分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在新竹我記得好像是法院版本就有一個例稿，那檢辯好像是

    怕問題太多，會造成他們書寫的困擾，所以那時候是建議說

    檢辯各提2 個，所以變成他各提2 個的狀況下，其實就是開

    會的時候確認文字刪改掉就處理掉了，所以其實真的確認的

    時間不會到那麼久，如果鈞院認為說全部都開放式的讓檢辯

    去設定題目，當然就會比較久，大家花的時間就會真的很久

    ，那要確認那個時間真的也會很久。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的其實就跟辯護人講的一樣，其實如果是這種2、3個問

    題，我們下禮拜一一起給你們。

黃科長雅琦：

    我們那邊有例稿，就是前兩次的例稿。

審判長：

    但是我們那個問題太多了。

黃科長雅琦：

    可是因為那字都還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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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的話，會後可以洽黃科長。

審判長：

    既然這樣的話，我覺得也不要太造成國民法官的負擔，就一

    個範圍，5 到10題可以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邊就3 題就好了，因為你們還有法院自己要問的

    ，我是覺得一邊提3 個這樣就好了。

審判長：

    越簡單越好，法院也蠻希望簡單一點的，但是又不能給你們

    範圍太小，大家同意就OK，那就是都3 個問題為限。那既然

    是只有3 個問題，所以檢察官就是可以很快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可能會併在第一次證據清單的狀紙裡面。

審判長：

    18號的時候，同一個狀紙？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就會把它併進去

審判長：

    那法院還是訂一個，要提前當然也可以提前，18號就是可以

    一起提供，因為辯護人這邊也是要有一個時間，因為辯護人

    的準備程序書狀是28號，因為3 個問題而已，所以22號先提

    出來，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同樣就是繕本直接給雙方，不要透過法院轉交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問題的電子檔你們應該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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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檢察官振倫：

    要做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個不會上傳數位系統。

黃科長雅琦：

    我再去COPY。

黃檢察官振倫：

    大律師可能也會給你資料方便作業。

黃科長雅琦：

    可以寄MAIL給我，所以我拿到的是檢辯已經都看過的版本了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審判長：

    不是，他是同時會給我們，同時寄給雙方，寄給院方跟辯護

    人這邊，都會收到，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時間，因為22號收到

    以後，22號他們就會提出來，我們就會收到，那剛剛科長講

    的意思是最後是29號，所以我們收到之後，如果這一個禮拜

    內有意見的話，他們還可以就這3 個問題，雙方的問題表示

    意見，那由法院來做裁示，這樣到29號應該也不會影響到29

    號的日期。那一樣雙方收到問卷之後，如果真的對問題產生

    疑義的話，可能就是要儘快向法院來做反應，讓法院來跟雙

    方做確認。

審判長：

    在調查證據的方式，因為跟我們現在實務上的操作不一樣，

    國民法官法他的調查證據都是由檢辯雙方來出證，所以這個

    在出證的時候，調查的方式，就是這個證據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呈現，希望在證據清單裡面也能夠表示出來，例如你是要

    用提示的或者是說你是要透過交互詰問的部分，或者你是要

    用哪個部分，調查證據的方式也要表明出來，這樣法院才知

    道你要使用什麼方式來調查證據，那調查證據的時候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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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別的一些設備，需要法院支援，事先也必須要跟法院

    說明，法院才可以事先準備，簡單的例如雷射筆，法院都會

    準備，就是檢辯雙方都會有雷射筆，避免雷射筆借來借去，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設備，一樣在書狀裡面麻煩一併載明，這

    樣法院才可以提早做準備。

審判長：

    之後因為調查犯罪事實的部分跟辯論是分開的，科刑辯論是

    另外一個，在量刑的部分以往都是法院就用前科表或者是卷

    內有的一些證據資料，然後請大家表示意見，可是國民法官

    法都是雙方要來出證，要來提出來的，所以法院不會主動去

    做這部分的提示，檢察官這部分如果就量刑部分有意見的話

    ，當然司法院有量刑資訊系統，也可以把它列為一個調查證

    據，在科刑的部分也可以調查證據，它是屬於證據的部分提

    供，就是你擷取它的一個也許是大數據裡面，大概是哪個刑

    度、哪個範圍，一樣列在證據清單裡面，就可以提供給國民

    法官做為參考，以前是法院主動會提供，但是因為調查量刑

    的部分也是屬於雙方要進行辯論的部分，所以原則上還是由

    雙方來提出比較適當，因為不適合主動提供，所以量刑資料

    部分或者是說前科表，是不是把它也列入量刑的調查裡面，

    這是給檢察官的參考，那辯護人這邊一樣，如果有就量刑資

    料的部分，就是在調查證據的部分會區分成犯罪事實調查的

    部分，還有後面的一個科刑資料調查的部分，一樣做這兩個

    部分的區分。量刑部分如果有累犯或是第57條、第59條這些

    得減輕其刑或加重其刑的這種事由，一樣在量刑部分做為調

    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現在量刑的調查變成跟以前有點不大相同，有的時候就

    是如同審判長所說，會需要用到一些量刑的資訊或者引用判

    決前例，為了在訴訟當中引用前例，但是又不會影響到對造

    的權益起見，假設我今天到辯論時我才引用到某某判決，像

    這種案件才判多久這樣子，那這樣對對方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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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其實說不定這個判決二審已經被撤銷了之類的，那是不是

    請審判長定一個期限說如果你要引用某些判例，是不是在什

    麼時候之前要提出，讓對造可以有做準備的時間，超過那個

    時間之後，除非特殊的情形，不然你不能再提出來說我要引

    用某某判例。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比較緊迫，法院沒有掌握好整個流程的部

    分，剛剛講的那些書狀或是說提到要科刑資料調查，這些證

    據方式都是要在剛剛定的那些日期裡面就要表示意見，不是

    後面還有時間再用其他書狀表示意見，法院是希望在這三次

    ，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顯現出來了，都已經表示出來了，

    那當然莊主任提到的這個部分，還有最後一個時點就是準備

    程序的時候，當然我們希望儘早在書狀的時候就先表示了，

    但是最後的時間就是準備程序提出來，大家還有時間，因為

    那時候國民法官還在選任，所以在準備程序之後提出來，大

    家都可以做一個這個，像莊主任說的，也許二審就被撤銷了

    ，那大家還有時間做查證，所以最後如果真的有要補充的，

    當然可以，儘早就是在前面的書狀就已經引用出來了，讓雙

    方都心裡有底，這個該要採用哪一個相關的判決，儘量不要

    去突襲，突襲只會造成整個程序拉的很長，徐律師有去擔任

    過應該知道，整個程序只會拉長而已，所以很希望大家互信

    ，剛剛莊主任也是提到說希望大家公平，問題數目都一樣，

    時間規範大家都一樣，不要突襲，這樣真的只是造成那個，

    除了我們審檢辯以外，國民法官也很累，所以就是儘量不要

    突襲，有要提出來的證據就是在書狀裡面就先表示了，如果

    真的突然又想到了，那儘量準備程序能不能前一天或是當天

    就趕快提出來，我們還有時間來做補救或討論，這個東西到

    底能不能進入國民法庭，所以不要拖過準備程序，那當然準

    備程序排定沒有證據能力或是沒有調查必要性的東西，更是

    不能提到審理期日來做調查證據之用，這個法律規範的很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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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檢察官振倫：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關於我們法律意見的素材部分是也在準

    備程序要一併提出，所謂法律意見的素材是說除了量刑之外

    ，像本案有肇事逃逸，然後有相關判決說這些判決是支持我

    們檢方的論點，所以這個部分是連法律意見都在準備程序提

    出，但是那個法律意見的範圍內可以去講給國民法官聽，就

    是素材的部分，比如說肇事逃逸有一些法官的見解，就是一

    些判決，所以就是只能在那幾個判決可以引給國民法官，但

    是其他部分就是建議不要提出。

審判長：

    因為在沒有經過準備程序合議庭確認過之後，認為你可以進

    入審理，然後提示到國民法庭的時候，你額外提出來的東西

    ，不在證據清單裡面的東西，當然我們會徵詢對造的意見，

    法條有規定，除非你有一些不得已的事項，非可歸責於你的

    原因，或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這個會影響到犯罪事實的認定

    ，才有可能再進入審理期日讓國民法官來參與，為什麼要準

    備程序，就是要儘量避免額外再冒出一些東西出來，國民

    法官跟職業法官不一樣，你額外產生的東西就是造成他們的

    負擔，那我們就是儘量要避免，所以一定要先經過合議庭認

    定這些證據是能進入國民法庭讓國民法官來參與，才有辦法

    來做證據調查，如果沒有的話原則上不可以提出來。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論告的時候引用的相關法律見解一併提出在準備程序

    做一個素材，就是如果提供什麼判決讓你們先瞭解。

審判長：

    是在論告的時候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就是論告會引用到，比如說像今天這個是酒駕致人於死，那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見解或爭點，因為有時候事實確定後是

    法律意見的問題，我們這邊就是要在這之前就要提出嗎？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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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辯護人這邊有何意見？就論告引用到的相關判決。

馮彥錡律師：

    我是覺得要事先提出，因為國民法官法規定好像是說在審理

    期日提出的任何陳述有預斷情形的話是不能提出來的，所以

    說檢座要提出的一些相關判決，那個事實跟本案事實是不是

    相同，可能要先提出來。

審判長：

    這個應該跟莊主任剛剛差不多的意思。

黃檢察官振倫：

    差不多，對。

審判長：

    對，就是儘量我們一個原則，就是你要提的，也許內容不用

    讓我們看，但是你的清單一定要列出來，讓雙方跟合議庭有

    機會去檢視。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還有其他要做確認或是有其他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還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目前應該還好，其實是有一個，但是不知道這個是在這個時

    候提還是怎麼樣，就是說因為目前的法院在調查證據的時候

    都會有電子卷證，然後把它打到螢幕上面去，國民法官來的

    時候還會用這樣的方式嗎？

審判長：

    還是會有布幕，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證據調查的方式，所以

    就是要看你們運用的方式，例如說你們需要用到投影，在第

    七法庭都有一個很大的布幕，然後法院就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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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投影到上面去。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這樣是我們把檔案給你們，還是說電子卷證給你們，還是

    怎麼樣？因為可能我們有我們想要提示的，辯方有辯方想要

    提示的，這樣是我們自己做自己的檔案，那辯方也是他自己

    要做自己的檔案。

審判長：

    對，不管是PowerPoint或者是什麼，你們要做的東西都是要

    自己用，出證證據的內容或是要擷取出來的東西，就是只看

    一部分的重點，那個也是後製，就是說檢辯雙方要去製作的

    ，然後產生提示出來給國民法官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法院需不需要什麼做附卷。

審判長：

    就是你們提示出來雙方出證的，原則上雙方出證的證據，調

    查證據完了之後就是要呈給法院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一份電子檔要給你們，還是說要把它印出來。

審判長：

    你的電子檔應該算是擷取的還是什麼？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可能就是會變成我們這邊的證據清單編號1、編號2、編號

    3 ，那我們是把光碟給你們就好，還是說光碟連同印出來的

    證據給你們。

審判長：

    應該把它列印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是結束之後再給嗎？

黃檢察官振倫：

    我們是自己帶自己的隨身碟，我們自己秀我們自己的證據。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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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東西，我們現在只看到起訴書，我們也

    是什麼都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當天就帶隨身碟，自己秀我們的證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這個給東西都是等…。

審判長：

    調查證據完畢之後透過通譯呈給合議庭，就是國民法庭。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是等審理程序通通結束了，比如說這個證據調查完了。

審判長：

    對，第78條有提到說調查證據完畢後，要立即提出給法院，

    法院許可，可以只提出複本。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應該是提複本沒錯。

審判長：

    法院許可也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電子檔就真的是等最後了。

審判長：

    是論告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不是，是各個證據，譬如說筆錄 A編號 1。

審判長：

    就是全部調查完再給我們沒關係，因為你那個都是到全部才

    會使用完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

審判長：

    只是說如果有單獨一項，譬如說筆錄，我們可能把筆錄列為

    這個，如果雙方都不爭執證據能力，然後可以列為證據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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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那可能就是把筆錄調查完之後朗讀完以後，然後這個證

    據已經調查完畢了，就交給法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譬如說當天如果我要提示證據編號1 某某圖好了，那就

    是我一樣光碟當天拿給通譯，我請你過編號1 ，接下來再請

    你過編號2 ，再請你過編號3 ，是這樣的意思嗎？ 

黃科長雅琦：

    我們法庭上基本上有檢辯電腦的連接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因為我們不會先拿到，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還是要放在

    通譯那裡，那不是也很奇怪。

審判長：

    法庭上他們可以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他們可以自己操作自己的。

審判長：

    所以現在都是出證的部分，電子的部分就是由檢辯雙方自行

    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法院來協助一些連接或是什麼的話，可以事先跟

    我們提。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出的是書證，假設偵查中的證人筆錄，出書證紙本給

    你們？

審判長：

    是。

黃檢察官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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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是會投影給國民法官看。

審判長：

    對。

黃檢察官振倫：

    一份還是九份？

審判長：

    你是說書證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對，比如說我們的證人或是被告的偵審筆錄。

審判長：

    如果是不爭執的事項，那就一份就好，如果是爭執的部分，

    你認為有提供書面會讓國民法官加強他的印象，那法院尊重

    你們出證的方式，你要秀在螢幕上以後再提供紙本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調查證據的方式就是尊重雙方調查證據的方式。

黃檢察官振倫：

    那書證部分告以要旨的部分，是審判長來告以要旨嗎？

審判長：

    出證的，現在調查證據是由雙方你們用朗讀的方式，就是重

    點，你們主要要強調哪一部分，因為現在已經跟我們現在審

    理的不一樣，調查證據的方式也不一樣，而且每調查完一項

    證據，也不會再問檢辯雙方的意見了，現在法條是規定調查

    證據要問當事人的意見，但是國民法官法不是這樣，就是你

    們有意見你們要自己，剛好談到這個，這個我剛好還沒處理

    到，調查一項證據之後，雙方是要一項一項證據表示意見，

    還是要全部調查完以後再一併表示意見，這個也是大家合意

    就可以來決定，但是合議庭是不會主動問說雙方對這個意

見 

    有沒有要表示的，有的話要表示意見就是自己要主動表示說

    我對於檢方提出來的證據我有意見要表示，不像現在審判長

    都要每調查一項證據就要問一下當事人說有沒有意見要表示

    ，因為這是雙方要進行的。我們現在來處理剛剛漏掉一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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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就是調查證據之後，出證之後，例如說是要被告的警詢

    筆錄、偵訊筆錄，例如被告兩個筆錄或證人兩個筆錄，證人

    甲有警詢跟偵訊筆錄，那可能警詢也會問，調查了，那偵訊

    也調查，那是要這兩個都調查完了再一次表示意見，還是說

    警詢的時候就要表示意見，調查被告偵訊的時候還要再另外

    表示意見，這個部分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個一個來。

審判長：

    一個一個來就是警詢也要表示一下、偵訊也要表示一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同質的一次表示，有的時候是不是同質的也很麻煩。

審判長：

    所以檢察官認為就逐一，那辯護人這邊呢？

馮彥錡律師：

    也逐一。

審判長：

    那就是逐一表示意見，所以調查證據完之後，那就是逐一表

    示意見，因為之前也有看過，本來是大家已經協商說最後再

    來表示意見，但是就有時候在出證的時候，不小心就有人就

    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所以出證是用客觀的，是你不能代表你

    個人的評價上的，那你是出證，你要客觀的去陳述這個證據

    呈現的內容，後面才是你的評價，你才可以表示意見，所以

    如果大家講好說後面才能表示意見的話，你在出證之後你就

    不能表示意見，不要摻雜個人的意見在裡面，這樣就會造成

    雙方有點相互的，就會對這個部分會產生一些疑問，那現在

    我們已經達成共識，就是說出證之後逐一表示意見，就是採

    這種方式。

審判長：

    另外在證據上，因為沒有看到證據清單，法院也不曉得大概

    有幾個證人，就是儘量檢察官在出證一樣，所謂的慎選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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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最優的證據，就是同質性的不需要，例如有兩個證人

    要證明同一件事，不一定要兩個都要聲請傳喚，擇要，就是

    比較重要的那一位就可以了，避免程序太過冗長，辯護人這

    邊也是一樣，就是擇要聲請傳喚、聲請調查。

審判長：

    辯護人、檢察官這邊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科長，我們還有什麼漏掉的嗎？

黃科長雅琦：

    還有證人的部分，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找幾位演員，不曉得我

    要找一個或兩個。

審判長：

    那要等他們書狀出來才會知道，所以現在人數也沒辦法確認

    ？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知道國民法官法對大家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們想

    讓大家比較好度過這個挑戰，譬如說大家如果看到這個起訴

    書的寫法，犯罪事實幾乎跟舊式的起訴書差不多，那證據清

    單原則上我們的做法也是會傾向跟舊式的證據清單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像新竹那樣，就是把你們的編號都整理好

    ，所以這個先跟辯護人說明一下。

審判長：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有證據清單，證據名稱、待證事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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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再做卷證出處或是調查證據的方式，順便把它做成一個表

    格這樣也OK，舊式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證據，出證的

    方式是什麼樣的，讓雙方可以提前預見。

審判長：

    辯護人有補充嗎？

徐宏澤律師：

    目前依照卷內，就是比方說依犯罪事實欄其實會出現可能有

    幾個可能的證人，但是這些可能的證人其實在我們所拿到的

    資料裡面，其實可能有些是有做過警、偵的，但是有些可能

    是沒有的，那我們想要確認的是說如果我們傳喚的起訴範圍

    裡面的那些可能的證人，但是他其實偵查階段是沒有做過任

    何筆錄的，那如果是做為我們友方的證人或是待傳的證人，

    那劇本或者是陳述是由我們傳訊的人自己陳述，讓他主張就

    好，還是說他…，因為有些部分的事實其實是不明確的，比

    方說就像被告他如何陳述，當然他有可能是依照既有的書證

    資料去陳述，當然也有可能會翻供，我都不太確定，那如果

    在他翻供或是他依照他的陳述裡面其實增加了一些犯罪事實

    裡面確實有，但是他不曾陳述過的，那這個部分我想要確認

    說他可以照著我們的劇本演出嗎？再來是說這些證人的篩選

    上，比方說像桃園的某一法庭在修法前、修法後，他們針對

    被告的部分都是由律師擔任，其他是由院方或檢方的擔任，

    那當然新竹其實他的犯罪事實確定，所以他不會有那麼多證

    人待調查，所以在新竹的部分其實只會傳一個，傳的那個其

    實他就是院方的人員，那像今天被告的部分也確實就是院方

    人員，只是說後續可能待確定的證人，比方說那一天的被害

    人，就是傷者被害人的部分，或許是已經做過筆錄了，所以

    他可能是一個證人，那當然就是比方說陪喝酒的那一位，我

    不確定他是不是都沒有做過筆錄，那他或許也是一個證人，

    那我們想要確認說如果筆錄裡面不曾曾經出現過的所有陳述

    ，是不是如果假設是由院方或檢方傳喚的時候，那他的過去

    不曾出現的筆錄是由我們把它補齊就好，那他會配合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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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演出嗎？

審判長：

    請檢察官先表示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因為畢竟是模擬法庭，但是

    我們只有兩個意見補充。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辯方這邊有證人

    想要聲請調查，那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先跟我說一下，如果

    這個人在這個案件裡面曾經譬如說後來有在審理當中有被傳

    喚，就是有現成的劇本，我們這邊現成就可以提供給演員，

    就不用麻煩律師去想說這個人到底要講什麼話，所以律師有

    這方面需求的話，可以直接先跟我們聯絡。第二個就是說如

    果要調查證人的話，我們這邊的建議就是避開專家證人或公

    務員，因為那個不好演，譬如說你要傳法醫，那這個按照以

    往經驗都是不好演出，除非你真的找法醫來或者是醫師之類

    的，那公務員是因為他有承辦那一個，我要傳警察，你不是

    真的警察來演的話，沒有那個說服力，就這兩點小建議而已

    ，其他部分檢察官這邊沒有意見。

審判長：

    所以剛剛辯護人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是偵查中他是

    沒有做筆錄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所以這個原則上還是尊重雙方的意見，儘量這種情形能避免

    則避免，如果真的有的話也不要太多人，否則變成人海戰術

    了，辯護人這邊可以生出一個證人，檢方這邊也可以生出另

    外一個證人，這樣子會很複雜，可能也沒辦法達到原本我們

    要稍微對照一下，就是這樣的一個卷證資料，那職業法官看

    的是什麼樣的認定，國民法官看同樣的卷證資料，他們做的

    認定是不是一樣，那如果我們今天又東冒一個、西冒一個出

    來，那這個當時的卷證就不一樣了，你說的劇本也好或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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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都變了，所以這樣可能也看不出，因為證據資料不一樣了

    ，你也看不出國民法官是不是對這樣的案件、這樣的案情，

    他的認定會跟一般的職業法官差異在哪裡，也看不出來，原

    則上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審判長：

    剛剛受命法官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起訴書，因為現在還

    沒有確認，但是就起訴書部分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黃家瑜的

    肇事行為，造成趙東男死亡，吳雅雯是受傷，雖然吳雅雯受

    傷部分沒有提出告訴，但是本身就吳雅雯受傷的部分應該也

    是一個肇事逃逸的部分，因為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受傷，他

    是一行為觸犯數罪，所以在犯罪事實的部分，吳雅雯受傷的

    部分也許也是要有列出她的受傷狀況，她受了什麼樣的傷勢

    ，因為也是屬於黃家瑜的肇事行為造成的，所以是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會在證據清單裡面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事實上也要寫進去嗎？

審判長：

    對，就是他受了什麼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像我們趙東男也就是寫分別受傷，最後只是寫說他是因

    為什麼樣的部分致死。

審判長：

    也可以，就是法院提供一下意見。那如果列在證據清單也行

    ，就是要有證據證明他也是受傷了，因為他也是在犯罪事實

    的一部分。

審判長：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意見的？   

馮彥錡律師：

    因為我之前有去法官學院上課，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法官、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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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官好像一直強調說辯護人跟檢方這邊的行為儘量不要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見或預斷，所以當時好像有討論說如果雙方有

    要提出投影片的話，因為有時候投影片難免會加註一些說明

    的文字或者是插圖，這部分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時候有建議，

    不是說不能加，只是說要加的話要注意不要讓國民法官產生

    偏見或預斷，好像有的做法當時上課有講到說會把投影片先

    給他造，就是說檢方要把投影片先給辯護人這邊看過，看有

    沒有產生偏見或預斷的情形，就可以提出說把那一頁刪掉，

    當時上課也提到說如果說檢方要提出屍體的照片，為了怕國

    民法官會恐懼，可能要做一些適當的處理，本案剛好有屍體

    ，檢察官可能會提示，也許屍體的照片不一定要全部用彩色

    的，可能用黑白的呈現或者是說遮住眼睛等等之類的。

審判長：

    檢察官對這部分有何意見？的確是有要求不能太過血腥，他

    不像我們常常會看這種照片。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之前我有聽說過，我們檢方這邊的立場是假設這個案件

    他對死亡結果沒有爭議，我們也不會去刻意提相驗屍體的照

    片，因為大家如果對死亡這件事情沒有爭議的話，但如果今

    天換個角度講，今天假如換一個案件，他可能大家的爭點是

    這個人怎麼被殺死的，譬如說砍兩刀、砍一刀，那你不可能

    不提照片，所以這種該提的我們也不會去畏懼，因為它就是

    爭點，沒有辦法，你實際以後真實的案件你也要去不提到這

    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個我反而是覺得說，因

    為我們這個案件我猜應該還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家對死亡

    這件事情應該沒有意見，但是以後如果真的有那種殺一刀殺

    幾刀死亡，打一槍、打兩槍的這種東西，可能會變成法官在

    問國民法官的時候就要問你對這個的接受度，可能會有一些

    影響。

審判長：

    剛剛馮律師有提到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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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投影片那個沒有問題，要提的話就先交，那只要給一個時間

    點就好了。

審判長：

    辯護人也同意這種方式嗎？   

徐宏澤律師：

    同意。

馮彥錡律師：

    同意。   

審判長：

    既然大家都同意，投影片部分也是先讓雙方閱覽過，投影片

    的時間辯護人有沒有一個時間點的建議？

馮彥錡律師：

    看檢座有沒有要提，比如說開場程序部分有沒有要做投影片

    或者是說。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因為大家畢竟是秉持一個讓案件充分辯論，所以我可以

    說我們這邊的立場是除非真的，否則我們也不希望去影響到

    辯護人這邊，所以我在想說那我們就把時間就是，大概要到

    準備程序才有辦法出的來，不然這段時間大家要做的事情那

    麼多了，我想應該沒有辦法再去生一個投影片，所以我們到

    準備程序再來處理這個，不曉得好不好？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那就是準備程序的時候，反正開完之後大家應該也有時間可

    以做交換，做一個確認，但是內容的話只是加註文字的部分

    ，這個不涉及證據能力的問題，剛剛馮律師提的是所謂的評

    論的部分？

馮彥錡律師：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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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長：

    就是加註意見的部分，說會讓人家有偏否或是什麼的，如果

    只是這樣的話，不涉及證據能力跟調查證據有無的話，那其

    實不一定要在準備程序前或是當日就要做確認，那麼只是事

    後大家可能做一個修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可以在準備

    程序時再提出來，當然如果有部分是涉及到證據能力跟調查

    證據必要性的有無的話，那準備程序也是可以做一個確認，

    當天我們準備程序終結的時候，之所以要各位的書狀，就是

    因為我們會先預做審理計畫書，在當天3月5日程序終結的時

    候就會當庭修改，調查證據的部分當庭修改，然後確認以後

    當庭就發放審理計畫書給檢辯雙方，後面的進行就按照審理

    計畫書來進行證據的調查，還有出證的方式，但都是大家確

    認過了，也就是說那個確認就是最後了，你後面要提出來你

    就要有例外，法定的事由，才可以再來聲請調查其他證據，

    否則就是按照這個審理計畫書來進行。

審判長：

    非常感謝檢察官、辯護人今天來參與這個會議，希望我們後

    面大家都秉持互信的基礎，進行後面案件的演練跟模擬，散

    會，謝謝各位。

                        審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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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模交訴字第1 號酒駕致死等案件審前協商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10 年1 月11日（一）下午3 時
二、開會地點：本院三樓簡報室
三、到場人員：
    審判長陳茂榮
    受命法官魏正杰
    陪席法官高御庭
    檢察官莊佳瑋
    檢察官黃振倫
    檢察官簡泰宇
    選任辯護人徐宏澤律師
    選任辯護人馮彥錡律師
    選任辯護人陳律師盈樺
    書記官劉碧雯
餘如簽到單所載
審判長：
    非常感謝三位律師還有檢察官來參與今天的會議，今天審前
    會議主要依據的是國民法官法第11條第2 項的規定，國民法
    官法在109 年7 月22日已經三讀通過，總統公佈，在112 年
    1 月22日生效施行，司法院希望借由案件的模擬，能夠讓審
    檢辯三方對於將來要實行的國民法官法能夠熟練，所以在各
    地的地方法院，從109 年9 月1 日起到110 年8 月31日止，
    進行國民法庭模擬演練，苗栗地院依照案件數的比例計算，
    我們這個年度要進行2 場的演練，第一場受命法官是魏正杰
    魏法官，陪席是高御庭高法官，審判長由我本人來擔任。本
    件的模擬案件，非常感謝地檢署排除一些困難，選出這件案
    件，電子卷證也有完整的資料了，對於地檢署能夠減少法院
    後續行政作業，非常感謝，也謝謝三位律師來參與本件的模
    擬案件。檢察官已將本件公共危險提起公訴，辯護人應該也
    有閱卷過了，檢察官已就證據開示了，再來的就是檢察官應
    該要有證據清單的部分，依照52條的部分，檢察官要提出準
    備書狀，有準備書狀之後，辯護人就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清單
    來表示意見，證據能力有無調查的必要性來表示意見，辯護
    人提出書狀之後，檢察官也許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
    也是要再表示意見，接下來就檢察官的證據清單，提出第一
    次的準備書狀，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就書狀提出的期限要
    做確認。
審判長：
    首先我們還是先從最開始的起訴書犯罪事實來進行確認，這
    是檢察官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記載，辯護人對起訴書的犯罪事
    實記載有無意見？
審判長：
    起訴書的記載規範在第43條，他是要記載被告姓名、性別年
    籍資料足資識別的部分，再來就是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犯
    罪事實的部分一樣不可以記載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所以這
    個部分因為之前個人也有去參觀其他法院的模擬法庭，就是
    現在有問題大家要先提出來說明，因為常常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審前會議大家都覺得沒問題，都同意，準備程序是確
    認犯罪事實，結果在準備程序就會有意見，大家那時候就開
    始爭執犯罪事實這一句話是不是應該要記載，會不會產生預
    斷之虞，雙方就會開始在爭執，今天要開審前會議主要就是
    要避免準備程序拖太久，太多次了，我們把準備程序一些應
    該確認的項目，可以在審前會議就把它處理好、確認好，就
    避免把爭議留到準備程序當中再去爭論，所以起訴書的犯罪
    事實首先就這個部分的記載，一般大概就是辯護人比較會有
    意見，因為這是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檢察官當然對這個
    不會有意見，法院這邊希望的是說如果在今天會議確認了，
    大家對這個犯罪事實沒意見，那就不要在準備程序再去做爭
    執了。
審判長：
    看一下起訴書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關於這一份起訴書我們遞交給法院之後，因為我是第一次參
    加模擬法庭，之前並沒有過模擬法庭的經驗，不過說真的，
    就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後，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全心的去面對
    這樣的一次模擬法庭，只是說我們在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
    發現到一個問題，如同審判長剛剛所說，我們到現在其實真
    的還沒有提出我們的證據清單，沒有提出證據清單的原因其
    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提出，就如同審判長
    剛剛提示的，我們的起訴書現在依據第43條的規定裡面，並
    沒有包括證據這個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本來的規劃是如此，
    就是說我們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等待辯護人過來這邊開示
    證據，開示證據的時候然後會定一個偵查庭，應該不能講偵
    查庭，就是說我們會利用偵查庭這樣的空間，跟辯護人說我
    們會引用卷裡面的哪些證據，然後你們選擇你們要的部分再
    跟我們COPY回去，我們本來的期待是這樣，結果後來的時候
    因為律師閱卷說請求複製卷證，那我們看一看法條也是覺得
    說我們沒有拒絕的道理，我們就讓你們COPY回去，但是其實
    我們本來在設想一件事情，那你們COPY回去之後，應該是要
    會問說你們要用卷裡面的哪些做為證據，但是因為一直沒有
    等到狀紙，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協商程序，因為在這樣的狀
    況底下，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電子卷證裡面去註記說這一個我
    們不會提出、這一個我們要提出，那個我們沒有辦法再去把
    電子卷證做這樣的附註，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不可能會從
    第一頁引用到最後一頁，一定中間有一些東西我們不會要引
    用，我們本來在大概前一、兩天，我們是想說以後我不清楚
    苗院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去運作國民法官法，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是讓我們在起訴書裡面去記載證據名稱，我們不用待證事
    實沒有關係，但起碼這樣子我相信辯護人會比較方便，就是
    你們看到證據名稱，你們在複製卷證回去的時候，你們自己
    看會比較方便說原來這個是檢方要用的證據，或者是說其實
    我們還是按照法定的規定說我們連證據名稱還是不要記載，
    但就是請律師這邊看完卷證之後要跟我們聯繫一下，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儘量在協商程序之前把我們到底要提示什麼證據
    讓你們知道，我們協商程序才會處理的比較快一些，以上是
    一些小小的補充。
審判長：
    起訴書記載正確名稱這個應該是法律上不允許的，所以應該
    沒有辦法這樣處理。在第43條立法理由就已經有人記載說除
    了年籍資料、犯罪事實跟所犯法條以外，不用再記載證據，
    也不得記載產生預斷的內容，所以在立法的說明裡面已經有
    這樣子明確的紀錄，所以個人認為記載名稱可能不適合，至
    於辯護人這邊再提出，檢察官起訴然後開示證據之後，到時
    候法院我覺得如果接近準備程序的時間的話，法院還沒有收
    到雙方的書狀的話，應該就是會進行提醒，讓雙方書狀的進
    行時效不會延宕到後面的準備程序，那這一次可能是因為我
    們第一次演練，所以在時間上比較沒有掌控好，應該可以用
    這種方式由法院來注意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應該就可以避
    免掉時間delay 到的問題，至於證據的部分可能就是應該不
    適宜，記載證據名稱的部分應該不適宜，辯護人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我同時也是新竹模擬法庭的辯護人，1 月5 日已經進行準備
    程序了，因為每個法院或者是進行模擬法庭的狀況其實就是
    依照各個法院的狀況，其實我今天來之前我不太確定今天要
    做什麼，當然我知道新竹地院要做什麼，但是我不知道這裡
    要做什麼，主要是說今天是審前的審檢辯會議，如果是新竹
    的話，今天的審前會議算是第二次，那他之前會再做一次，
    他其實只是單純的行政溝通，也就是說在新竹的運作上他是
    由三位檢察官他們主動跟律師這邊成立一個LINE群組，那他
    們可能就是說我們提出了起訴狀之後，我要出示什麼證據，
    因為通通都要改寫，那變成改寫會花檢察官很多的時間，所
    以他們會確認說律師們看到資料之後預計要怎麼去答辯，你
    們需要我們哪些文件，那他們變成說需要的部分他就開始改
    寫或者是開始做一些遮蔽的部分，做完之後變成說比方說我
    們要看的是監視畫面，我們想要呈現哪些畫面，所以他會幫
    我們截成一段一段，因為他不會全部，他裡面就是還必須花
    一些時間去做改製的狀況，在第一次開庭前，第一次的行政
    會議前，審判長是說他希望在下一次的審前會議的那一天之
    前檢辯可以各出兩份書狀，假設今天是第一次開庭，是開審
    前的刑事會議，而不是正式的審前會議，其實我們應該就預
    計說我們希望在三個禮拜內各出兩份，那變成說法院就針對
    我們雙方的書狀形成一個模糊的爭執點，他就這份爭執點的
    部分在審前會議時幫雙方把爭執不爭執，以及證據的部分做
    一個對焦，那對焦其實就是說可能在這種狀況裡面比較明確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可能確實時
    間晚了一些些，因為其實今天到3 月5 日審前，準備程序之
    前，確實可能還有2 個月的時間，那2 個月的時間就國民法
    官的篩選上，其實新竹市用2 個月的時間運作，那我不知道
    苗栗這邊打算要花多久時間去做國民法官的電腦篩選，可能
    就是如審判長說的，其實我們可能在下一次或者是說準備程
    序之前，或者是說在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可能各自要出一份或
    兩份才能對焦起來，那針對這個部分可能才可以做一個證據
    清單的部分，那新竹的部分可能他是說他有這些編號，可是
    他不提出，但是可供辯護人做證據提出使用，他就變成是這
    種狀況，也就是說他不出證，但是可能考慮到律師們可能會
    出證，所以他的清單其實可能也還蠻多的，只是說真正會用
    上場的其實可能沒有那麼多，就變成這種狀況，所以其實我
    今天來，因為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本來也預期可能今天是形
    式會議，可是我們今天早上跟馮律師對話的時候才發現今天
    是審前會議，而且可能是要做一些真的實質上的運作的一種
    狀況，可是我們書狀沒有準備，也就是說其實在新竹的第二
    次開庭叫審前會議的狀況下，其實雙方應該各出兩份給法官
    看過，但我們目前就是只有檢座的起訴書，其他的我們就都
    沒有準備出來。
審判長：
    這部分是第一次演練，所以說對於時效性沒有掌握的很良好
    ，當然就像徐律師說的國民法官法，既然已經起訴了，檢辯
    雙方是可以相互聯絡的，成立LINE群組當然就是為了便於聯
    繫，當然也不一定要到成立LINE群組，雙方本來就是可以用
    電話來溝通聯繫，在準備期日前就應該做這些書狀的交換或
    進行，那法院對這個時效性也沒有掌握的很好。之前法院也
    用過的模擬法庭，的確是會有所謂的前置會議，行政上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比較緊迫，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前置
    會議了，我們就是直接進入審前協商，中間當然就會出現剛
    剛我們提到的問題，就是因為還沒有書狀，先前沒有交換過
    ，所以對雙方的聚焦爭點或是證據能力的部分，雙方都還沒
    有表示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把書狀提出的時間定下來
    ，一定要在準備程序3 月5 日之前，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檢
    察官這邊證據清單要先出來，辯護人看到證據清單之後，辯
    護人也可以對這個證據能力來表示意見，或是有沒有調查的
    必要性，那辯護人也有要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在書狀裡面
    一併表示，我們不要再分兩個書狀，就一併表示，檢察官看
    到辯護人聲請的調查證據，也可以再表示意見，這樣法院在
    準備程序前大概也可以知道你們爭執的點在哪裡，證據能力
    或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法院大概也可以掌握到，法院如果
    覺得沒問題，我們一樣就不需要再開第二次審前會議了，這
    會議名稱的問題，法律也沒有限制說要開幾次，但是法院這
    邊當然是希望能夠一次處理完是最好，準備程序也不是只有
    開一次，也是可以開兩次，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一次就
    可以把它處理完。
審判長：
    先就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起訴書的犯罪事實應該你們之前都
    有收到了，所以對這部分有何意見？主要就是有沒有認為起
    訴書的犯罪事實有哪一個部分是不適合記載的？就是會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頗或是預斷的部分，如果沒有，我們就是照檢
    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不確定三位辯護人是否認識，其實我們這邊在收到閱卷的
    時候其實只有兩位律師，說實在話我真的不瞭解徐律師有沒
    有看過電子卷。
馮彥錡律師：
    有傳給徐律師看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其實另外一個是在等說第三位律師何時要來聲請閱卷，
    只是後來沒有等到，我覺得這個也牽涉到剛剛提到的一個部
    分，其實三位律師應該是透過苗栗律師公會來這邊跟法院報
    名，但其實我們這邊並不知道有誰，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
    真實案件的話，我們地檢署的檢察官在到達這個會議室之前
    ，其實我們不知道律師有誰，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加LINE
    群組，假設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我們只有兩位律師的聯繫
    方式，就這樣而已，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委任狀，所以連委
    任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我覺得今天我們還是先遵守審判長
    的指示，只是如果今天把犯罪事實做確認，可能會產生將來
    以後不得爭執這樣強的一個效果，我想今天是不是要先尊重
    辯護人的意願，如果他們是今天第一天才見面，或許還沒有
    真的討論過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要讓他們討論一下，會比
    較不會說倉促之下就做決定。
審判長：
    今天做確認的犯罪事實，不是說以後就不能爭執，在準備程
    序辯護人這邊要爭執還是可以爭執，只不過說法院是希望減
    少這樣的狀況產生，因為只要雙方在程序裡面有一個爭執的
    話，整個準備程序的時間或是將來的審理時間都會延長，那
    準備程序延長是還可以，因為國民法官還沒到庭，可是如果
    有國民法官在庭的狀況下，當然這種爭執就要避免發生，因
    為他們的注意力或是集中度可能不像我們可以長時間的進行
    下去，所以要避免造成他們的負擔。那因為檢察官已經表示
    意見了，就是說是不是三位辯護人，我是在想說因為之前起
    訴書都已經有寄達給你們，所以對起訴書的記載，有需要再
    給你們時間做討論嗎？還是說今天可以大概表示意見？
馮彥錡律師：
    我們之前事前有把資料傳給徐律師，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才見面，所以答辯方向及對起訴書的意見，可能確實需要有
    一些時間討論。
審判長：
    那這部分就用書狀來表示。
審判長：
    起訴書的犯罪事實二部分，就是查獲的報告跟偵辦，看是不
    是檢察官這邊可以不用記載這一段，就是就犯罪事實記載就
    好了，其餘整體的內容可能就是由辯護人這邊再提書狀表示
    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辯護人那邊如果有意見，那我們這邊可能也還會有意見
    ，所以到最後的確定版本我們才會把這個二刪掉，暫時不會
    先出一個刪掉二之後的版本。
審判長：
    這個是犯罪事實的部分，再來因為本案是應行國民參審案件
    ，合併起訴了非應行國民參審的案件，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
    條規定，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前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
    意見，可以裁定不行國民參審，但是本件其實法院這邊也看
    不出這個被告到底是承認還是否認，但是因為他有兩個法條
    ，肇事逃逸罪跟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也就是說法條第一
    個部分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這個是可以行國民參審，但是
    第185 條之4 肇事逃逸是非應行國民參審，這部分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沒有意見，如果審判長現在要進行的是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意見的話，那我會覺得因為畢竟當事人是演員
    ，所以是不是就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我們這邊沒有意見，其
    餘的就是希望我們行國民參審。
審判長：
    辯護人？
徐宏澤律師：
    同意。    
審判長：
    這只是行序上做個確認，因為本件主要應該就是要來審理這
    個部分。
馮彥錡律師：
    因為第7 條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被告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接
    觸到，所以是不是要問一下被告的意見。
審判長：
    就國民法官法第23條檢閱名冊的問題，第23條國民法官選任
    期日二日前，會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
    辯護人。這個名冊部分，其他法院有一種做法，就是由檢辯
    約定一個期日到法院來閱覽，檢察官及辯護人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第24條選任期日被告要不要到場的問題，就是被告得不到場
    ，這個部分辯護人因為還沒有跟被告溝通，可能到時候也需
    要辯護人就這部分預做準備，表示一下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剛剛講到調查表的部分，意思應該是說做好了之後我們可以
    先來檢閱，然後在選任程序的時候我們還有副本可以參考，
    選任結束完之後副本才會交回，是這樣的意思嗎？
審判長：
    對，調查表在選任時會提供影本給你們副本，選任完以後的
    確要交回給法院。
審判長：
    既然談到選任部分，那我們就選任的方式進行討論，選任國
    民法官的方式，一般我們有先抽再問及先問再抽兩種方式，
    以前為了進行比較順利，時間比較快速，所以法院這邊都採
    先抽再問，但是因為這次司法院希望讓國民法官能夠更多人
    參與，不要第一關沒有抽選上，就只能領了日旅費就離開了
    ，沒有參與到整個過程，所以司法院的意思是希望法院能採
    先問再抽，也就是說到場的大家要花很多的時間，問完之後
    再抽國民法官，這個的確會花我們審檢辯三方很多的時間，
    對於採用的方式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既然大家沒有意見，那我們這一件國民案件就是先問再抽。
審判長：
    我們現在回來的狀況就是大概60幾位。
黃科長雅琦：
    有87份的回函，但是裡面有大概24份是不參加，有4 到6 件
    是有前科，剔除之後大概有60位左右。
審判長：
    就是說法院會通知這60位在3 月25日選任期日到庭，當然可
    能還會再扣掉一些臨時沒辦法到的部分，應該50位不是問題
    ，也許到庭會有50位，也就是說大家要就這50位詢問完畢以
    後再進行電腦的隨機抽選，不曉得新竹採用的是什麼方式？
徐宏澤律師：
    他是抽完再問，後面發現這樣會耗費很多，但是他會有一個
    狀況就是新竹在修法之前曾經試過先抽再問，但是其實有到
    場，但是領完錢就走了，後來就去抗議，後來新竹地院評估
    成本之後，他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承受的起，所以還是選擇
    用先抽再問的方式。
審判長：
    司法院大概也是考慮到這種情形，民眾覺得很有熱心想要來
    參與，結果連問都沒問，沒被抽中就離開了。那大家都沒有
    意見，我們還是先問再抽，就是大家辛苦一下。
審判長：
    既然要用先問再抽，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是50多位，那
    我們是不是用一組一組，沒辦法一次問50多位，就是一組先
    進到我們的詢問室裡面，然後分組進來做詢問，那現在就人
    數的部分，我們一組大概要幾個人大家覺得比較適合？因為
    我們現場的空間大概只能待6到8人。
黃科長雅琦：
    最多17位，17個位置，扣掉院檢辯9位。
審判長：
    所以位置空間有限。
黃科長雅琦：
    如果被告又要進去的話，因為那一天要架設攝影機，所以可
    能也需要一點空間。
審判長：
    所以可能5到6位比較適合，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6 人，最後一組可能會比較少，我們就是6 位候選的國
    民法官，一次做6 人一組的詢問，全部進行完之後，如果要
    進行個別詢問的，我們可以再就特定編號的國民法官，請他
    到詢問室來，我們再個別跟他做詳細的個人詢問部分，這個
    是就詢問的部分。詢問的方式原則上也是由法院來詢問，如
    果有不足的地方或是檢辯雙方有想要再補充的部分，再由雙
    方來做補充。
審判長：
    就行使拒卻的部分，雙方是傾向一組問完就做一個處理的裁
    定，還是要等50多個人全部問完了，我們再來做一次，看是
    要附理由或不附理由的拒卻，這個部分進行的方式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全部問完。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是比較傾向全部問完再行使，那辯護人呢？
徐宏澤律師：
    全部問完。
審判長：
    因為法院之前有採用一組當次就行使的部分，但是有可能會
    造成最後出現的一個非常不適當的人選，結果大家的權限可
    能不附理由的4 個人都行使完畢了，可能就會覺得沒辦法綜
    觀全貌，所以還是我們等全部問完，然後再來做這部分的處
    理。
審判長：
    另外就是備位人數，備位人數反而會1 到4 位，一樣還是要
    聽檢察官跟辯護人對備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依本院第七法庭的配置，大概還可以有2 位備位國民法官的
    空間，所以本件法院這邊還是用2 位備位國民法官。另外就
    國民法官或是備位國民法官序號的問題，是否就是等最後詢
    問完以後，也沒有被拒卻掉國民法官，就依照我們電腦抽出
    來的順序排他的序號，因為備位國民法官會影響到他遞補的
    權利順序，這個可能我們要先做確認，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依照抽選的順序編定序號。
審判長：
    再來就是提到最主要準備書狀的部分，可能我們要定一個時
    間出來，第一個要提出書狀的應該就是要檢察官這邊，就類
    似證據清單的部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的證據清單從今天開始算，應該一個禮拜就出來了。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也沒有很多，今天1 月11日，那1 月18日可以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審判長：
    繕本就直接給辯護人，就是不要在法院這邊，因為你們書狀
    本來就是可以先做聯繫跟交換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會有一點奇怪，因為我們現
    在卷裡面完全看不到徐律師，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或者是法
    院簡單發個函給我們，我們也OK。
徐宏澤律師：
    新竹那邊他們是院方自己會整理一個卷宗，然後變成說院檢
    辯他們的書狀沒有直接到行政櫃台，他們是直接聯絡承辦的
    書記官，請他下來拿之後，然後蓋上這個案子的編號之後，
    他們就自己帶上去了，那檢方他們那邊，他們自己也有一個
    偵查的卷宗，可是檢辯之間他們就沒有實際的書狀遞交，而
    是在LINE裡面直接就傳過去了，當然每個法院的運作方式不
    一樣，只是說他在處理卷宗跟書狀怎麼去遞交的部分，他們
    有溝通過。
審判長：
    既然這樣，我們就聽聽雙方的意見，想採用什麼方式來做書
    狀的交換？
馮彥錡律師：
    直接在櫃台遞交應該是可行的，不過我們之前遞狀的時候，
    好像收狀的人當時看到我們寫的案號就不太清楚要怎麼處理
    ，所以可能地檢那邊要講一下這個是模擬法庭的案號，可能
    要教一下。
黃科長雅琦：
    我們已經有跟收文說只要是看到模交訴，就一定是送給我，
    蓋完章之後就直接上了。
審判長：
    所以法院這邊已經有交代過了。
馮彥錡律師：
    那地檢那邊可能要交代收狀的人。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也是希望循正規的遞狀模式，因為如果我們就直接
    透過LINE群組，就直接走這些書狀的話會變成法院無法參與
    到這中間的過程，那地檢署收文那邊我們也會去講。
審判長：
    剛剛法院會提到說不要透過法院轉交，就是說繕本就直接寄
    給被告。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法院也不用拿繕本？
審判長：
    要一份正本給我們。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法院要不要一份。
審判長：
    要，我們要整理你們的爭點，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只是說提
    出給法院的，就是以前都提給法院，給法院再轉交給辯護人
    ，那現在法官希望避免，就是省卻這個轉交的動作，以正本
    給我們，繕本直接寄給辯護人，省掉這個時間，因為其實我
    們現在時間也不太充足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就是被告的不寄，就是寄三位律師還有法院，總共四
    份。
黃科長雅琦：
    第52條裡面就有寫了，檢察官因為準備程序之必要，要把那
    些東西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或辯護人，法條有
    規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次的被告還要做嗎？要不要準備被告的繕本？不然我
    們就一起做好了，因為剛好我們被告的地址也是寫法院的地
    址。
審判長：
    可以。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也沒有問題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一樣就是提出書狀一份給法院、一份給檢察官這邊，書狀部
    分檢察官是第52條，辯護人就是第54條，辯護人在檢察官開
    示證據後，要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記載下列事項提出法院，
    並將繕本送達於檢察官，所以一樣要表示意見。再來就是辯
    護人提出的時間了，三位辯護人要討論一下，法院原則是希
    望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因為中間還卡一個2 月的過年，
    我們大家不要做到過年後了，所以辯護人是25號，檢察官是
    18 號。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辯護人25號是指證據清單的部分，還是包括起訴書的部分也
    要25號，還是說他們針對起訴書犯罪事實部分可以在18號先
    出一個意見給我們，這樣子我們在25號我們說不定還有機會
    再回一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的部分。
審判長：
    犯罪事實的部分，法官原本預計是你後面應該還要再一次書
    狀，因為辯護人這邊會提出答辯還有聲請調查證據，現在講
    25號，那檢察官收到之後一定也必須對他的聲請調查證據的
    證據能力跟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表示意見，所以檢察官這邊
    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第56條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所
    以在提出這份書狀的時候就可以一併。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辯方在25號的書狀裡面，他們會有他們對於我們證據清
    單的意見，也會有犯罪事實的意見，也會有他們想要聲請調
    查證據的意見。
審判長：
    對，這樣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如果是1 月18日、1 月25日，我們擔心送達之後我們收到的
    時間可能真的沒有7 天的作業時間，像今天的開庭部分，鈞
    院在去年12月28日提出，然後經過公會，到達馮律師手上的
    時候就是今天1 月11日收到的，到目前我自己還沒有收到這
    一份文，公會本身可能他們在核章的時候應該是到今年1 月
    5 日、6 日的時候，所以如果公會理事長核章的時候是1 月
    6 日的時候，離馮律師收到的是1 月11日，又差好幾天了。
審判長：
    我們就直接不要透過公會了。
徐宏澤律師：
    那現在是說我們寄到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太確定實際可以拿
    到，因為我們現在是說直接裝限時，時間就是7 天、7 天這
    樣弄，可是其實我們真正拿到的時候，如果我們只剩下4 天
    或3 天，那我們又押1 月25日的部分，我們其實時間作業上
    就真的只剩下3、4天。
審判長：
    18號檢察官這邊沒有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如果25號徐律師覺得有點趕的話，那再多個3天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28號可以。
審判長：
    那就28號，28號的部分，因為今天犯罪事實也還沒有表示意
    見，再來就是因為檢察官18號已經提出了證據清單，所以對
    證據能力跟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這邊也要表示意見。28號那
    一天也要就你們的爭點部分，有沒有要聲請調查的證據，也
    要提出來聲請狀，就是併在同一個準備程序狀裡面，這些都
    必須要載明，這樣檢察官在2 月過年前才有時間再做一次書
    狀的表示意見，就是第56條的部分，對辯護人這邊或者是修
    正過後的犯罪事實可以表示意見，28號也表示意見了，所以
    也可以做一個檢察官的最後決定是什麼樣的犯罪事實的這個
    範圍，就辯護人的一些主張或調查證據也可以一併表示意見
    。
審判長：
    再來檢察官的準備書狀，檢察官大概要多久？如果28號辯護
    人提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因為目前還不知道到時候看到辯護人狀紙會是什麼樣的
    狀況，這個現在真的比較難預估。
審判長：
    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檢察官會弄到過年後，還是在過年前
    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如果可以，我們一定是希望儘快，但是因為他們第二次的狀
    紙，就是28號的狀紙裡面有三個部分，所以我們真的不確定
    它那個繁雜度如何。
審判長：
    其實只是表示意見，如果你們不是用表格的話，法院最後把
    它做成表格化。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是考量到說如果從1 月28日我們出狀，我們收到大概也
    要2 月1 日，那2 月1 日的話我們再怎麼樣快，就是5 號、
    8 號、9 號，我是覺得不如我們就是訂在，我們最晚2 月17
    日會出狀，不然也是抱著這個東西過年。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最晚2月17日出狀。
審判長：
    現在法院給的時間都是最晚的時間。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就像我們第一份書狀，可以早出我們儘量早出。
審判長：
    這樣也可以，這樣法院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大概過一個
    多禮拜，就是3 月5 日的準備程序，這樣至少就雙方的爭點
    跟要調查的證據，法院應該都可以掌握的到。
審判長：
    如果雙方都沒意見的話，那就是1 月18日檢察官要準備程序
    一狀，辯護人在1 月28日也是要準備程序書狀，檢察官在2
    月17日要準備程序二狀。
審判長：
    另外應該還有一個是選任的時候，剛剛漏掉一個就是雙方要
    提供的問卷，這個問卷也要提出一個時間，因為法院要寄給
    候選的國民法官填寫問卷，法院在選任期日30天前，法條規
    定在30天前就要寄送給候選國民法官，所以就問卷部分，檢
    察官會在什麼時間點？因為我們3 月25日是選任期日，往前
    推一個月，30日就是2月25日之前法院必須要寄出。
黃科長雅琦：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1月底。
審判長：
    就是1月29日，1月29日有沒有辦法提出這個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提出問卷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想要瞭解一般可以提幾個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有機會對於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嗎。
審判長：
    如果大家還要就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的話，那時間上當然我
    們提出問卷的時間就要再往前一點。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是看審判長決定，我們這邊也可以接受，就像鑑定一樣，
    我們提，然後法院自己來刪。    
審判長：
    因為其實還有法院會稍微把關，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偏頗問題
    的話，其實法院是可以跟提出的一方做溝通，然後做把關，
    既然莊主任有提到這個問題的話，還是詢問一下辯護人這邊
    有何意見？就是說你們有需要對對方的問題來做一個先行的
    確認嗎？有需要這樣嗎？
徐宏澤律師：
    我們還是希望檢辯雙方的問題部分是可以做初步的確認。
審判長：
    法院尊重雙方的意見，如果有要確認的話，你們提出問題的
    時間可能就要再提前，因為要等你們確認完之後，法院才能
    把問卷寄給當事人，還要影印跟送達，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確認又要一個時間，確認的時間應該很短，不需要太多
    ，那1 月22日能不能雙方的問題提出來？就是我們提前一個
    禮拜收到雙方的問題，有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們確認，法院
    在1 月29日，一樣就是以你們最後定稿，沒問題了，還是維
    持在1 月29日，提前一個禮拜讓你們做問卷確認，所以你們
    問卷提出來的時間就是提前一個禮拜，這樣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幾個問題會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審判長：
    我們當然是沒有說一定要幾個問題，法院沒有設限說幾個問
    題，但是當然你問題太多給當事人填，人家也不見得…。
審判長：
    所以我就覺得也不需要讓大家沒有設限，我是希望審判長可
    以訂一個差不多，就是大家不要提太多，譬如說到了幾個問
    題就差不多，以一個數字做為原則。
審判長：
    科長，以前我們大概都提幾個問題？
黃科長雅琦：
    之前大概是兩面不滿，就一張。
審判長：
    A 4的兩面不滿。
黃檢察官振倫：    
    還是說我們就10個還是幾個。    
審判長：
    徐律師比較有相關的經驗，就這部分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在新竹我記得好像是法院版本就有一個例稿，那檢辯好像是
    怕問題太多，會造成他們書寫的困擾，所以那時候是建議說
    檢辯各提2 個，所以變成他各提2 個的狀況下，其實就是開
    會的時候確認文字刪改掉就處理掉了，所以其實真的確認的
    時間不會到那麼久，如果鈞院認為說全部都開放式的讓檢辯
    去設定題目，當然就會比較久，大家花的時間就會真的很久
    ，那要確認那個時間真的也會很久。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的其實就跟辯護人講的一樣，其實如果是這種2、3個問
    題，我們下禮拜一一起給你們。
黃科長雅琦：
    我們那邊有例稿，就是前兩次的例稿。
審判長：
    但是我們那個問題太多了。
黃科長雅琦：
    可是因為那字都還挺大的。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的話，會後可以洽黃科長。
審判長：
    既然這樣的話，我覺得也不要太造成國民法官的負擔，就一
    個範圍，5 到10題可以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邊就3 題就好了，因為你們還有法院自己要問的
    ，我是覺得一邊提3 個這樣就好了。
審判長：
    越簡單越好，法院也蠻希望簡單一點的，但是又不能給你們
    範圍太小，大家同意就OK，那就是都3 個問題為限。那既然
    是只有3 個問題，所以檢察官就是可以很快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可能會併在第一次證據清單的狀紙裡面。
審判長：
    18號的時候，同一個狀紙？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就會把它併進去
審判長：
    那法院還是訂一個，要提前當然也可以提前，18號就是可以
    一起提供，因為辯護人這邊也是要有一個時間，因為辯護人
    的準備程序書狀是28號，因為3 個問題而已，所以22號先提
    出來，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同樣就是繕本直接給雙方，不要透過法院轉交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問題的電子檔你們應該會需要。
黃檢察官振倫：
    要做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個不會上傳數位系統。
黃科長雅琦：
    我再去COPY。
黃檢察官振倫：
    大律師可能也會給你資料方便作業。
黃科長雅琦：
    可以寄MAIL給我，所以我拿到的是檢辯已經都看過的版本了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審判長：
    不是，他是同時會給我們，同時寄給雙方，寄給院方跟辯護
    人這邊，都會收到，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時間，因為22號收到
    以後，22號他們就會提出來，我們就會收到，那剛剛科長講
    的意思是最後是29號，所以我們收到之後，如果這一個禮拜
    內有意見的話，他們還可以就這3 個問題，雙方的問題表示
    意見，那由法院來做裁示，這樣到29號應該也不會影響到29
    號的日期。那一樣雙方收到問卷之後，如果真的對問題產生
    疑義的話，可能就是要儘快向法院來做反應，讓法院來跟雙
    方做確認。
審判長：
    在調查證據的方式，因為跟我們現在實務上的操作不一樣，
    國民法官法他的調查證據都是由檢辯雙方來出證，所以這個
    在出證的時候，調查的方式，就是這個證據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呈現，希望在證據清單裡面也能夠表示出來，例如你是要
    用提示的或者是說你是要透過交互詰問的部分，或者你是要
    用哪個部分，調查證據的方式也要表明出來，這樣法院才知
    道你要使用什麼方式來調查證據，那調查證據的時候有沒有
    需要特別的一些設備，需要法院支援，事先也必須要跟法院
    說明，法院才可以事先準備，簡單的例如雷射筆，法院都會
    準備，就是檢辯雙方都會有雷射筆，避免雷射筆借來借去，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設備，一樣在書狀裡面麻煩一併載明，這
    樣法院才可以提早做準備。
審判長：
    之後因為調查犯罪事實的部分跟辯論是分開的，科刑辯論是
    另外一個，在量刑的部分以往都是法院就用前科表或者是卷
    內有的一些證據資料，然後請大家表示意見，可是國民法官
    法都是雙方要來出證，要來提出來的，所以法院不會主動去
    做這部分的提示，檢察官這部分如果就量刑部分有意見的話
    ，當然司法院有量刑資訊系統，也可以把它列為一個調查證
    據，在科刑的部分也可以調查證據，它是屬於證據的部分提
    供，就是你擷取它的一個也許是大數據裡面，大概是哪個刑
    度、哪個範圍，一樣列在證據清單裡面，就可以提供給國民
    法官做為參考，以前是法院主動會提供，但是因為調查量刑
    的部分也是屬於雙方要進行辯論的部分，所以原則上還是由
    雙方來提出比較適當，因為不適合主動提供，所以量刑資料
    部分或者是說前科表，是不是把它也列入量刑的調查裡面，
    這是給檢察官的參考，那辯護人這邊一樣，如果有就量刑資
    料的部分，就是在調查證據的部分會區分成犯罪事實調查的
    部分，還有後面的一個科刑資料調查的部分，一樣做這兩個
    部分的區分。量刑部分如果有累犯或是第57條、第59條這些
    得減輕其刑或加重其刑的這種事由，一樣在量刑部分做為調
    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現在量刑的調查變成跟以前有點不大相同，有的時候就
    是如同審判長所說，會需要用到一些量刑的資訊或者引用判
    決前例，為了在訴訟當中引用前例，但是又不會影響到對造
    的權益起見，假設我今天到辯論時我才引用到某某判決，像
    這種案件才判多久這樣子，那這樣對對方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說其實說不定這個判決二審已經被撤銷了之類的，那是不是
    請審判長定一個期限說如果你要引用某些判例，是不是在什
    麼時候之前要提出，讓對造可以有做準備的時間，超過那個
    時間之後，除非特殊的情形，不然你不能再提出來說我要引
    用某某判例。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比較緊迫，法院沒有掌握好整個流程的部
    分，剛剛講的那些書狀或是說提到要科刑資料調查，這些證
    據方式都是要在剛剛定的那些日期裡面就要表示意見，不是
    後面還有時間再用其他書狀表示意見，法院是希望在這三次
    ，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顯現出來了，都已經表示出來了，
    那當然莊主任提到的這個部分，還有最後一個時點就是準備
    程序的時候，當然我們希望儘早在書狀的時候就先表示了，
    但是最後的時間就是準備程序提出來，大家還有時間，因為
    那時候國民法官還在選任，所以在準備程序之後提出來，大
    家都可以做一個這個，像莊主任說的，也許二審就被撤銷了
    ，那大家還有時間做查證，所以最後如果真的有要補充的，
    當然可以，儘早就是在前面的書狀就已經引用出來了，讓雙
    方都心裡有底，這個該要採用哪一個相關的判決，儘量不要
    去突襲，突襲只會造成整個程序拉的很長，徐律師有去擔任
    過應該知道，整個程序只會拉長而已，所以很希望大家互信
    ，剛剛莊主任也是提到說希望大家公平，問題數目都一樣，
    時間規範大家都一樣，不要突襲，這樣真的只是造成那個，
    除了我們審檢辯以外，國民法官也很累，所以就是儘量不要
    突襲，有要提出來的證據就是在書狀裡面就先表示了，如果
    真的突然又想到了，那儘量準備程序能不能前一天或是當天
    就趕快提出來，我們還有時間來做補救或討論，這個東西到
    底能不能進入國民法庭，所以不要拖過準備程序，那當然準
    備程序排定沒有證據能力或是沒有調查必要性的東西，更是
    不能提到審理期日來做調查證據之用，這個法律規範的很清
    楚。
黃檢察官振倫：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關於我們法律意見的素材部分是也在準
    備程序要一併提出，所謂法律意見的素材是說除了量刑之外
    ，像本案有肇事逃逸，然後有相關判決說這些判決是支持我
    們檢方的論點，所以這個部分是連法律意見都在準備程序提
    出，但是那個法律意見的範圍內可以去講給國民法官聽，就
    是素材的部分，比如說肇事逃逸有一些法官的見解，就是一
    些判決，所以就是只能在那幾個判決可以引給國民法官，但
    是其他部分就是建議不要提出。
審判長：
    因為在沒有經過準備程序合議庭確認過之後，認為你可以進
    入審理，然後提示到國民法庭的時候，你額外提出來的東西
    ，不在證據清單裡面的東西，當然我們會徵詢對造的意見，
    法條有規定，除非你有一些不得已的事項，非可歸責於你的
    原因，或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這個會影響到犯罪事實的認定
    ，才有可能再進入審理期日讓國民法官來參與，為什麼要準
    備程序，就是要儘量避免額外再冒出一些東西出來，國民
    法官跟職業法官不一樣，你額外產生的東西就是造成他們的
    負擔，那我們就是儘量要避免，所以一定要先經過合議庭認
    定這些證據是能進入國民法庭讓國民法官來參與，才有辦法
    來做證據調查，如果沒有的話原則上不可以提出來。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論告的時候引用的相關法律見解一併提出在準備程序
    做一個素材，就是如果提供什麼判決讓你們先瞭解。
審判長：
    是在論告的時候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就是論告會引用到，比如說像今天這個是酒駕致人於死，那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見解或爭點，因為有時候事實確定後是
    法律意見的問題，我們這邊就是要在這之前就要提出嗎？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何意見？就論告引用到的相關判決。
馮彥錡律師：
    我是覺得要事先提出，因為國民法官法規定好像是說在審理
    期日提出的任何陳述有預斷情形的話是不能提出來的，所以
    說檢座要提出的一些相關判決，那個事實跟本案事實是不是
    相同，可能要先提出來。
審判長：
    這個應該跟莊主任剛剛差不多的意思。
黃檢察官振倫：
    差不多，對。
審判長：
    對，就是儘量我們一個原則，就是你要提的，也許內容不用
    讓我們看，但是你的清單一定要列出來，讓雙方跟合議庭有
    機會去檢視。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還有其他要做確認或是有其他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還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目前應該還好，其實是有一個，但是不知道這個是在這個時
    候提還是怎麼樣，就是說因為目前的法院在調查證據的時候
    都會有電子卷證，然後把它打到螢幕上面去，國民法官來的
    時候還會用這樣的方式嗎？
審判長：
    還是會有布幕，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證據調查的方式，所以
    就是要看你們運用的方式，例如說你們需要用到投影，在第
    七法庭都有一個很大的布幕，然後法院就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把它投影到上面去。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這樣是我們把檔案給你們，還是說電子卷證給你們，還是
    怎麼樣？因為可能我們有我們想要提示的，辯方有辯方想要
    提示的，這樣是我們自己做自己的檔案，那辯方也是他自己
    要做自己的檔案。
審判長：
    對，不管是PowerPoint或者是什麼，你們要做的東西都是要
    自己用，出證證據的內容或是要擷取出來的東西，就是只看
    一部分的重點，那個也是後製，就是說檢辯雙方要去製作的
    ，然後產生提示出來給國民法官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法院需不需要什麼做附卷。
審判長：
    就是你們提示出來雙方出證的，原則上雙方出證的證據，調
    查證據完了之後就是要呈給法院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一份電子檔要給你們，還是說要把它印出來。
審判長：
    你的電子檔應該算是擷取的還是什麼？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可能就是會變成我們這邊的證據清單編號1、編號2、編號
    3 ，那我們是把光碟給你們就好，還是說光碟連同印出來的
    證據給你們。
審判長：
    應該把它列印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是結束之後再給嗎？
黃檢察官振倫：
    我們是自己帶自己的隨身碟，我們自己秀我們自己的證據。
審判長：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東西，我們現在只看到起訴書，我們也
    是什麼都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當天就帶隨身碟，自己秀我們的證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這個給東西都是等…。
審判長：
    調查證據完畢之後透過通譯呈給合議庭，就是國民法庭。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是等審理程序通通結束了，比如說這個證據調查完了。
審判長：
    對，第78條有提到說調查證據完畢後，要立即提出給法院，
    法院許可，可以只提出複本。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應該是提複本沒錯。
審判長：
    法院許可也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電子檔就真的是等最後了。
審判長：
    是論告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不是，是各個證據，譬如說筆錄 A編號 1。
審判長：
    就是全部調查完再給我們沒關係，因為你那個都是到全部才
    會使用完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
審判長：
    只是說如果有單獨一項，譬如說筆錄，我們可能把筆錄列為
    這個，如果雙方都不爭執證據能力，然後可以列為證據的部
    分，那可能就是把筆錄調查完之後朗讀完以後，然後這個證
    據已經調查完畢了，就交給法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譬如說當天如果我要提示證據編號1 某某圖好了，那就
    是我一樣光碟當天拿給通譯，我請你過編號1 ，接下來再請
    你過編號2 ，再請你過編號3 ，是這樣的意思嗎？ 
黃科長雅琦：
    我們法庭上基本上有檢辯電腦的連接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因為我們不會先拿到，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還是要放在
    通譯那裡，那不是也很奇怪。
審判長：
    法庭上他們可以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他們可以自己操作自己的。
審判長：
    所以現在都是出證的部分，電子的部分就是由檢辯雙方自行
    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法院來協助一些連接或是什麼的話，可以事先跟
    我們提。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出的是書證，假設偵查中的證人筆錄，出書證紙本給
    你們？
審判長：
    是。
黃檢察官振倫：
    你們都是會投影給國民法官看。
審判長：
    對。
黃檢察官振倫：
    一份還是九份？
審判長：
    你是說書證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對，比如說我們的證人或是被告的偵審筆錄。
審判長：
    如果是不爭執的事項，那就一份就好，如果是爭執的部分，
    你認為有提供書面會讓國民法官加強他的印象，那法院尊重
    你們出證的方式，你要秀在螢幕上以後再提供紙本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調查證據的方式就是尊重雙方調查證據的方式。
黃檢察官振倫：
    那書證部分告以要旨的部分，是審判長來告以要旨嗎？
審判長：
    出證的，現在調查證據是由雙方你們用朗讀的方式，就是重
    點，你們主要要強調哪一部分，因為現在已經跟我們現在審
    理的不一樣，調查證據的方式也不一樣，而且每調查完一項
    證據，也不會再問檢辯雙方的意見了，現在法條是規定調查
    證據要問當事人的意見，但是國民法官法不是這樣，就是你
    們有意見你們要自己，剛好談到這個，這個我剛好還沒處理
    到，調查一項證據之後，雙方是要一項一項證據表示意見，
    還是要全部調查完以後再一併表示意見，這個也是大家合意
    就可以來決定，但是合議庭是不會主動問說雙方對這個意見 
    有沒有要表示的，有的話要表示意見就是自己要主動表示說
    我對於檢方提出來的證據我有意見要表示，不像現在審判長
    都要每調查一項證據就要問一下當事人說有沒有意見要表示
    ，因為這是雙方要進行的。我們現在來處理剛剛漏掉一個問
    題，就是調查證據之後，出證之後，例如說是要被告的警詢
    筆錄、偵訊筆錄，例如被告兩個筆錄或證人兩個筆錄，證人
    甲有警詢跟偵訊筆錄，那可能警詢也會問，調查了，那偵訊
    也調查，那是要這兩個都調查完了再一次表示意見，還是說
    警詢的時候就要表示意見，調查被告偵訊的時候還要再另外
    表示意見，這個部分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個一個來。
審判長：
    一個一個來就是警詢也要表示一下、偵訊也要表示一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同質的一次表示，有的時候是不是同質的也很麻煩。
審判長：
    所以檢察官認為就逐一，那辯護人這邊呢？
馮彥錡律師：
    也逐一。
審判長：
    那就是逐一表示意見，所以調查證據完之後，那就是逐一表
    示意見，因為之前也有看過，本來是大家已經協商說最後再
    來表示意見，但是就有時候在出證的時候，不小心就有人就
    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所以出證是用客觀的，是你不能代表你
    個人的評價上的，那你是出證，你要客觀的去陳述這個證據
    呈現的內容，後面才是你的評價，你才可以表示意見，所以
    如果大家講好說後面才能表示意見的話，你在出證之後你就
    不能表示意見，不要摻雜個人的意見在裡面，這樣就會造成
    雙方有點相互的，就會對這個部分會產生一些疑問，那現在
    我們已經達成共識，就是說出證之後逐一表示意見，就是採
    這種方式。
審判長：
    另外在證據上，因為沒有看到證據清單，法院也不曉得大概
    有幾個證人，就是儘量檢察官在出證一樣，所謂的慎選證據
    ，還有最優的證據，就是同質性的不需要，例如有兩個證人
    要證明同一件事，不一定要兩個都要聲請傳喚，擇要，就是
    比較重要的那一位就可以了，避免程序太過冗長，辯護人這
    邊也是一樣，就是擇要聲請傳喚、聲請調查。
審判長：
    辯護人、檢察官這邊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科長，我們還有什麼漏掉的嗎？
黃科長雅琦：
    還有證人的部分，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找幾位演員，不曉得我
    要找一個或兩個。
審判長：
    那要等他們書狀出來才會知道，所以現在人數也沒辦法確認
    ？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知道國民法官法對大家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們想
    讓大家比較好度過這個挑戰，譬如說大家如果看到這個起訴
    書的寫法，犯罪事實幾乎跟舊式的起訴書差不多，那證據清
    單原則上我們的做法也是會傾向跟舊式的證據清單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像新竹那樣，就是把你們的編號都整理好
    ，所以這個先跟辯護人說明一下。
審判長：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有證據清單，證據名稱、待證事項，後
    面再做卷證出處或是調查證據的方式，順便把它做成一個表
    格這樣也OK，舊式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證據，出證的
    方式是什麼樣的，讓雙方可以提前預見。
審判長：
    辯護人有補充嗎？
徐宏澤律師：
    目前依照卷內，就是比方說依犯罪事實欄其實會出現可能有
    幾個可能的證人，但是這些可能的證人其實在我們所拿到的
    資料裡面，其實可能有些是有做過警、偵的，但是有些可能
    是沒有的，那我們想要確認的是說如果我們傳喚的起訴範圍
    裡面的那些可能的證人，但是他其實偵查階段是沒有做過任
    何筆錄的，那如果是做為我們友方的證人或是待傳的證人，
    那劇本或者是陳述是由我們傳訊的人自己陳述，讓他主張就
    好，還是說他…，因為有些部分的事實其實是不明確的，比
    方說就像被告他如何陳述，當然他有可能是依照既有的書證
    資料去陳述，當然也有可能會翻供，我都不太確定，那如果
    在他翻供或是他依照他的陳述裡面其實增加了一些犯罪事實
    裡面確實有，但是他不曾陳述過的，那這個部分我想要確認
    說他可以照著我們的劇本演出嗎？再來是說這些證人的篩選
    上，比方說像桃園的某一法庭在修法前、修法後，他們針對
    被告的部分都是由律師擔任，其他是由院方或檢方的擔任，
    那當然新竹其實他的犯罪事實確定，所以他不會有那麼多證
    人待調查，所以在新竹的部分其實只會傳一個，傳的那個其
    實他就是院方的人員，那像今天被告的部分也確實就是院方
    人員，只是說後續可能待確定的證人，比方說那一天的被害
    人，就是傷者被害人的部分，或許是已經做過筆錄了，所以
    他可能是一個證人，那當然就是比方說陪喝酒的那一位，我
    不確定他是不是都沒有做過筆錄，那他或許也是一個證人，
    那我們想要確認說如果筆錄裡面不曾曾經出現過的所有陳述
    ，是不是如果假設是由院方或檢方傳喚的時候，那他的過去
    不曾出現的筆錄是由我們把它補齊就好，那他會配合我們的
    文稿演出嗎？
審判長：
    請檢察官先表示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因為畢竟是模擬法庭，但是
    我們只有兩個意見補充。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辯方這邊有證人
    想要聲請調查，那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先跟我說一下，如果
    這個人在這個案件裡面曾經譬如說後來有在審理當中有被傳
    喚，就是有現成的劇本，我們這邊現成就可以提供給演員，
    就不用麻煩律師去想說這個人到底要講什麼話，所以律師有
    這方面需求的話，可以直接先跟我們聯絡。第二個就是說如
    果要調查證人的話，我們這邊的建議就是避開專家證人或公
    務員，因為那個不好演，譬如說你要傳法醫，那這個按照以
    往經驗都是不好演出，除非你真的找法醫來或者是醫師之類
    的，那公務員是因為他有承辦那一個，我要傳警察，你不是
    真的警察來演的話，沒有那個說服力，就這兩點小建議而已
    ，其他部分檢察官這邊沒有意見。
審判長：
    所以剛剛辯護人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是偵查中他是
    沒有做筆錄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所以這個原則上還是尊重雙方的意見，儘量這種情形能避免
    則避免，如果真的有的話也不要太多人，否則變成人海戰術
    了，辯護人這邊可以生出一個證人，檢方這邊也可以生出另
    外一個證人，這樣子會很複雜，可能也沒辦法達到原本我們
    要稍微對照一下，就是這樣的一個卷證資料，那職業法官看
    的是什麼樣的認定，國民法官看同樣的卷證資料，他們做的
    認定是不是一樣，那如果我們今天又東冒一個、西冒一個出
    來，那這個當時的卷證就不一樣了，你說的劇本也好或是內
    容都變了，所以這樣可能也看不出，因為證據資料不一樣了
    ，你也看不出國民法官是不是對這樣的案件、這樣的案情，
    他的認定會跟一般的職業法官差異在哪裡，也看不出來，原
    則上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審判長：
    剛剛受命法官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起訴書，因為現在還
    沒有確認，但是就起訴書部分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黃家瑜的
    肇事行為，造成趙東男死亡，吳雅雯是受傷，雖然吳雅雯受
    傷部分沒有提出告訴，但是本身就吳雅雯受傷的部分應該也
    是一個肇事逃逸的部分，因為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受傷，他
    是一行為觸犯數罪，所以在犯罪事實的部分，吳雅雯受傷的
    部分也許也是要有列出她的受傷狀況，她受了什麼樣的傷勢
    ，因為也是屬於黃家瑜的肇事行為造成的，所以是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會在證據清單裡面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事實上也要寫進去嗎？
審判長：
    對，就是他受了什麼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像我們趙東男也就是寫分別受傷，最後只是寫說他是因
    為什麼樣的部分致死。
審判長：
    也可以，就是法院提供一下意見。那如果列在證據清單也行
    ，就是要有證據證明他也是受傷了，因為他也是在犯罪事實
    的一部分。
審判長：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意見的？    
馮彥錡律師：
    因為我之前有去法官學院上課，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法官、檢
    察官好像一直強調說辯護人跟檢方這邊的行為儘量不要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見或預斷，所以當時好像有討論說如果雙方有
    要提出投影片的話，因為有時候投影片難免會加註一些說明
    的文字或者是插圖，這部分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時候有建議，
    不是說不能加，只是說要加的話要注意不要讓國民法官產生
    偏見或預斷，好像有的做法當時上課有講到說會把投影片先
    給他造，就是說檢方要把投影片先給辯護人這邊看過，看有
    沒有產生偏見或預斷的情形，就可以提出說把那一頁刪掉，
    當時上課也提到說如果說檢方要提出屍體的照片，為了怕國
    民法官會恐懼，可能要做一些適當的處理，本案剛好有屍體
    ，檢察官可能會提示，也許屍體的照片不一定要全部用彩色
    的，可能用黑白的呈現或者是說遮住眼睛等等之類的。
審判長：
    檢察官對這部分有何意見？的確是有要求不能太過血腥，他
    不像我們常常會看這種照片。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之前我有聽說過，我們檢方這邊的立場是假設這個案件
    他對死亡結果沒有爭議，我們也不會去刻意提相驗屍體的照
    片，因為大家如果對死亡這件事情沒有爭議的話，但如果今
    天換個角度講，今天假如換一個案件，他可能大家的爭點是
    這個人怎麼被殺死的，譬如說砍兩刀、砍一刀，那你不可能
    不提照片，所以這種該提的我們也不會去畏懼，因為它就是
    爭點，沒有辦法，你實際以後真實的案件你也要去不提到這
    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個我反而是覺得說，因
    為我們這個案件我猜應該還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家對死亡
    這件事情應該沒有意見，但是以後如果真的有那種殺一刀殺
    幾刀死亡，打一槍、打兩槍的這種東西，可能會變成法官在
    問國民法官的時候就要問你對這個的接受度，可能會有一些
    影響。
審判長：
    剛剛馮律師有提到一個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投影片那個沒有問題，要提的話就先交，那只要給一個時間
    點就好了。
審判長：
    辯護人也同意這種方式嗎？    
徐宏澤律師：
    同意。
馮彥錡律師：
    同意。    
審判長：
    既然大家都同意，投影片部分也是先讓雙方閱覽過，投影片
    的時間辯護人有沒有一個時間點的建議？
馮彥錡律師：
    看檢座有沒有要提，比如說開場程序部分有沒有要做投影片
    或者是說。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因為大家畢竟是秉持一個讓案件充分辯論，所以我可以
    說我們這邊的立場是除非真的，否則我們也不希望去影響到
    辯護人這邊，所以我在想說那我們就把時間就是，大概要到
    準備程序才有辦法出的來，不然這段時間大家要做的事情那
    麼多了，我想應該沒有辦法再去生一個投影片，所以我們到
    準備程序再來處理這個，不曉得好不好？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那就是準備程序的時候，反正開完之後大家應該也有時間可
    以做交換，做一個確認，但是內容的話只是加註文字的部分
    ，這個不涉及證據能力的問題，剛剛馮律師提的是所謂的評
    論的部分？
馮彥錡律師：
    對。
審判長：
    就是加註意見的部分，說會讓人家有偏否或是什麼的，如果
    只是這樣的話，不涉及證據能力跟調查證據有無的話，那其
    實不一定要在準備程序前或是當日就要做確認，那麼只是事
    後大家可能做一個修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可以在準備
    程序時再提出來，當然如果有部分是涉及到證據能力跟調查
    證據必要性的有無的話，那準備程序也是可以做一個確認，
    當天我們準備程序終結的時候，之所以要各位的書狀，就是
    因為我們會先預做審理計畫書，在當天3月5日程序終結的時
    候就會當庭修改，調查證據的部分當庭修改，然後確認以後
    當庭就發放審理計畫書給檢辯雙方，後面的進行就按照審理
    計畫書來進行證據的調查，還有出證的方式，但都是大家確
    認過了，也就是說那個確認就是最後了，你後面要提出來你
    就要有例外，法定的事由，才可以再來聲請調查其他證據，
    否則就是按照這個審理計畫書來進行。
審判長：
    非常感謝檢察官、辯護人今天來參與這個會議，希望我們後
    面大家都秉持互信的基礎，進行後面案件的演練跟模擬，散
    會，謝謝各位。


                        審判長：





109 年度模交訴字第1 號酒駕致死等案件審前協商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10 年1 月11日（一）下午3 時
二、開會地點：本院三樓簡報室
三、到場人員：
    審判長陳茂榮
    受命法官魏正杰
    陪席法官高御庭
    檢察官莊佳瑋
    檢察官黃振倫
    檢察官簡泰宇
    選任辯護人徐宏澤律師
    選任辯護人馮彥錡律師
    選任辯護人陳律師盈樺
    書記官劉碧雯
餘如簽到單所載
審判長：
    非常感謝三位律師還有檢察官來參與今天的會議，今天審前
    會議主要依據的是國民法官法第11條第2 項的規定，國民法
    官法在109 年7 月22日已經三讀通過，總統公佈，在112 年
    1 月22日生效施行，司法院希望借由案件的模擬，能夠讓審
    檢辯三方對於將來要實行的國民法官法能夠熟練，所以在各
    地的地方法院，從109 年9 月1 日起到110 年8 月31日止，
    進行國民法庭模擬演練，苗栗地院依照案件數的比例計算，
    我們這個年度要進行2 場的演練，第一場受命法官是魏正杰
    魏法官，陪席是高御庭高法官，審判長由我本人來擔任。本
    件的模擬案件，非常感謝地檢署排除一些困難，選出這件案
    件，電子卷證也有完整的資料了，對於地檢署能夠減少法院
    後續行政作業，非常感謝，也謝謝三位律師來參與本件的模
    擬案件。檢察官已將本件公共危險提起公訴，辯護人應該也
    有閱卷過了，檢察官已就證據開示了，再來的就是檢察官應
    該要有證據清單的部分，依照52條的部分，檢察官要提出準
    備書狀，有準備書狀之後，辯護人就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清單
    來表示意見，證據能力有無調查的必要性來表示意見，辯護
    人提出書狀之後，檢察官也許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
    也是要再表示意見，接下來就檢察官的證據清單，提出第一
    次的準備書狀，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就書狀提出的期限要
    做確認。
審判長：
    首先我們還是先從最開始的起訴書犯罪事實來進行確認，這
    是檢察官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記載，辯護人對起訴書的犯罪事
    實記載有無意見？
審判長：
    起訴書的記載規範在第43條，他是要記載被告姓名、性別年
    籍資料足資識別的部分，再來就是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犯
    罪事實的部分一樣不可以記載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所以這
    個部分因為之前個人也有去參觀其他法院的模擬法庭，就是
    現在有問題大家要先提出來說明，因為常常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審前會議大家都覺得沒問題，都同意，準備程序是確
    認犯罪事實，結果在準備程序就會有意見，大家那時候就開
    始爭執犯罪事實這一句話是不是應該要記載，會不會產生預
    斷之虞，雙方就會開始在爭執，今天要開審前會議主要就是
    要避免準備程序拖太久，太多次了，我們把準備程序一些應
    該確認的項目，可以在審前會議就把它處理好、確認好，就
    避免把爭議留到準備程序當中再去爭論，所以起訴書的犯罪
    事實首先就這個部分的記載，一般大概就是辯護人比較會有
    意見，因為這是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檢察官當然對這個
    不會有意見，法院這邊希望的是說如果在今天會議確認了，
    大家對這個犯罪事實沒意見，那就不要在準備程序再去做爭
    執了。
審判長：
    看一下起訴書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關於這一份起訴書我們遞交給法院之後，因為我是第一次參
    加模擬法庭，之前並沒有過模擬法庭的經驗，不過說真的，
    就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後，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全心的去面對
    這樣的一次模擬法庭，只是說我們在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
    發現到一個問題，如同審判長剛剛所說，我們到現在其實真
    的還沒有提出我們的證據清單，沒有提出證據清單的原因其
    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提出，就如同審判長
    剛剛提示的，我們的起訴書現在依據第43條的規定裡面，並
    沒有包括證據這個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本來的規劃是如此，
    就是說我們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等待辯護人過來這邊開示
    證據，開示證據的時候然後會定一個偵查庭，應該不能講偵
    查庭，就是說我們會利用偵查庭這樣的空間，跟辯護人說我
    們會引用卷裡面的哪些證據，然後你們選擇你們要的部分再
    跟我們COPY回去，我們本來的期待是這樣，結果後來的時候
    因為律師閱卷說請求複製卷證，那我們看一看法條也是覺得
    說我們沒有拒絕的道理，我們就讓你們COPY回去，但是其實
    我們本來在設想一件事情，那你們COPY回去之後，應該是要
    會問說你們要用卷裡面的哪些做為證據，但是因為一直沒有
    等到狀紙，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協商程序，因為在這樣的狀
    況底下，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電子卷證裡面去註記說這一個我
    們不會提出、這一個我們要提出，那個我們沒有辦法再去把
    電子卷證做這樣的附註，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不可能會從
    第一頁引用到最後一頁，一定中間有一些東西我們不會要引
    用，我們本來在大概前一、兩天，我們是想說以後我不清楚
    苗院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去運作國民法官法，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是讓我們在起訴書裡面去記載證據名稱，我們不用待證事
    實沒有關係，但起碼這樣子我相信辯護人會比較方便，就是
    你們看到證據名稱，你們在複製卷證回去的時候，你們自己
    看會比較方便說原來這個是檢方要用的證據，或者是說其實
    我們還是按照法定的規定說我們連證據名稱還是不要記載，
    但就是請律師這邊看完卷證之後要跟我們聯繫一下，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儘量在協商程序之前把我們到底要提示什麼證據
    讓你們知道，我們協商程序才會處理的比較快一些，以上是
    一些小小的補充。
審判長：
    起訴書記載正確名稱這個應該是法律上不允許的，所以應該
    沒有辦法這樣處理。在第43條立法理由就已經有人記載說除
    了年籍資料、犯罪事實跟所犯法條以外，不用再記載證據，
    也不得記載產生預斷的內容，所以在立法的說明裡面已經有
    這樣子明確的紀錄，所以個人認為記載名稱可能不適合，至
    於辯護人這邊再提出，檢察官起訴然後開示證據之後，到時
    候法院我覺得如果接近準備程序的時間的話，法院還沒有收
    到雙方的書狀的話，應該就是會進行提醒，讓雙方書狀的進
    行時效不會延宕到後面的準備程序，那這一次可能是因為我
    們第一次演練，所以在時間上比較沒有掌控好，應該可以用
    這種方式由法院來注意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應該就可以避
    免掉時間delay 到的問題，至於證據的部分可能就是應該不
    適宜，記載證據名稱的部分應該不適宜，辯護人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我同時也是新竹模擬法庭的辯護人，1 月5 日已經進行準備
    程序了，因為每個法院或者是進行模擬法庭的狀況其實就是
    依照各個法院的狀況，其實我今天來之前我不太確定今天要
    做什麼，當然我知道新竹地院要做什麼，但是我不知道這裡
    要做什麼，主要是說今天是審前的審檢辯會議，如果是新竹
    的話，今天的審前會議算是第二次，那他之前會再做一次，
    他其實只是單純的行政溝通，也就是說在新竹的運作上他是
    由三位檢察官他們主動跟律師這邊成立一個LINE群組，那他
    們可能就是說我們提出了起訴狀之後，我要出示什麼證據，
    因為通通都要改寫，那變成改寫會花檢察官很多的時間，所
    以他們會確認說律師們看到資料之後預計要怎麼去答辯，你
    們需要我們哪些文件，那他們變成說需要的部分他就開始改
    寫或者是開始做一些遮蔽的部分，做完之後變成說比方說我
    們要看的是監視畫面，我們想要呈現哪些畫面，所以他會幫
    我們截成一段一段，因為他不會全部，他裡面就是還必須花
    一些時間去做改製的狀況，在第一次開庭前，第一次的行政
    會議前，審判長是說他希望在下一次的審前會議的那一天之
    前檢辯可以各出兩份書狀，假設今天是第一次開庭，是開審
    前的刑事會議，而不是正式的審前會議，其實我們應該就預
    計說我們希望在三個禮拜內各出兩份，那變成說法院就針對
    我們雙方的書狀形成一個模糊的爭執點，他就這份爭執點的
    部分在審前會議時幫雙方把爭執不爭執，以及證據的部分做
    一個對焦，那對焦其實就是說可能在這種狀況裡面比較明確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可能確實時
    間晚了一些些，因為其實今天到3 月5 日審前，準備程序之
    前，確實可能還有2 個月的時間，那2 個月的時間就國民法
    官的篩選上，其實新竹市用2 個月的時間運作，那我不知道
    苗栗這邊打算要花多久時間去做國民法官的電腦篩選，可能
    就是如審判長說的，其實我們可能在下一次或者是說準備程
    序之前，或者是說在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可能各自要出一份或
    兩份才能對焦起來，那針對這個部分可能才可以做一個證據
    清單的部分，那新竹的部分可能他是說他有這些編號，可是
    他不提出，但是可供辯護人做證據提出使用，他就變成是這
    種狀況，也就是說他不出證，但是可能考慮到律師們可能會
    出證，所以他的清單其實可能也還蠻多的，只是說真正會用
    上場的其實可能沒有那麼多，就變成這種狀況，所以其實我
    今天來，因為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本來也預期可能今天是形
    式會議，可是我們今天早上跟馮律師對話的時候才發現今天
    是審前會議，而且可能是要做一些真的實質上的運作的一種
    狀況，可是我們書狀沒有準備，也就是說其實在新竹的第二
    次開庭叫審前會議的狀況下，其實雙方應該各出兩份給法官
    看過，但我們目前就是只有檢座的起訴書，其他的我們就都
    沒有準備出來。
審判長：
    這部分是第一次演練，所以說對於時效性沒有掌握的很良好
    ，當然就像徐律師說的國民法官法，既然已經起訴了，檢辯
    雙方是可以相互聯絡的，成立LINE群組當然就是為了便於聯
    繫，當然也不一定要到成立LINE群組，雙方本來就是可以用
    電話來溝通聯繫，在準備期日前就應該做這些書狀的交換或
    進行，那法院對這個時效性也沒有掌握的很好。之前法院也
    用過的模擬法庭，的確是會有所謂的前置會議，行政上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比較緊迫，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前置
    會議了，我們就是直接進入審前協商，中間當然就會出現剛
    剛我們提到的問題，就是因為還沒有書狀，先前沒有交換過
    ，所以對雙方的聚焦爭點或是證據能力的部分，雙方都還沒
    有表示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把書狀提出的時間定下來
    ，一定要在準備程序3 月5 日之前，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檢
    察官這邊證據清單要先出來，辯護人看到證據清單之後，辯
    護人也可以對這個證據能力來表示意見，或是有沒有調查的
    必要性，那辯護人也有要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在書狀裡面
    一併表示，我們不要再分兩個書狀，就一併表示，檢察官看
    到辯護人聲請的調查證據，也可以再表示意見，這樣法院在
    準備程序前大概也可以知道你們爭執的點在哪裡，證據能力
    或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法院大概也可以掌握到，法院如果
    覺得沒問題，我們一樣就不需要再開第二次審前會議了，這
    會議名稱的問題，法律也沒有限制說要開幾次，但是法院這
    邊當然是希望能夠一次處理完是最好，準備程序也不是只有
    開一次，也是可以開兩次，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一次就
    可以把它處理完。
審判長：
    先就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起訴書的犯罪事實應該你們之前都
    有收到了，所以對這部分有何意見？主要就是有沒有認為起
    訴書的犯罪事實有哪一個部分是不適合記載的？就是會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頗或是預斷的部分，如果沒有，我們就是照檢
    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不確定三位辯護人是否認識，其實我們這邊在收到閱卷的
    時候其實只有兩位律師，說實在話我真的不瞭解徐律師有沒
    有看過電子卷。
馮彥錡律師：
    有傳給徐律師看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其實另外一個是在等說第三位律師何時要來聲請閱卷，
    只是後來沒有等到，我覺得這個也牽涉到剛剛提到的一個部
    分，其實三位律師應該是透過苗栗律師公會來這邊跟法院報
    名，但其實我們這邊並不知道有誰，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
    真實案件的話，我們地檢署的檢察官在到達這個會議室之前
    ，其實我們不知道律師有誰，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加LINE
    群組，假設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我們只有兩位律師的聯繫
    方式，就這樣而已，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委任狀，所以連委
    任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我覺得今天我們還是先遵守審判長
    的指示，只是如果今天把犯罪事實做確認，可能會產生將來
    以後不得爭執這樣強的一個效果，我想今天是不是要先尊重
    辯護人的意願，如果他們是今天第一天才見面，或許還沒有
    真的討論過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要讓他們討論一下，會比
    較不會說倉促之下就做決定。
審判長：
    今天做確認的犯罪事實，不是說以後就不能爭執，在準備程
    序辯護人這邊要爭執還是可以爭執，只不過說法院是希望減
    少這樣的狀況產生，因為只要雙方在程序裡面有一個爭執的
    話，整個準備程序的時間或是將來的審理時間都會延長，那
    準備程序延長是還可以，因為國民法官還沒到庭，可是如果
    有國民法官在庭的狀況下，當然這種爭執就要避免發生，因
    為他們的注意力或是集中度可能不像我們可以長時間的進行
    下去，所以要避免造成他們的負擔。那因為檢察官已經表示
    意見了，就是說是不是三位辯護人，我是在想說因為之前起
    訴書都已經有寄達給你們，所以對起訴書的記載，有需要再
    給你們時間做討論嗎？還是說今天可以大概表示意見？
馮彥錡律師：
    我們之前事前有把資料傳給徐律師，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才見面，所以答辯方向及對起訴書的意見，可能確實需要有
    一些時間討論。
審判長：
    那這部分就用書狀來表示。
審判長：
    起訴書的犯罪事實二部分，就是查獲的報告跟偵辦，看是不
    是檢察官這邊可以不用記載這一段，就是就犯罪事實記載就
    好了，其餘整體的內容可能就是由辯護人這邊再提書狀表示
    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辯護人那邊如果有意見，那我們這邊可能也還會有意見
    ，所以到最後的確定版本我們才會把這個二刪掉，暫時不會
    先出一個刪掉二之後的版本。
審判長：
    這個是犯罪事實的部分，再來因為本案是應行國民參審案件
    ，合併起訴了非應行國民參審的案件，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
    條規定，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前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
    意見，可以裁定不行國民參審，但是本件其實法院這邊也看
    不出這個被告到底是承認還是否認，但是因為他有兩個法條
    ，肇事逃逸罪跟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也就是說法條第一
    個部分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這個是可以行國民參審，但是
    第185 條之4 肇事逃逸是非應行國民參審，這部分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沒有意見，如果審判長現在要進行的是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意見的話，那我會覺得因為畢竟當事人是演員
    ，所以是不是就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我們這邊沒有意見，其
    餘的就是希望我們行國民參審。
審判長：
    辯護人？
徐宏澤律師：
    同意。    
審判長：
    這只是行序上做個確認，因為本件主要應該就是要來審理這
    個部分。
馮彥錡律師：
    因為第7 條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被告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接
    觸到，所以是不是要問一下被告的意見。
審判長：
    就國民法官法第23條檢閱名冊的問題，第23條國民法官選任
    期日二日前，會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
    辯護人。這個名冊部分，其他法院有一種做法，就是由檢辯
    約定一個期日到法院來閱覽，檢察官及辯護人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第24條選任期日被告要不要到場的問題，就是被告得不到場
    ，這個部分辯護人因為還沒有跟被告溝通，可能到時候也需
    要辯護人就這部分預做準備，表示一下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剛剛講到調查表的部分，意思應該是說做好了之後我們可以
    先來檢閱，然後在選任程序的時候我們還有副本可以參考，
    選任結束完之後副本才會交回，是這樣的意思嗎？
審判長：
    對，調查表在選任時會提供影本給你們副本，選任完以後的
    確要交回給法院。
審判長：
    既然談到選任部分，那我們就選任的方式進行討論，選任國
    民法官的方式，一般我們有先抽再問及先問再抽兩種方式，
    以前為了進行比較順利，時間比較快速，所以法院這邊都採
    先抽再問，但是因為這次司法院希望讓國民法官能夠更多人
    參與，不要第一關沒有抽選上，就只能領了日旅費就離開了
    ，沒有參與到整個過程，所以司法院的意思是希望法院能採
    先問再抽，也就是說到場的大家要花很多的時間，問完之後
    再抽國民法官，這個的確會花我們審檢辯三方很多的時間，
    對於採用的方式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既然大家沒有意見，那我們這一件國民案件就是先問再抽。
審判長：
    我們現在回來的狀況就是大概60幾位。
黃科長雅琦：
    有87份的回函，但是裡面有大概24份是不參加，有4 到6 件
    是有前科，剔除之後大概有60位左右。
審判長：
    就是說法院會通知這60位在3 月25日選任期日到庭，當然可
    能還會再扣掉一些臨時沒辦法到的部分，應該50位不是問題
    ，也許到庭會有50位，也就是說大家要就這50位詢問完畢以
    後再進行電腦的隨機抽選，不曉得新竹採用的是什麼方式？
徐宏澤律師：
    他是抽完再問，後面發現這樣會耗費很多，但是他會有一個
    狀況就是新竹在修法之前曾經試過先抽再問，但是其實有到
    場，但是領完錢就走了，後來就去抗議，後來新竹地院評估
    成本之後，他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承受的起，所以還是選擇
    用先抽再問的方式。
審判長：
    司法院大概也是考慮到這種情形，民眾覺得很有熱心想要來
    參與，結果連問都沒問，沒被抽中就離開了。那大家都沒有
    意見，我們還是先問再抽，就是大家辛苦一下。
審判長：
    既然要用先問再抽，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是50多位，那
    我們是不是用一組一組，沒辦法一次問50多位，就是一組先
    進到我們的詢問室裡面，然後分組進來做詢問，那現在就人
    數的部分，我們一組大概要幾個人大家覺得比較適合？因為
    我們現場的空間大概只能待6到8人。
黃科長雅琦：
    最多17位，17個位置，扣掉院檢辯9位。
審判長：
    所以位置空間有限。
黃科長雅琦：
    如果被告又要進去的話，因為那一天要架設攝影機，所以可
    能也需要一點空間。
審判長：
    所以可能5到6位比較適合，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6 人，最後一組可能會比較少，我們就是6 位候選的國
    民法官，一次做6 人一組的詢問，全部進行完之後，如果要
    進行個別詢問的，我們可以再就特定編號的國民法官，請他
    到詢問室來，我們再個別跟他做詳細的個人詢問部分，這個
    是就詢問的部分。詢問的方式原則上也是由法院來詢問，如
    果有不足的地方或是檢辯雙方有想要再補充的部分，再由雙
    方來做補充。
審判長：
    就行使拒卻的部分，雙方是傾向一組問完就做一個處理的裁
    定，還是要等50多個人全部問完了，我們再來做一次，看是
    要附理由或不附理由的拒卻，這個部分進行的方式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全部問完。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是比較傾向全部問完再行使，那辯護人呢？
徐宏澤律師：
    全部問完。
審判長：
    因為法院之前有採用一組當次就行使的部分，但是有可能會
    造成最後出現的一個非常不適當的人選，結果大家的權限可
    能不附理由的4 個人都行使完畢了，可能就會覺得沒辦法綜
    觀全貌，所以還是我們等全部問完，然後再來做這部分的處
    理。
審判長：
    另外就是備位人數，備位人數反而會1 到4 位，一樣還是要
    聽檢察官跟辯護人對備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依本院第七法庭的配置，大概還可以有2 位備位國民法官的
    空間，所以本件法院這邊還是用2 位備位國民法官。另外就
    國民法官或是備位國民法官序號的問題，是否就是等最後詢
    問完以後，也沒有被拒卻掉國民法官，就依照我們電腦抽出
    來的順序排他的序號，因為備位國民法官會影響到他遞補的
    權利順序，這個可能我們要先做確認，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依照抽選的順序編定序號。
審判長：
    再來就是提到最主要準備書狀的部分，可能我們要定一個時
    間出來，第一個要提出書狀的應該就是要檢察官這邊，就類
    似證據清單的部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的證據清單從今天開始算，應該一個禮拜就出來了。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也沒有很多，今天1 月11日，那1 月18日可以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審判長：
    繕本就直接給辯護人，就是不要在法院這邊，因為你們書狀
    本來就是可以先做聯繫跟交換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會有一點奇怪，因為我們現
    在卷裡面完全看不到徐律師，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或者是法
    院簡單發個函給我們，我們也OK。
徐宏澤律師：
    新竹那邊他們是院方自己會整理一個卷宗，然後變成說院檢
    辯他們的書狀沒有直接到行政櫃台，他們是直接聯絡承辦的
    書記官，請他下來拿之後，然後蓋上這個案子的編號之後，
    他們就自己帶上去了，那檢方他們那邊，他們自己也有一個
    偵查的卷宗，可是檢辯之間他們就沒有實際的書狀遞交，而
    是在LINE裡面直接就傳過去了，當然每個法院的運作方式不
    一樣，只是說他在處理卷宗跟書狀怎麼去遞交的部分，他們
    有溝通過。
審判長：
    既然這樣，我們就聽聽雙方的意見，想採用什麼方式來做書
    狀的交換？
馮彥錡律師：
    直接在櫃台遞交應該是可行的，不過我們之前遞狀的時候，
    好像收狀的人當時看到我們寫的案號就不太清楚要怎麼處理
    ，所以可能地檢那邊要講一下這個是模擬法庭的案號，可能
    要教一下。
黃科長雅琦：
    我們已經有跟收文說只要是看到模交訴，就一定是送給我，
    蓋完章之後就直接上了。
審判長：
    所以法院這邊已經有交代過了。
馮彥錡律師：
    那地檢那邊可能要交代收狀的人。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也是希望循正規的遞狀模式，因為如果我們就直接
    透過LINE群組，就直接走這些書狀的話會變成法院無法參與
    到這中間的過程，那地檢署收文那邊我們也會去講。
審判長：
    剛剛法院會提到說不要透過法院轉交，就是說繕本就直接寄
    給被告。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法院也不用拿繕本？
審判長：
    要一份正本給我們。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法院要不要一份。
審判長：
    要，我們要整理你們的爭點，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只是說提
    出給法院的，就是以前都提給法院，給法院再轉交給辯護人
    ，那現在法官希望避免，就是省卻這個轉交的動作，以正本
    給我們，繕本直接寄給辯護人，省掉這個時間，因為其實我
    們現在時間也不太充足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就是被告的不寄，就是寄三位律師還有法院，總共四
    份。
黃科長雅琦：
    第52條裡面就有寫了，檢察官因為準備程序之必要，要把那
    些東西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或辯護人，法條有
    規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次的被告還要做嗎？要不要準備被告的繕本？不然我
    們就一起做好了，因為剛好我們被告的地址也是寫法院的地
    址。
審判長：
    可以。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也沒有問題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一樣就是提出書狀一份給法院、一份給檢察官這邊，書狀部
    分檢察官是第52條，辯護人就是第54條，辯護人在檢察官開
    示證據後，要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記載下列事項提出法院，
    並將繕本送達於檢察官，所以一樣要表示意見。再來就是辯
    護人提出的時間了，三位辯護人要討論一下，法院原則是希
    望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因為中間還卡一個2 月的過年，
    我們大家不要做到過年後了，所以辯護人是25號，檢察官是
    18 號。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辯護人25號是指證據清單的部分，還是包括起訴書的部分也
    要25號，還是說他們針對起訴書犯罪事實部分可以在18號先
    出一個意見給我們，這樣子我們在25號我們說不定還有機會
    再回一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的部分。
審判長：
    犯罪事實的部分，法官原本預計是你後面應該還要再一次書
    狀，因為辯護人這邊會提出答辯還有聲請調查證據，現在講
    25號，那檢察官收到之後一定也必須對他的聲請調查證據的
    證據能力跟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表示意見，所以檢察官這邊
    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第56條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所
    以在提出這份書狀的時候就可以一併。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辯方在25號的書狀裡面，他們會有他們對於我們證據清
    單的意見，也會有犯罪事實的意見，也會有他們想要聲請調
    查證據的意見。
審判長：
    對，這樣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如果是1 月18日、1 月25日，我們擔心送達之後我們收到的
    時間可能真的沒有7 天的作業時間，像今天的開庭部分，鈞
    院在去年12月28日提出，然後經過公會，到達馮律師手上的
    時候就是今天1 月11日收到的，到目前我自己還沒有收到這
    一份文，公會本身可能他們在核章的時候應該是到今年1 月
    5 日、6 日的時候，所以如果公會理事長核章的時候是1 月
    6 日的時候，離馮律師收到的是1 月11日，又差好幾天了。
審判長：
    我們就直接不要透過公會了。
徐宏澤律師：
    那現在是說我們寄到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太確定實際可以拿
    到，因為我們現在是說直接裝限時，時間就是7 天、7 天這
    樣弄，可是其實我們真正拿到的時候，如果我們只剩下4 天
    或3 天，那我們又押1 月25日的部分，我們其實時間作業上
    就真的只剩下3、4天。
審判長：
    18號檢察官這邊沒有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如果25號徐律師覺得有點趕的話，那再多個3天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28號可以。
審判長：
    那就28號，28號的部分，因為今天犯罪事實也還沒有表示意
    見，再來就是因為檢察官18號已經提出了證據清單，所以對
    證據能力跟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這邊也要表示意見。28號那
    一天也要就你們的爭點部分，有沒有要聲請調查的證據，也
    要提出來聲請狀，就是併在同一個準備程序狀裡面，這些都
    必須要載明，這樣檢察官在2 月過年前才有時間再做一次書
    狀的表示意見，就是第56條的部分，對辯護人這邊或者是修
    正過後的犯罪事實可以表示意見，28號也表示意見了，所以
    也可以做一個檢察官的最後決定是什麼樣的犯罪事實的這個
    範圍，就辯護人的一些主張或調查證據也可以一併表示意見
    。
審判長：
    再來檢察官的準備書狀，檢察官大概要多久？如果28號辯護
    人提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因為目前還不知道到時候看到辯護人狀紙會是什麼樣的
    狀況，這個現在真的比較難預估。
審判長：
    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檢察官會弄到過年後，還是在過年前
    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如果可以，我們一定是希望儘快，但是因為他們第二次的狀
    紙，就是28號的狀紙裡面有三個部分，所以我們真的不確定
    它那個繁雜度如何。
審判長：
    其實只是表示意見，如果你們不是用表格的話，法院最後把
    它做成表格化。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是考量到說如果從1 月28日我們出狀，我們收到大概也
    要2 月1 日，那2 月1 日的話我們再怎麼樣快，就是5 號、
    8 號、9 號，我是覺得不如我們就是訂在，我們最晚2 月17
    日會出狀，不然也是抱著這個東西過年。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最晚2月17日出狀。
審判長：
    現在法院給的時間都是最晚的時間。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就像我們第一份書狀，可以早出我們儘量早出。
審判長：
    這樣也可以，這樣法院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大概過一個
    多禮拜，就是3 月5 日的準備程序，這樣至少就雙方的爭點
    跟要調查的證據，法院應該都可以掌握的到。
審判長：
    如果雙方都沒意見的話，那就是1 月18日檢察官要準備程序
    一狀，辯護人在1 月28日也是要準備程序書狀，檢察官在2
    月17日要準備程序二狀。
審判長：
    另外應該還有一個是選任的時候，剛剛漏掉一個就是雙方要
    提供的問卷，這個問卷也要提出一個時間，因為法院要寄給
    候選的國民法官填寫問卷，法院在選任期日30天前，法條規
    定在30天前就要寄送給候選國民法官，所以就問卷部分，檢
    察官會在什麼時間點？因為我們3 月25日是選任期日，往前
    推一個月，30日就是2月25日之前法院必須要寄出。
黃科長雅琦：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1月底。
審判長：
    就是1月29日，1月29日有沒有辦法提出這個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提出問卷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想要瞭解一般可以提幾個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有機會對於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嗎。
審判長：
    如果大家還要就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的話，那時間上當然我
    們提出問卷的時間就要再往前一點。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是看審判長決定，我們這邊也可以接受，就像鑑定一樣，
    我們提，然後法院自己來刪。    
審判長：
    因為其實還有法院會稍微把關，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偏頗問題
    的話，其實法院是可以跟提出的一方做溝通，然後做把關，
    既然莊主任有提到這個問題的話，還是詢問一下辯護人這邊
    有何意見？就是說你們有需要對對方的問題來做一個先行的
    確認嗎？有需要這樣嗎？
徐宏澤律師：
    我們還是希望檢辯雙方的問題部分是可以做初步的確認。
審判長：
    法院尊重雙方的意見，如果有要確認的話，你們提出問題的
    時間可能就要再提前，因為要等你們確認完之後，法院才能
    把問卷寄給當事人，還要影印跟送達，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確認又要一個時間，確認的時間應該很短，不需要太多
    ，那1 月22日能不能雙方的問題提出來？就是我們提前一個
    禮拜收到雙方的問題，有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們確認，法院
    在1 月29日，一樣就是以你們最後定稿，沒問題了，還是維
    持在1 月29日，提前一個禮拜讓你們做問卷確認，所以你們
    問卷提出來的時間就是提前一個禮拜，這樣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幾個問題會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審判長：
    我們當然是沒有說一定要幾個問題，法院沒有設限說幾個問
    題，但是當然你問題太多給當事人填，人家也不見得…。
審判長：
    所以我就覺得也不需要讓大家沒有設限，我是希望審判長可
    以訂一個差不多，就是大家不要提太多，譬如說到了幾個問
    題就差不多，以一個數字做為原則。
審判長：
    科長，以前我們大概都提幾個問題？
黃科長雅琦：
    之前大概是兩面不滿，就一張。
審判長：
    A 4的兩面不滿。
黃檢察官振倫：    
    還是說我們就10個還是幾個。    
審判長：
    徐律師比較有相關的經驗，就這部分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在新竹我記得好像是法院版本就有一個例稿，那檢辯好像是
    怕問題太多，會造成他們書寫的困擾，所以那時候是建議說
    檢辯各提2 個，所以變成他各提2 個的狀況下，其實就是開
    會的時候確認文字刪改掉就處理掉了，所以其實真的確認的
    時間不會到那麼久，如果鈞院認為說全部都開放式的讓檢辯
    去設定題目，當然就會比較久，大家花的時間就會真的很久
    ，那要確認那個時間真的也會很久。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的其實就跟辯護人講的一樣，其實如果是這種2、3個問
    題，我們下禮拜一一起給你們。
黃科長雅琦：
    我們那邊有例稿，就是前兩次的例稿。
審判長：
    但是我們那個問題太多了。
黃科長雅琦：
    可是因為那字都還挺大的。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的話，會後可以洽黃科長。
審判長：
    既然這樣的話，我覺得也不要太造成國民法官的負擔，就一
    個範圍，5 到10題可以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邊就3 題就好了，因為你們還有法院自己要問的
    ，我是覺得一邊提3 個這樣就好了。
審判長：
    越簡單越好，法院也蠻希望簡單一點的，但是又不能給你們
    範圍太小，大家同意就OK，那就是都3 個問題為限。那既然
    是只有3 個問題，所以檢察官就是可以很快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可能會併在第一次證據清單的狀紙裡面。
審判長：
    18號的時候，同一個狀紙？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就會把它併進去
審判長：
    那法院還是訂一個，要提前當然也可以提前，18號就是可以
    一起提供，因為辯護人這邊也是要有一個時間，因為辯護人
    的準備程序書狀是28號，因為3 個問題而已，所以22號先提
    出來，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同樣就是繕本直接給雙方，不要透過法院轉交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問題的電子檔你們應該會需要。
黃檢察官振倫：
    要做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個不會上傳數位系統。
黃科長雅琦：
    我再去COPY。
黃檢察官振倫：
    大律師可能也會給你資料方便作業。
黃科長雅琦：
    可以寄MAIL給我，所以我拿到的是檢辯已經都看過的版本了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審判長：
    不是，他是同時會給我們，同時寄給雙方，寄給院方跟辯護
    人這邊，都會收到，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時間，因為22號收到
    以後，22號他們就會提出來，我們就會收到，那剛剛科長講
    的意思是最後是29號，所以我們收到之後，如果這一個禮拜
    內有意見的話，他們還可以就這3 個問題，雙方的問題表示
    意見，那由法院來做裁示，這樣到29號應該也不會影響到29
    號的日期。那一樣雙方收到問卷之後，如果真的對問題產生
    疑義的話，可能就是要儘快向法院來做反應，讓法院來跟雙
    方做確認。
審判長：
    在調查證據的方式，因為跟我們現在實務上的操作不一樣，
    國民法官法他的調查證據都是由檢辯雙方來出證，所以這個
    在出證的時候，調查的方式，就是這個證據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呈現，希望在證據清單裡面也能夠表示出來，例如你是要
    用提示的或者是說你是要透過交互詰問的部分，或者你是要
    用哪個部分，調查證據的方式也要表明出來，這樣法院才知
    道你要使用什麼方式來調查證據，那調查證據的時候有沒有
    需要特別的一些設備，需要法院支援，事先也必須要跟法院
    說明，法院才可以事先準備，簡單的例如雷射筆，法院都會
    準備，就是檢辯雙方都會有雷射筆，避免雷射筆借來借去，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設備，一樣在書狀裡面麻煩一併載明，這
    樣法院才可以提早做準備。
審判長：
    之後因為調查犯罪事實的部分跟辯論是分開的，科刑辯論是
    另外一個，在量刑的部分以往都是法院就用前科表或者是卷
    內有的一些證據資料，然後請大家表示意見，可是國民法官
    法都是雙方要來出證，要來提出來的，所以法院不會主動去
    做這部分的提示，檢察官這部分如果就量刑部分有意見的話
    ，當然司法院有量刑資訊系統，也可以把它列為一個調查證
    據，在科刑的部分也可以調查證據，它是屬於證據的部分提
    供，就是你擷取它的一個也許是大數據裡面，大概是哪個刑
    度、哪個範圍，一樣列在證據清單裡面，就可以提供給國民
    法官做為參考，以前是法院主動會提供，但是因為調查量刑
    的部分也是屬於雙方要進行辯論的部分，所以原則上還是由
    雙方來提出比較適當，因為不適合主動提供，所以量刑資料
    部分或者是說前科表，是不是把它也列入量刑的調查裡面，
    這是給檢察官的參考，那辯護人這邊一樣，如果有就量刑資
    料的部分，就是在調查證據的部分會區分成犯罪事實調查的
    部分，還有後面的一個科刑資料調查的部分，一樣做這兩個
    部分的區分。量刑部分如果有累犯或是第57條、第59條這些
    得減輕其刑或加重其刑的這種事由，一樣在量刑部分做為調
    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現在量刑的調查變成跟以前有點不大相同，有的時候就
    是如同審判長所說，會需要用到一些量刑的資訊或者引用判
    決前例，為了在訴訟當中引用前例，但是又不會影響到對造
    的權益起見，假設我今天到辯論時我才引用到某某判決，像
    這種案件才判多久這樣子，那這樣對對方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說其實說不定這個判決二審已經被撤銷了之類的，那是不是
    請審判長定一個期限說如果你要引用某些判例，是不是在什
    麼時候之前要提出，讓對造可以有做準備的時間，超過那個
    時間之後，除非特殊的情形，不然你不能再提出來說我要引
    用某某判例。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比較緊迫，法院沒有掌握好整個流程的部
    分，剛剛講的那些書狀或是說提到要科刑資料調查，這些證
    據方式都是要在剛剛定的那些日期裡面就要表示意見，不是
    後面還有時間再用其他書狀表示意見，法院是希望在這三次
    ，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顯現出來了，都已經表示出來了，
    那當然莊主任提到的這個部分，還有最後一個時點就是準備
    程序的時候，當然我們希望儘早在書狀的時候就先表示了，
    但是最後的時間就是準備程序提出來，大家還有時間，因為
    那時候國民法官還在選任，所以在準備程序之後提出來，大
    家都可以做一個這個，像莊主任說的，也許二審就被撤銷了
    ，那大家還有時間做查證，所以最後如果真的有要補充的，
    當然可以，儘早就是在前面的書狀就已經引用出來了，讓雙
    方都心裡有底，這個該要採用哪一個相關的判決，儘量不要
    去突襲，突襲只會造成整個程序拉的很長，徐律師有去擔任
    過應該知道，整個程序只會拉長而已，所以很希望大家互信
    ，剛剛莊主任也是提到說希望大家公平，問題數目都一樣，
    時間規範大家都一樣，不要突襲，這樣真的只是造成那個，
    除了我們審檢辯以外，國民法官也很累，所以就是儘量不要
    突襲，有要提出來的證據就是在書狀裡面就先表示了，如果
    真的突然又想到了，那儘量準備程序能不能前一天或是當天
    就趕快提出來，我們還有時間來做補救或討論，這個東西到
    底能不能進入國民法庭，所以不要拖過準備程序，那當然準
    備程序排定沒有證據能力或是沒有調查必要性的東西，更是
    不能提到審理期日來做調查證據之用，這個法律規範的很清
    楚。
黃檢察官振倫：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關於我們法律意見的素材部分是也在準
    備程序要一併提出，所謂法律意見的素材是說除了量刑之外
    ，像本案有肇事逃逸，然後有相關判決說這些判決是支持我
    們檢方的論點，所以這個部分是連法律意見都在準備程序提
    出，但是那個法律意見的範圍內可以去講給國民法官聽，就
    是素材的部分，比如說肇事逃逸有一些法官的見解，就是一
    些判決，所以就是只能在那幾個判決可以引給國民法官，但
    是其他部分就是建議不要提出。
審判長：
    因為在沒有經過準備程序合議庭確認過之後，認為你可以進
    入審理，然後提示到國民法庭的時候，你額外提出來的東西
    ，不在證據清單裡面的東西，當然我們會徵詢對造的意見，
    法條有規定，除非你有一些不得已的事項，非可歸責於你的
    原因，或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這個會影響到犯罪事實的認定
    ，才有可能再進入審理期日讓國民法官來參與，為什麼要準
    備程序，就是要儘量避免額外再冒出一些東西出來，國民
    法官跟職業法官不一樣，你額外產生的東西就是造成他們的
    負擔，那我們就是儘量要避免，所以一定要先經過合議庭認
    定這些證據是能進入國民法庭讓國民法官來參與，才有辦法
    來做證據調查，如果沒有的話原則上不可以提出來。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論告的時候引用的相關法律見解一併提出在準備程序
    做一個素材，就是如果提供什麼判決讓你們先瞭解。
審判長：
    是在論告的時候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就是論告會引用到，比如說像今天這個是酒駕致人於死，那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見解或爭點，因為有時候事實確定後是
    法律意見的問題，我們這邊就是要在這之前就要提出嗎？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何意見？就論告引用到的相關判決。
馮彥錡律師：
    我是覺得要事先提出，因為國民法官法規定好像是說在審理
    期日提出的任何陳述有預斷情形的話是不能提出來的，所以
    說檢座要提出的一些相關判決，那個事實跟本案事實是不是
    相同，可能要先提出來。
審判長：
    這個應該跟莊主任剛剛差不多的意思。
黃檢察官振倫：
    差不多，對。
審判長：
    對，就是儘量我們一個原則，就是你要提的，也許內容不用
    讓我們看，但是你的清單一定要列出來，讓雙方跟合議庭有
    機會去檢視。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還有其他要做確認或是有其他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還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目前應該還好，其實是有一個，但是不知道這個是在這個時
    候提還是怎麼樣，就是說因為目前的法院在調查證據的時候
    都會有電子卷證，然後把它打到螢幕上面去，國民法官來的
    時候還會用這樣的方式嗎？
審判長：
    還是會有布幕，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證據調查的方式，所以
    就是要看你們運用的方式，例如說你們需要用到投影，在第
    七法庭都有一個很大的布幕，然後法院就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把它投影到上面去。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這樣是我們把檔案給你們，還是說電子卷證給你們，還是
    怎麼樣？因為可能我們有我們想要提示的，辯方有辯方想要
    提示的，這樣是我們自己做自己的檔案，那辯方也是他自己
    要做自己的檔案。
審判長：
    對，不管是PowerPoint或者是什麼，你們要做的東西都是要
    自己用，出證證據的內容或是要擷取出來的東西，就是只看
    一部分的重點，那個也是後製，就是說檢辯雙方要去製作的
    ，然後產生提示出來給國民法官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法院需不需要什麼做附卷。
審判長：
    就是你們提示出來雙方出證的，原則上雙方出證的證據，調
    查證據完了之後就是要呈給法院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一份電子檔要給你們，還是說要把它印出來。
審判長：
    你的電子檔應該算是擷取的還是什麼？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可能就是會變成我們這邊的證據清單編號1、編號2、編號
    3 ，那我們是把光碟給你們就好，還是說光碟連同印出來的
    證據給你們。
審判長：
    應該把它列印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是結束之後再給嗎？
黃檢察官振倫：
    我們是自己帶自己的隨身碟，我們自己秀我們自己的證據。
審判長：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東西，我們現在只看到起訴書，我們也
    是什麼都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當天就帶隨身碟，自己秀我們的證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這個給東西都是等…。
審判長：
    調查證據完畢之後透過通譯呈給合議庭，就是國民法庭。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是等審理程序通通結束了，比如說這個證據調查完了。
審判長：
    對，第78條有提到說調查證據完畢後，要立即提出給法院，
    法院許可，可以只提出複本。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應該是提複本沒錯。
審判長：
    法院許可也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電子檔就真的是等最後了。
審判長：
    是論告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不是，是各個證據，譬如說筆錄 A編號 1。
審判長：
    就是全部調查完再給我們沒關係，因為你那個都是到全部才
    會使用完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
審判長：
    只是說如果有單獨一項，譬如說筆錄，我們可能把筆錄列為
    這個，如果雙方都不爭執證據能力，然後可以列為證據的部
    分，那可能就是把筆錄調查完之後朗讀完以後，然後這個證
    據已經調查完畢了，就交給法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譬如說當天如果我要提示證據編號1 某某圖好了，那就
    是我一樣光碟當天拿給通譯，我請你過編號1 ，接下來再請
    你過編號2 ，再請你過編號3 ，是這樣的意思嗎？ 
黃科長雅琦：
    我們法庭上基本上有檢辯電腦的連接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因為我們不會先拿到，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還是要放在
    通譯那裡，那不是也很奇怪。
審判長：
    法庭上他們可以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他們可以自己操作自己的。
審判長：
    所以現在都是出證的部分，電子的部分就是由檢辯雙方自行
    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法院來協助一些連接或是什麼的話，可以事先跟
    我們提。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出的是書證，假設偵查中的證人筆錄，出書證紙本給
    你們？
審判長：
    是。
黃檢察官振倫：
    你們都是會投影給國民法官看。
審判長：
    對。
黃檢察官振倫：
    一份還是九份？
審判長：
    你是說書證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對，比如說我們的證人或是被告的偵審筆錄。
審判長：
    如果是不爭執的事項，那就一份就好，如果是爭執的部分，
    你認為有提供書面會讓國民法官加強他的印象，那法院尊重
    你們出證的方式，你要秀在螢幕上以後再提供紙本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調查證據的方式就是尊重雙方調查證據的方式。
黃檢察官振倫：
    那書證部分告以要旨的部分，是審判長來告以要旨嗎？
審判長：
    出證的，現在調查證據是由雙方你們用朗讀的方式，就是重
    點，你們主要要強調哪一部分，因為現在已經跟我們現在審
    理的不一樣，調查證據的方式也不一樣，而且每調查完一項
    證據，也不會再問檢辯雙方的意見了，現在法條是規定調查
    證據要問當事人的意見，但是國民法官法不是這樣，就是你
    們有意見你們要自己，剛好談到這個，這個我剛好還沒處理
    到，調查一項證據之後，雙方是要一項一項證據表示意見，
    還是要全部調查完以後再一併表示意見，這個也是大家合意
    就可以來決定，但是合議庭是不會主動問說雙方對這個意見
     
    有沒有要表示的，有的話要表示意見就是自己要主動表示說
    我對於檢方提出來的證據我有意見要表示，不像現在審判長
    都要每調查一項證據就要問一下當事人說有沒有意見要表示
    ，因為這是雙方要進行的。我們現在來處理剛剛漏掉一個問
    題，就是調查證據之後，出證之後，例如說是要被告的警詢
    筆錄、偵訊筆錄，例如被告兩個筆錄或證人兩個筆錄，證人
    甲有警詢跟偵訊筆錄，那可能警詢也會問，調查了，那偵訊
    也調查，那是要這兩個都調查完了再一次表示意見，還是說
    警詢的時候就要表示意見，調查被告偵訊的時候還要再另外
    表示意見，這個部分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個一個來。
審判長：
    一個一個來就是警詢也要表示一下、偵訊也要表示一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同質的一次表示，有的時候是不是同質的也很麻煩。
審判長：
    所以檢察官認為就逐一，那辯護人這邊呢？
馮彥錡律師：
    也逐一。
審判長：
    那就是逐一表示意見，所以調查證據完之後，那就是逐一表
    示意見，因為之前也有看過，本來是大家已經協商說最後再
    來表示意見，但是就有時候在出證的時候，不小心就有人就
    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所以出證是用客觀的，是你不能代表你
    個人的評價上的，那你是出證，你要客觀的去陳述這個證據
    呈現的內容，後面才是你的評價，你才可以表示意見，所以
    如果大家講好說後面才能表示意見的話，你在出證之後你就
    不能表示意見，不要摻雜個人的意見在裡面，這樣就會造成
    雙方有點相互的，就會對這個部分會產生一些疑問，那現在
    我們已經達成共識，就是說出證之後逐一表示意見，就是採
    這種方式。
審判長：
    另外在證據上，因為沒有看到證據清單，法院也不曉得大概
    有幾個證人，就是儘量檢察官在出證一樣，所謂的慎選證據
    ，還有最優的證據，就是同質性的不需要，例如有兩個證人
    要證明同一件事，不一定要兩個都要聲請傳喚，擇要，就是
    比較重要的那一位就可以了，避免程序太過冗長，辯護人這
    邊也是一樣，就是擇要聲請傳喚、聲請調查。
審判長：
    辯護人、檢察官這邊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科長，我們還有什麼漏掉的嗎？
黃科長雅琦：
    還有證人的部分，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找幾位演員，不曉得我
    要找一個或兩個。
審判長：
    那要等他們書狀出來才會知道，所以現在人數也沒辦法確認
    ？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知道國民法官法對大家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們想
    讓大家比較好度過這個挑戰，譬如說大家如果看到這個起訴
    書的寫法，犯罪事實幾乎跟舊式的起訴書差不多，那證據清
    單原則上我們的做法也是會傾向跟舊式的證據清單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像新竹那樣，就是把你們的編號都整理好
    ，所以這個先跟辯護人說明一下。
審判長：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有證據清單，證據名稱、待證事項，後
    面再做卷證出處或是調查證據的方式，順便把它做成一個表
    格這樣也OK，舊式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證據，出證的
    方式是什麼樣的，讓雙方可以提前預見。
審判長：
    辯護人有補充嗎？
徐宏澤律師：
    目前依照卷內，就是比方說依犯罪事實欄其實會出現可能有
    幾個可能的證人，但是這些可能的證人其實在我們所拿到的
    資料裡面，其實可能有些是有做過警、偵的，但是有些可能
    是沒有的，那我們想要確認的是說如果我們傳喚的起訴範圍
    裡面的那些可能的證人，但是他其實偵查階段是沒有做過任
    何筆錄的，那如果是做為我們友方的證人或是待傳的證人，
    那劇本或者是陳述是由我們傳訊的人自己陳述，讓他主張就
    好，還是說他…，因為有些部分的事實其實是不明確的，比
    方說就像被告他如何陳述，當然他有可能是依照既有的書證
    資料去陳述，當然也有可能會翻供，我都不太確定，那如果
    在他翻供或是他依照他的陳述裡面其實增加了一些犯罪事實
    裡面確實有，但是他不曾陳述過的，那這個部分我想要確認
    說他可以照著我們的劇本演出嗎？再來是說這些證人的篩選
    上，比方說像桃園的某一法庭在修法前、修法後，他們針對
    被告的部分都是由律師擔任，其他是由院方或檢方的擔任，
    那當然新竹其實他的犯罪事實確定，所以他不會有那麼多證
    人待調查，所以在新竹的部分其實只會傳一個，傳的那個其
    實他就是院方的人員，那像今天被告的部分也確實就是院方
    人員，只是說後續可能待確定的證人，比方說那一天的被害
    人，就是傷者被害人的部分，或許是已經做過筆錄了，所以
    他可能是一個證人，那當然就是比方說陪喝酒的那一位，我
    不確定他是不是都沒有做過筆錄，那他或許也是一個證人，
    那我們想要確認說如果筆錄裡面不曾曾經出現過的所有陳述
    ，是不是如果假設是由院方或檢方傳喚的時候，那他的過去
    不曾出現的筆錄是由我們把它補齊就好，那他會配合我們的
    文稿演出嗎？
審判長：
    請檢察官先表示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因為畢竟是模擬法庭，但是
    我們只有兩個意見補充。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辯方這邊有證人
    想要聲請調查，那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先跟我說一下，如果
    這個人在這個案件裡面曾經譬如說後來有在審理當中有被傳
    喚，就是有現成的劇本，我們這邊現成就可以提供給演員，
    就不用麻煩律師去想說這個人到底要講什麼話，所以律師有
    這方面需求的話，可以直接先跟我們聯絡。第二個就是說如
    果要調查證人的話，我們這邊的建議就是避開專家證人或公
    務員，因為那個不好演，譬如說你要傳法醫，那這個按照以
    往經驗都是不好演出，除非你真的找法醫來或者是醫師之類
    的，那公務員是因為他有承辦那一個，我要傳警察，你不是
    真的警察來演的話，沒有那個說服力，就這兩點小建議而已
    ，其他部分檢察官這邊沒有意見。
審判長：
    所以剛剛辯護人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是偵查中他是
    沒有做筆錄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所以這個原則上還是尊重雙方的意見，儘量這種情形能避免
    則避免，如果真的有的話也不要太多人，否則變成人海戰術
    了，辯護人這邊可以生出一個證人，檢方這邊也可以生出另
    外一個證人，這樣子會很複雜，可能也沒辦法達到原本我們
    要稍微對照一下，就是這樣的一個卷證資料，那職業法官看
    的是什麼樣的認定，國民法官看同樣的卷證資料，他們做的
    認定是不是一樣，那如果我們今天又東冒一個、西冒一個出
    來，那這個當時的卷證就不一樣了，你說的劇本也好或是內
    容都變了，所以這樣可能也看不出，因為證據資料不一樣了
    ，你也看不出國民法官是不是對這樣的案件、這樣的案情，
    他的認定會跟一般的職業法官差異在哪裡，也看不出來，原
    則上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審判長：
    剛剛受命法官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起訴書，因為現在還
    沒有確認，但是就起訴書部分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黃家瑜的
    肇事行為，造成趙東男死亡，吳雅雯是受傷，雖然吳雅雯受
    傷部分沒有提出告訴，但是本身就吳雅雯受傷的部分應該也
    是一個肇事逃逸的部分，因為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受傷，他
    是一行為觸犯數罪，所以在犯罪事實的部分，吳雅雯受傷的
    部分也許也是要有列出她的受傷狀況，她受了什麼樣的傷勢
    ，因為也是屬於黃家瑜的肇事行為造成的，所以是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會在證據清單裡面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事實上也要寫進去嗎？
審判長：
    對，就是他受了什麼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像我們趙東男也就是寫分別受傷，最後只是寫說他是因
    為什麼樣的部分致死。
審判長：
    也可以，就是法院提供一下意見。那如果列在證據清單也行
    ，就是要有證據證明他也是受傷了，因為他也是在犯罪事實
    的一部分。
審判長：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意見的？    
馮彥錡律師：
    因為我之前有去法官學院上課，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法官、檢
    察官好像一直強調說辯護人跟檢方這邊的行為儘量不要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見或預斷，所以當時好像有討論說如果雙方有
    要提出投影片的話，因為有時候投影片難免會加註一些說明
    的文字或者是插圖，這部分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時候有建議，
    不是說不能加，只是說要加的話要注意不要讓國民法官產生
    偏見或預斷，好像有的做法當時上課有講到說會把投影片先
    給他造，就是說檢方要把投影片先給辯護人這邊看過，看有
    沒有產生偏見或預斷的情形，就可以提出說把那一頁刪掉，
    當時上課也提到說如果說檢方要提出屍體的照片，為了怕國
    民法官會恐懼，可能要做一些適當的處理，本案剛好有屍體
    ，檢察官可能會提示，也許屍體的照片不一定要全部用彩色
    的，可能用黑白的呈現或者是說遮住眼睛等等之類的。
審判長：
    檢察官對這部分有何意見？的確是有要求不能太過血腥，他
    不像我們常常會看這種照片。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之前我有聽說過，我們檢方這邊的立場是假設這個案件
    他對死亡結果沒有爭議，我們也不會去刻意提相驗屍體的照
    片，因為大家如果對死亡這件事情沒有爭議的話，但如果今
    天換個角度講，今天假如換一個案件，他可能大家的爭點是
    這個人怎麼被殺死的，譬如說砍兩刀、砍一刀，那你不可能
    不提照片，所以這種該提的我們也不會去畏懼，因為它就是
    爭點，沒有辦法，你實際以後真實的案件你也要去不提到這
    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個我反而是覺得說，因
    為我們這個案件我猜應該還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家對死亡
    這件事情應該沒有意見，但是以後如果真的有那種殺一刀殺
    幾刀死亡，打一槍、打兩槍的這種東西，可能會變成法官在
    問國民法官的時候就要問你對這個的接受度，可能會有一些
    影響。
審判長：
    剛剛馮律師有提到一個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投影片那個沒有問題，要提的話就先交，那只要給一個時間
    點就好了。
審判長：
    辯護人也同意這種方式嗎？    
徐宏澤律師：
    同意。
馮彥錡律師：
    同意。    
審判長：
    既然大家都同意，投影片部分也是先讓雙方閱覽過，投影片
    的時間辯護人有沒有一個時間點的建議？
馮彥錡律師：
    看檢座有沒有要提，比如說開場程序部分有沒有要做投影片
    或者是說。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因為大家畢竟是秉持一個讓案件充分辯論，所以我可以
    說我們這邊的立場是除非真的，否則我們也不希望去影響到
    辯護人這邊，所以我在想說那我們就把時間就是，大概要到
    準備程序才有辦法出的來，不然這段時間大家要做的事情那
    麼多了，我想應該沒有辦法再去生一個投影片，所以我們到
    準備程序再來處理這個，不曉得好不好？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那就是準備程序的時候，反正開完之後大家應該也有時間可
    以做交換，做一個確認，但是內容的話只是加註文字的部分
    ，這個不涉及證據能力的問題，剛剛馮律師提的是所謂的評
    論的部分？
馮彥錡律師：
    對。
審判長：
    就是加註意見的部分，說會讓人家有偏否或是什麼的，如果
    只是這樣的話，不涉及證據能力跟調查證據有無的話，那其
    實不一定要在準備程序前或是當日就要做確認，那麼只是事
    後大家可能做一個修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可以在準備
    程序時再提出來，當然如果有部分是涉及到證據能力跟調查
    證據必要性的有無的話，那準備程序也是可以做一個確認，
    當天我們準備程序終結的時候，之所以要各位的書狀，就是
    因為我們會先預做審理計畫書，在當天3月5日程序終結的時
    候就會當庭修改，調查證據的部分當庭修改，然後確認以後
    當庭就發放審理計畫書給檢辯雙方，後面的進行就按照審理
    計畫書來進行證據的調查，還有出證的方式，但都是大家確
    認過了，也就是說那個確認就是最後了，你後面要提出來你
    就要有例外，法定的事由，才可以再來聲請調查其他證據，
    否則就是按照這個審理計畫書來進行。
審判長：
    非常感謝檢察官、辯護人今天來參與這個會議，希望我們後
    面大家都秉持互信的基礎，進行後面案件的演練跟模擬，散
    會，謝謝各位。

                        審判長：





109 年度模交訴字第1 號酒駕致死等案件審前協商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10 年1 月11日（一）下午3 時
二、開會地點：本院三樓簡報室
三、到場人員：
    審判長陳茂榮
    受命法官魏正杰
    陪席法官高御庭
    檢察官莊佳瑋
    檢察官黃振倫
    檢察官簡泰宇
    選任辯護人徐宏澤律師
    選任辯護人馮彥錡律師
    選任辯護人陳律師盈樺
    書記官劉碧雯
餘如簽到單所載
審判長：
    非常感謝三位律師還有檢察官來參與今天的會議，今天審前
    會議主要依據的是國民法官法第11條第2 項的規定，國民法
    官法在109 年7 月22日已經三讀通過，總統公佈，在112 年
    1 月22日生效施行，司法院希望借由案件的模擬，能夠讓審
    檢辯三方對於將來要實行的國民法官法能夠熟練，所以在各
    地的地方法院，從109 年9 月1 日起到110 年8 月31日止，
    進行國民法庭模擬演練，苗栗地院依照案件數的比例計算，
    我們這個年度要進行2 場的演練，第一場受命法官是魏正杰
    魏法官，陪席是高御庭高法官，審判長由我本人來擔任。本
    件的模擬案件，非常感謝地檢署排除一些困難，選出這件案
    件，電子卷證也有完整的資料了，對於地檢署能夠減少法院
    後續行政作業，非常感謝，也謝謝三位律師來參與本件的模
    擬案件。檢察官已將本件公共危險提起公訴，辯護人應該也
    有閱卷過了，檢察官已就證據開示了，再來的就是檢察官應
    該要有證據清單的部分，依照52條的部分，檢察官要提出準
    備書狀，有準備書狀之後，辯護人就檢察官提出的證據清單
    來表示意見，證據能力有無調查的必要性來表示意見，辯護
    人提出書狀之後，檢察官也許對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
    也是要再表示意見，接下來就檢察官的證據清單，提出第一
    次的準備書狀，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就書狀提出的期限要
    做確認。
審判長：
    首先我們還是先從最開始的起訴書犯罪事實來進行確認，這
    是檢察官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記載，辯護人對起訴書的犯罪事
    實記載有無意見？
審判長：
    起訴書的記載規範在第43條，他是要記載被告姓名、性別年
    籍資料足資識別的部分，再來就是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犯
    罪事實的部分一樣不可以記載產生預斷之虞的內容，所以這
    個部分因為之前個人也有去參觀其他法院的模擬法庭，就是
    現在有問題大家要先提出來說明，因為常常會出現什麼狀況
    ？就是審前會議大家都覺得沒問題，都同意，準備程序是確
    認犯罪事實，結果在準備程序就會有意見，大家那時候就開
    始爭執犯罪事實這一句話是不是應該要記載，會不會產生預
    斷之虞，雙方就會開始在爭執，今天要開審前會議主要就是
    要避免準備程序拖太久，太多次了，我們把準備程序一些應
    該確認的項目，可以在審前會議就把它處理好、確認好，就
    避免把爭議留到準備程序當中再去爭論，所以起訴書的犯罪
    事實首先就這個部分的記載，一般大概就是辯護人比較會有
    意見，因為這是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檢察官當然對這個
    不會有意見，法院這邊希望的是說如果在今天會議確認了，
    大家對這個犯罪事實沒意見，那就不要在準備程序再去做爭
    執了。
審判長：
    看一下起訴書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關於這一份起訴書我們遞交給法院之後，因為我是第一次參
    加模擬法庭，之前並沒有過模擬法庭的經驗，不過說真的，
    就國民法官法施行之後，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全心的去面對
    這樣的一次模擬法庭，只是說我們在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
    發現到一個問題，如同審判長剛剛所說，我們到現在其實真
    的還沒有提出我們的證據清單，沒有提出證據清單的原因其
    實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什麼時候提出，就如同審判長
    剛剛提示的，我們的起訴書現在依據第43條的規定裡面，並
    沒有包括證據這個東西，所以其實我們本來的規劃是如此，
    就是說我們遞交起訴書之後，我們等待辯護人過來這邊開示
    證據，開示證據的時候然後會定一個偵查庭，應該不能講偵
    查庭，就是說我們會利用偵查庭這樣的空間，跟辯護人說我
    們會引用卷裡面的哪些證據，然後你們選擇你們要的部分再
    跟我們COPY回去，我們本來的期待是這樣，結果後來的時候
    因為律師閱卷說請求複製卷證，那我們看一看法條也是覺得
    說我們沒有拒絕的道理，我們就讓你們COPY回去，但是其實
    我們本來在設想一件事情，那你們COPY回去之後，應該是要
    會問說你們要用卷裡面的哪些做為證據，但是因為一直沒有
    等到狀紙，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協商程序，因為在這樣的狀
    況底下，我們也沒有辦法在電子卷證裡面去註記說這一個我
    們不會提出、這一個我們要提出，那個我們沒有辦法再去把
    電子卷證做這樣的附註，但是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不可能會從
    第一頁引用到最後一頁，一定中間有一些東西我們不會要引
    用，我們本來在大概前一、兩天，我們是想說以後我不清楚
    苗院的狀況會是怎麼樣去運作國民法官法，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是讓我們在起訴書裡面去記載證據名稱，我們不用待證事
    實沒有關係，但起碼這樣子我相信辯護人會比較方便，就是
    你們看到證據名稱，你們在複製卷證回去的時候，你們自己
    看會比較方便說原來這個是檢方要用的證據，或者是說其實
    我們還是按照法定的規定說我們連證據名稱還是不要記載，
    但就是請律師這邊看完卷證之後要跟我們聯繫一下，這樣子
    我們才可以儘量在協商程序之前把我們到底要提示什麼證據
    讓你們知道，我們協商程序才會處理的比較快一些，以上是
    一些小小的補充。
審判長：
    起訴書記載正確名稱這個應該是法律上不允許的，所以應該
    沒有辦法這樣處理。在第43條立法理由就已經有人記載說除
    了年籍資料、犯罪事實跟所犯法條以外，不用再記載證據，
    也不得記載產生預斷的內容，所以在立法的說明裡面已經有
    這樣子明確的紀錄，所以個人認為記載名稱可能不適合，至
    於辯護人這邊再提出，檢察官起訴然後開示證據之後，到時
    候法院我覺得如果接近準備程序的時間的話，法院還沒有收
    到雙方的書狀的話，應該就是會進行提醒，讓雙方書狀的進
    行時效不會延宕到後面的準備程序，那這一次可能是因為我
    們第一次演練，所以在時間上比較沒有掌控好，應該可以用
    這種方式由法院來注意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應該就可以避
    免掉時間delay 到的問題，至於證據的部分可能就是應該不
    適宜，記載證據名稱的部分應該不適宜，辯護人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我同時也是新竹模擬法庭的辯護人，1 月5 日已經進行準備
    程序了，因為每個法院或者是進行模擬法庭的狀況其實就是
    依照各個法院的狀況，其實我今天來之前我不太確定今天要
    做什麼，當然我知道新竹地院要做什麼，但是我不知道這裡
    要做什麼，主要是說今天是審前的審檢辯會議，如果是新竹
    的話，今天的審前會議算是第二次，那他之前會再做一次，
    他其實只是單純的行政溝通，也就是說在新竹的運作上他是
    由三位檢察官他們主動跟律師這邊成立一個LINE群組，那他
    們可能就是說我們提出了起訴狀之後，我要出示什麼證據，
    因為通通都要改寫，那變成改寫會花檢察官很多的時間，所
    以他們會確認說律師們看到資料之後預計要怎麼去答辯，你
    們需要我們哪些文件，那他們變成說需要的部分他就開始改
    寫或者是開始做一些遮蔽的部分，做完之後變成說比方說我
    們要看的是監視畫面，我們想要呈現哪些畫面，所以他會幫
    我們截成一段一段，因為他不會全部，他裡面就是還必須花
    一些時間去做改製的狀況，在第一次開庭前，第一次的行政
    會議前，審判長是說他希望在下一次的審前會議的那一天之
    前檢辯可以各出兩份書狀，假設今天是第一次開庭，是開審
    前的刑事會議，而不是正式的審前會議，其實我們應該就預
    計說我們希望在三個禮拜內各出兩份，那變成說法院就針對
    我們雙方的書狀形成一個模糊的爭執點，他就這份爭執點的
    部分在審前會議時幫雙方把爭執不爭執，以及證據的部分做
    一個對焦，那對焦其實就是說可能在這種狀況裡面比較明確
    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可能確實時
    間晚了一些些，因為其實今天到3 月5 日審前，準備程序之
    前，確實可能還有2 個月的時間，那2 個月的時間就國民法
    官的篩選上，其實新竹市用2 個月的時間運作，那我不知道
    苗栗這邊打算要花多久時間去做國民法官的電腦篩選，可能
    就是如審判長說的，其實我們可能在下一次或者是說準備程
    序之前，或者是說在某一個時間點我們可能各自要出一份或
    兩份才能對焦起來，那針對這個部分可能才可以做一個證據
    清單的部分，那新竹的部分可能他是說他有這些編號，可是
    他不提出，但是可供辯護人做證據提出使用，他就變成是這
    種狀況，也就是說他不出證，但是可能考慮到律師們可能會
    出證，所以他的清單其實可能也還蠻多的，只是說真正會用
    上場的其實可能沒有那麼多，就變成這種狀況，所以其實我
    今天來，因為我也不確定，因為我本來也預期可能今天是形
    式會議，可是我們今天早上跟馮律師對話的時候才發現今天
    是審前會議，而且可能是要做一些真的實質上的運作的一種
    狀況，可是我們書狀沒有準備，也就是說其實在新竹的第二
    次開庭叫審前會議的狀況下，其實雙方應該各出兩份給法官
    看過，但我們目前就是只有檢座的起訴書，其他的我們就都
    沒有準備出來。
審判長：
    這部分是第一次演練，所以說對於時效性沒有掌握的很良好
    ，當然就像徐律師說的國民法官法，既然已經起訴了，檢辯
    雙方是可以相互聯絡的，成立LINE群組當然就是為了便於聯
    繫，當然也不一定要到成立LINE群組，雙方本來就是可以用
    電話來溝通聯繫，在準備期日前就應該做這些書狀的交換或
    進行，那法院對這個時效性也沒有掌握的很好。之前法院也
    用過的模擬法庭，的確是會有所謂的前置會議，行政上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次的時間比較緊迫，所以就沒有所謂的前置
    會議了，我們就是直接進入審前協商，中間當然就會出現剛
    剛我們提到的問題，就是因為還沒有書狀，先前沒有交換過
    ，所以對雙方的聚焦爭點或是證據能力的部分，雙方都還沒
    有表示意見，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把書狀提出的時間定下來
    ，一定要在準備程序3 月5 日之前，就像我剛剛提到的，檢
    察官這邊證據清單要先出來，辯護人看到證據清單之後，辯
    護人也可以對這個證據能力來表示意見，或是有沒有調查的
    必要性，那辯護人也有要聲請調查證據的部分，在書狀裡面
    一併表示，我們不要再分兩個書狀，就一併表示，檢察官看
    到辯護人聲請的調查證據，也可以再表示意見，這樣法院在
    準備程序前大概也可以知道你們爭執的點在哪裡，證據能力
    或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法院大概也可以掌握到，法院如果
    覺得沒問題，我們一樣就不需要再開第二次審前會議了，這
    會議名稱的問題，法律也沒有限制說要開幾次，但是法院這
    邊當然是希望能夠一次處理完是最好，準備程序也不是只有
    開一次，也是可以開兩次，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希望一次就
    可以把它處理完。
審判長：
    先就起訴書的犯罪事實，起訴書的犯罪事實應該你們之前都
    有收到了，所以對這部分有何意見？主要就是有沒有認為起
    訴書的犯罪事實有哪一個部分是不適合記載的？就是會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頗或是預斷的部分，如果沒有，我們就是照檢
    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不確定三位辯護人是否認識，其實我們這邊在收到閱卷的
    時候其實只有兩位律師，說實在話我真的不瞭解徐律師有沒
    有看過電子卷。
馮彥錡律師：
    有傳給徐律師看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其實另外一個是在等說第三位律師何時要來聲請閱卷，
    只是後來沒有等到，我覺得這個也牽涉到剛剛提到的一個部
    分，其實三位律師應該是透過苗栗律師公會來這邊跟法院報
    名，但其實我們這邊並不知道有誰，換言之，如果這是一個
    真實案件的話，我們地檢署的檢察官在到達這個會議室之前
    ，其實我們不知道律師有誰，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加LINE
    群組，假設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我們只有兩位律師的聯繫
    方式，就這樣而已，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的委任狀，所以連委
    任人是誰我們也不知道，我覺得今天我們還是先遵守審判長
    的指示，只是如果今天把犯罪事實做確認，可能會產生將來
    以後不得爭執這樣強的一個效果，我想今天是不是要先尊重
    辯護人的意願，如果他們是今天第一天才見面，或許還沒有
    真的討論過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要讓他們討論一下，會比
    較不會說倉促之下就做決定。
審判長：
    今天做確認的犯罪事實，不是說以後就不能爭執，在準備程
    序辯護人這邊要爭執還是可以爭執，只不過說法院是希望減
    少這樣的狀況產生，因為只要雙方在程序裡面有一個爭執的
    話，整個準備程序的時間或是將來的審理時間都會延長，那
    準備程序延長是還可以，因為國民法官還沒到庭，可是如果
    有國民法官在庭的狀況下，當然這種爭執就要避免發生，因
    為他們的注意力或是集中度可能不像我們可以長時間的進行
    下去，所以要避免造成他們的負擔。那因為檢察官已經表示
    意見了，就是說是不是三位辯護人，我是在想說因為之前起
    訴書都已經有寄達給你們，所以對起訴書的記載，有需要再
    給你們時間做討論嗎？還是說今天可以大概表示意見？
馮彥錡律師：
    我們之前事前有把資料傳給徐律師，但是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才見面，所以答辯方向及對起訴書的意見，可能確實需要有
    一些時間討論。
審判長：
    那這部分就用書狀來表示。
審判長：
    起訴書的犯罪事實二部分，就是查獲的報告跟偵辦，看是不
    是檢察官這邊可以不用記載這一段，就是就犯罪事實記載就
    好了，其餘整體的內容可能就是由辯護人這邊再提書狀表示
    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辯護人那邊如果有意見，那我們這邊可能也還會有意見
    ，所以到最後的確定版本我們才會把這個二刪掉，暫時不會
    先出一個刪掉二之後的版本。
審判長：
    這個是犯罪事實的部分，再來因為本案是應行國民參審案件
    ，合併起訴了非應行國民參審的案件，依照國民法官法第7
    條規定，法院要在審判期日前聽取當事人、辯護人及輔佐人
    意見，可以裁定不行國民參審，但是本件其實法院這邊也看
    不出這個被告到底是承認還是否認，但是因為他有兩個法條
    ，肇事逃逸罪跟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也就是說法條第一
    個部分酒後駕車因而致人於死這個是可以行國民參審，但是
    第185 條之4 肇事逃逸是非應行國民參審，這部分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沒有意見，如果審判長現在要進行的是聽取當事人、辯
    護人、輔佐人意見的話，那我會覺得因為畢竟當事人是演員
    ，所以是不是就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我們這邊沒有意見，其
    餘的就是希望我們行國民參審。
審判長：
    辯護人？
徐宏澤律師：
    同意。    
審判長：
    這只是行序上做個確認，因為本件主要應該就是要來審理這
    個部分。
馮彥錡律師：
    因為第7 條是聽取當事人的意見，被告我們其實一直沒有接
    觸到，所以是不是要問一下被告的意見。
審判長：
    就國民法官法第23條檢閱名冊的問題，第23條國民法官選任
    期日二日前，會將應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冊送交檢察官及
    辯護人。這個名冊部分，其他法院有一種做法，就是由檢辯
    約定一個期日到法院來閱覽，檢察官及辯護人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第24條選任期日被告要不要到場的問題，就是被告得不到場
    ，這個部分辯護人因為還沒有跟被告溝通，可能到時候也需
    要辯護人就這部分預做準備，表示一下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剛剛講到調查表的部分，意思應該是說做好了之後我們可以
    先來檢閱，然後在選任程序的時候我們還有副本可以參考，
    選任結束完之後副本才會交回，是這樣的意思嗎？
審判長：
    對，調查表在選任時會提供影本給你們副本，選任完以後的
    確要交回給法院。
審判長：
    既然談到選任部分，那我們就選任的方式進行討論，選任國
    民法官的方式，一般我們有先抽再問及先問再抽兩種方式，
    以前為了進行比較順利，時間比較快速，所以法院這邊都採
    先抽再問，但是因為這次司法院希望讓國民法官能夠更多人
    參與，不要第一關沒有抽選上，就只能領了日旅費就離開了
    ，沒有參與到整個過程，所以司法院的意思是希望法院能採
    先問再抽，也就是說到場的大家要花很多的時間，問完之後
    再抽國民法官，這個的確會花我們審檢辯三方很多的時間，
    對於採用的方式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既然大家沒有意見，那我們這一件國民案件就是先問再抽。
審判長：
    我們現在回來的狀況就是大概60幾位。
黃科長雅琦：
    有87份的回函，但是裡面有大概24份是不參加，有4 到6 件
    是有前科，剔除之後大概有60位左右。
審判長：
    就是說法院會通知這60位在3 月25日選任期日到庭，當然可
    能還會再扣掉一些臨時沒辦法到的部分，應該50位不是問題
    ，也許到庭會有50位，也就是說大家要就這50位詢問完畢以
    後再進行電腦的隨機抽選，不曉得新竹採用的是什麼方式？
徐宏澤律師：
    他是抽完再問，後面發現這樣會耗費很多，但是他會有一個
    狀況就是新竹在修法之前曾經試過先抽再問，但是其實有到
    場，但是領完錢就走了，後來就去抗議，後來新竹地院評估
    成本之後，他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承受的起，所以還是選擇
    用先抽再問的方式。
審判長：
    司法院大概也是考慮到這種情形，民眾覺得很有熱心想要來
    參與，結果連問都沒問，沒被抽中就離開了。那大家都沒有
    意見，我們還是先問再抽，就是大家辛苦一下。
審判長：
    既然要用先問再抽，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是50多位，那
    我們是不是用一組一組，沒辦法一次問50多位，就是一組先
    進到我們的詢問室裡面，然後分組進來做詢問，那現在就人
    數的部分，我們一組大概要幾個人大家覺得比較適合？因為
    我們現場的空間大概只能待6到8人。
黃科長雅琦：
    最多17位，17個位置，扣掉院檢辯9位。
審判長：
    所以位置空間有限。
黃科長雅琦：
    如果被告又要進去的話，因為那一天要架設攝影機，所以可
    能也需要一點空間。
審判長：
    所以可能5到6位比較適合，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6 人，最後一組可能會比較少，我們就是6 位候選的國
    民法官，一次做6 人一組的詢問，全部進行完之後，如果要
    進行個別詢問的，我們可以再就特定編號的國民法官，請他
    到詢問室來，我們再個別跟他做詳細的個人詢問部分，這個
    是就詢問的部分。詢問的方式原則上也是由法院來詢問，如
    果有不足的地方或是檢辯雙方有想要再補充的部分，再由雙
    方來做補充。
審判長：
    就行使拒卻的部分，雙方是傾向一組問完就做一個處理的裁
    定，還是要等50多個人全部問完了，我們再來做一次，看是
    要附理由或不附理由的拒卻，這個部分進行的方式檢察官有
    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全部問完。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是比較傾向全部問完再行使，那辯護人呢？
徐宏澤律師：
    全部問完。
審判長：
    因為法院之前有採用一組當次就行使的部分，但是有可能會
    造成最後出現的一個非常不適當的人選，結果大家的權限可
    能不附理由的4 個人都行使完畢了，可能就會覺得沒辦法綜
    觀全貌，所以還是我們等全部問完，然後再來做這部分的處
    理。
審判長：
    另外就是備位人數，備位人數反而會1 到4 位，一樣還是要
    聽檢察官跟辯護人對備位人數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依本院第七法庭的配置，大概還可以有2 位備位國民法官的
    空間，所以本件法院這邊還是用2 位備位國民法官。另外就
    國民法官或是備位國民法官序號的問題，是否就是等最後詢
    問完以後，也沒有被拒卻掉國民法官，就依照我們電腦抽出
    來的順序排他的序號，因為備位國民法官會影響到他遞補的
    權利順序，這個可能我們要先做確認，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意見。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意見。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審判長：
    那就依照抽選的順序編定序號。
審判長：
    再來就是提到最主要準備書狀的部分，可能我們要定一個時
    間出來，第一個要提出書狀的應該就是要檢察官這邊，就類
    似證據清單的部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的證據清單從今天開始算，應該一個禮拜就出來了。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也沒有很多，今天1 月11日，那1 月18日可以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可以。
審判長：
    繕本就直接給辯護人，就是不要在法院這邊，因為你們書狀
    本來就是可以先做聯繫跟交換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會有一點奇怪，因為我們現
    在卷裡面完全看不到徐律師，我們怎麼知道他有，或者是法
    院簡單發個函給我們，我們也OK。
徐宏澤律師：
    新竹那邊他們是院方自己會整理一個卷宗，然後變成說院檢
    辯他們的書狀沒有直接到行政櫃台，他們是直接聯絡承辦的
    書記官，請他下來拿之後，然後蓋上這個案子的編號之後，
    他們就自己帶上去了，那檢方他們那邊，他們自己也有一個
    偵查的卷宗，可是檢辯之間他們就沒有實際的書狀遞交，而
    是在LINE裡面直接就傳過去了，當然每個法院的運作方式不
    一樣，只是說他在處理卷宗跟書狀怎麼去遞交的部分，他們
    有溝通過。
審判長：
    既然這樣，我們就聽聽雙方的意見，想採用什麼方式來做書
    狀的交換？
馮彥錡律師：
    直接在櫃台遞交應該是可行的，不過我們之前遞狀的時候，
    好像收狀的人當時看到我們寫的案號就不太清楚要怎麼處理
    ，所以可能地檢那邊要講一下這個是模擬法庭的案號，可能
    要教一下。
黃科長雅琦：
    我們已經有跟收文說只要是看到模交訴，就一定是送給我，
    蓋完章之後就直接上了。
審判長：
    所以法院這邊已經有交代過了。
馮彥錡律師：
    那地檢那邊可能要交代收狀的人。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邊也是希望循正規的遞狀模式，因為如果我們就直接
    透過LINE群組，就直接走這些書狀的話會變成法院無法參與
    到這中間的過程，那地檢署收文那邊我們也會去講。
審判長：
    剛剛法院會提到說不要透過法院轉交，就是說繕本就直接寄
    給被告。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法院也不用拿繕本？
審判長：
    要一份正本給我們。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我的意思就是說法院要不要一份。
審判長：
    要，我們要整理你們的爭點，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只是說提
    出給法院的，就是以前都提給法院，給法院再轉交給辯護人
    ，那現在法官希望避免，就是省卻這個轉交的動作，以正本
    給我們，繕本直接寄給辯護人，省掉這個時間，因為其實我
    們現在時間也不太充足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就是被告的不寄，就是寄三位律師還有法院，總共四
    份。
黃科長雅琦：
    第52條裡面就有寫了，檢察官因為準備程序之必要，要把那
    些東西提出於法院，並將繕本送達於被告或辯護人，法條有
    規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次的被告還要做嗎？要不要準備被告的繕本？不然我
    們就一起做好了，因為剛好我們被告的地址也是寫法院的地
    址。
審判長：
    可以。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也沒有問題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一樣就是提出書狀一份給法院、一份給檢察官這邊，書狀部
    分檢察官是第52條，辯護人就是第54條，辯護人在檢察官開
    示證據後，要以準備程序書狀分別記載下列事項提出法院，
    並將繕本送達於檢察官，所以一樣要表示意見。再來就是辯
    護人提出的時間了，三位辯護人要討論一下，法院原則是希
    望說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因為中間還卡一個2 月的過年，
    我們大家不要做到過年後了，所以辯護人是25號，檢察官是
    18 號。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辯護人25號是指證據清單的部分，還是包括起訴書的部分也
    要25號，還是說他們針對起訴書犯罪事實部分可以在18號先
    出一個意見給我們，這樣子我們在25號我們說不定還有機會
    再回一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的部分。
審判長：
    犯罪事實的部分，法官原本預計是你後面應該還要再一次書
    狀，因為辯護人這邊會提出答辯還有聲請調查證據，現在講
    25號，那檢察官收到之後一定也必須對他的聲請調查證據的
    證據能力跟有沒有調查的必要性表示意見，所以檢察官這邊
    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第56條還必須再提出一份書狀，所
    以在提出這份書狀的時候就可以一併。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辯方在25號的書狀裡面，他們會有他們對於我們證據清
    單的意見，也會有犯罪事實的意見，也會有他們想要聲請調
    查證據的意見。
審判長：
    對，這樣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如果是1 月18日、1 月25日，我們擔心送達之後我們收到的
    時間可能真的沒有7 天的作業時間，像今天的開庭部分，鈞
    院在去年12月28日提出，然後經過公會，到達馮律師手上的
    時候就是今天1 月11日收到的，到目前我自己還沒有收到這
    一份文，公會本身可能他們在核章的時候應該是到今年1 月
    5 日、6 日的時候，所以如果公會理事長核章的時候是1 月
    6 日的時候，離馮律師收到的是1 月11日，又差好幾天了。
審判長：
    我們就直接不要透過公會了。
徐宏澤律師：
    那現在是說我們寄到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太確定實際可以拿
    到，因為我們現在是說直接裝限時，時間就是7 天、7 天這
    樣弄，可是其實我們真正拿到的時候，如果我們只剩下4 天
    或3 天，那我們又押1 月25日的部分，我們其實時間作業上
    就真的只剩下3、4天。
審判長：
    18號檢察官這邊沒有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如果25號徐律師覺得有點趕的話，那再多個3天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28號可以。
審判長：
    那就28號，28號的部分，因為今天犯罪事實也還沒有表示意
    見，再來就是因為檢察官18號已經提出了證據清單，所以對
    證據能力跟調查必要性，辯護人這邊也要表示意見。28號那
    一天也要就你們的爭點部分，有沒有要聲請調查的證據，也
    要提出來聲請狀，就是併在同一個準備程序狀裡面，這些都
    必須要載明，這樣檢察官在2 月過年前才有時間再做一次書
    狀的表示意見，就是第56條的部分，對辯護人這邊或者是修
    正過後的犯罪事實可以表示意見，28號也表示意見了，所以
    也可以做一個檢察官的最後決定是什麼樣的犯罪事實的這個
    範圍，就辯護人的一些主張或調查證據也可以一併表示意見
    。
審判長：
    再來檢察官的準備書狀，檢察官大概要多久？如果28號辯護
    人提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因為目前還不知道到時候看到辯護人狀紙會是什麼樣的
    狀況，這個現在真的比較難預估。
審判長：
    3 月5 日是準備程序，檢察官會弄到過年後，還是在過年前
    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如果可以，我們一定是希望儘快，但是因為他們第二次的狀
    紙，就是28號的狀紙裡面有三個部分，所以我們真的不確定
    它那個繁雜度如何。
審判長：
    其實只是表示意見，如果你們不是用表格的話，法院最後把
    它做成表格化。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是考量到說如果從1 月28日我們出狀，我們收到大概也
    要2 月1 日，那2 月1 日的話我們再怎麼樣快，就是5 號、
    8 號、9 號，我是覺得不如我們就是訂在，我們最晚2 月17
    日會出狀，不然也是抱著這個東西過年。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意見。
馮彥錡律師：
    沒有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最晚2月17日出狀。
審判長：
    現在法院給的時間都是最晚的時間。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就像我們第一份書狀，可以早出我們儘量早出。
審判長：
    這樣也可以，這樣法院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大概過一個
    多禮拜，就是3 月5 日的準備程序，這樣至少就雙方的爭點
    跟要調查的證據，法院應該都可以掌握的到。
審判長：
    如果雙方都沒意見的話，那就是1 月18日檢察官要準備程序
    一狀，辯護人在1 月28日也是要準備程序書狀，檢察官在2
    月17日要準備程序二狀。
審判長：
    另外應該還有一個是選任的時候，剛剛漏掉一個就是雙方要
    提供的問卷，這個問卷也要提出一個時間，因為法院要寄給
    候選的國民法官填寫問卷，法院在選任期日30天前，法條規
    定在30天前就要寄送給候選國民法官，所以就問卷部分，檢
    察官會在什麼時間點？因為我們3 月25日是選任期日，往前
    推一個月，30日就是2月25日之前法院必須要寄出。
黃科長雅琦：
    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1月底。
審判長：
    就是1月29日，1月29日有沒有辦法提出這個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提出問卷沒有問題，但是我們想要瞭解一般可以提幾個問題
    ，或者是說我們有機會對於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嗎。
審判長：
    如果大家還要就對方的問題表示意見的話，那時間上當然我
    們提出問卷的時間就要再往前一點。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是看審判長決定，我們這邊也可以接受，就像鑑定一樣，
    我們提，然後法院自己來刪。    
審判長：
    因為其實還有法院會稍微把關，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偏頗問題
    的話，其實法院是可以跟提出的一方做溝通，然後做把關，
    既然莊主任有提到這個問題的話，還是詢問一下辯護人這邊
    有何意見？就是說你們有需要對對方的問題來做一個先行的
    確認嗎？有需要這樣嗎？
徐宏澤律師：
    我們還是希望檢辯雙方的問題部分是可以做初步的確認。
審判長：
    法院尊重雙方的意見，如果有要確認的話，你們提出問題的
    時間可能就要再提前，因為要等你們確認完之後，法院才能
    把問卷寄給當事人，還要影印跟送達，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確認又要一個時間，確認的時間應該很短，不需要太多
    ，那1 月22日能不能雙方的問題提出來？就是我們提前一個
    禮拜收到雙方的問題，有一個禮拜的時間讓你們確認，法院
    在1 月29日，一樣就是以你們最後定稿，沒問題了，還是維
    持在1 月29日，提前一個禮拜讓你們做問卷確認，所以你們
    問卷提出來的時間就是提前一個禮拜，這樣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幾個問題會影響到我們的時程。
審判長：
    我們當然是沒有說一定要幾個問題，法院沒有設限說幾個問
    題，但是當然你問題太多給當事人填，人家也不見得…。
審判長：
    所以我就覺得也不需要讓大家沒有設限，我是希望審判長可
    以訂一個差不多，就是大家不要提太多，譬如說到了幾個問
    題就差不多，以一個數字做為原則。
審判長：
    科長，以前我們大概都提幾個問題？
黃科長雅琦：
    之前大概是兩面不滿，就一張。
審判長：
    A 4的兩面不滿。
黃檢察官振倫：    
    還是說我們就10個還是幾個。    
審判長：
    徐律師比較有相關的經驗，就這部分有何意見？
徐宏澤律師：
    在新竹我記得好像是法院版本就有一個例稿，那檢辯好像是
    怕問題太多，會造成他們書寫的困擾，所以那時候是建議說
    檢辯各提2 個，所以變成他各提2 個的狀況下，其實就是開
    會的時候確認文字刪改掉就處理掉了，所以其實真的確認的
    時間不會到那麼久，如果鈞院認為說全部都開放式的讓檢辯
    去設定題目，當然就會比較久，大家花的時間就會真的很久
    ，那要確認那個時間真的也會很久。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的其實就跟辯護人講的一樣，其實如果是這種2、3個問
    題，我們下禮拜一一起給你們。
黃科長雅琦：
    我們那邊有例稿，就是前兩次的例稿。
審判長：
    但是我們那個問題太多了。
黃科長雅琦：
    可是因為那字都還挺大的。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的話，會後可以洽黃科長。
審判長：
    既然這樣的話，我覺得也不要太造成國民法官的負擔，就一
    個範圍，5 到10題可以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邊就3 題就好了，因為你們還有法院自己要問的
    ，我是覺得一邊提3 個這樣就好了。
審判長：
    越簡單越好，法院也蠻希望簡單一點的，但是又不能給你們
    範圍太小，大家同意就OK，那就是都3 個問題為限。那既然
    是只有3 個問題，所以檢察官就是可以很快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可能會併在第一次證據清單的狀紙裡面。
審判長：
    18號的時候，同一個狀紙？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就會把它併進去
審判長：
    那法院還是訂一個，要提前當然也可以提前，18號就是可以
    一起提供，因為辯護人這邊也是要有一個時間，因為辯護人
    的準備程序書狀是28號，因為3 個問題而已，所以22號先提
    出來，可以嗎？
徐宏澤律師：
    可以。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同樣就是繕本直接給雙方，不要透過法院轉交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問題的電子檔你們應該會需要。
黃檢察官振倫：
    要做問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這個不會上傳數位系統。
黃科長雅琦：
    我再去COPY。
黃檢察官振倫：
    大律師可能也會給你資料方便作業。
黃科長雅琦：
    可以寄MAIL給我，所以我拿到的是檢辯已經都看過的版本了
    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審判長：
    不是，他是同時會給我們，同時寄給雙方，寄給院方跟辯護
    人這邊，都會收到，但是我們會有一個時間，因為22號收到
    以後，22號他們就會提出來，我們就會收到，那剛剛科長講
    的意思是最後是29號，所以我們收到之後，如果這一個禮拜
    內有意見的話，他們還可以就這3 個問題，雙方的問題表示
    意見，那由法院來做裁示，這樣到29號應該也不會影響到29
    號的日期。那一樣雙方收到問卷之後，如果真的對問題產生
    疑義的話，可能就是要儘快向法院來做反應，讓法院來跟雙
    方做確認。
審判長：
    在調查證據的方式，因為跟我們現在實務上的操作不一樣，
    國民法官法他的調查證據都是由檢辯雙方來出證，所以這個
    在出證的時候，調查的方式，就是這個證據你要用什麼方式
    來呈現，希望在證據清單裡面也能夠表示出來，例如你是要
    用提示的或者是說你是要透過交互詰問的部分，或者你是要
    用哪個部分，調查證據的方式也要表明出來，這樣法院才知
    道你要使用什麼方式來調查證據，那調查證據的時候有沒有
    需要特別的一些設備，需要法院支援，事先也必須要跟法院
    說明，法院才可以事先準備，簡單的例如雷射筆，法院都會
    準備，就是檢辯雙方都會有雷射筆，避免雷射筆借來借去，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設備，一樣在書狀裡面麻煩一併載明，這
    樣法院才可以提早做準備。
審判長：
    之後因為調查犯罪事實的部分跟辯論是分開的，科刑辯論是
    另外一個，在量刑的部分以往都是法院就用前科表或者是卷
    內有的一些證據資料，然後請大家表示意見，可是國民法官
    法都是雙方要來出證，要來提出來的，所以法院不會主動去
    做這部分的提示，檢察官這部分如果就量刑部分有意見的話
    ，當然司法院有量刑資訊系統，也可以把它列為一個調查證
    據，在科刑的部分也可以調查證據，它是屬於證據的部分提
    供，就是你擷取它的一個也許是大數據裡面，大概是哪個刑
    度、哪個範圍，一樣列在證據清單裡面，就可以提供給國民
    法官做為參考，以前是法院主動會提供，但是因為調查量刑
    的部分也是屬於雙方要進行辯論的部分，所以原則上還是由
    雙方來提出比較適當，因為不適合主動提供，所以量刑資料
    部分或者是說前科表，是不是把它也列入量刑的調查裡面，
    這是給檢察官的參考，那辯護人這邊一樣，如果有就量刑資
    料的部分，就是在調查證據的部分會區分成犯罪事實調查的
    部分，還有後面的一個科刑資料調查的部分，一樣做這兩個
    部分的區分。量刑部分如果有累犯或是第57條、第59條這些
    得減輕其刑或加重其刑的這種事由，一樣在量刑部分做為調
    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現在量刑的調查變成跟以前有點不大相同，有的時候就
    是如同審判長所說，會需要用到一些量刑的資訊或者引用判
    決前例，為了在訴訟當中引用前例，但是又不會影響到對造
    的權益起見，假設我今天到辯論時我才引用到某某判決，像
    這種案件才判多久這樣子，那這樣對對方可能會來不及反應
    說其實說不定這個判決二審已經被撤銷了之類的，那是不是
    請審判長定一個期限說如果你要引用某些判例，是不是在什
    麼時候之前要提出，讓對造可以有做準備的時間，超過那個
    時間之後，除非特殊的情形，不然你不能再提出來說我要引
    用某某判例。
審判長：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比較緊迫，法院沒有掌握好整個流程的部
    分，剛剛講的那些書狀或是說提到要科刑資料調查，這些證
    據方式都是要在剛剛定的那些日期裡面就要表示意見，不是
    後面還有時間再用其他書狀表示意見，法院是希望在這三次
    ，就把所有的問題都已經顯現出來了，都已經表示出來了，
    那當然莊主任提到的這個部分，還有最後一個時點就是準備
    程序的時候，當然我們希望儘早在書狀的時候就先表示了，
    但是最後的時間就是準備程序提出來，大家還有時間，因為
    那時候國民法官還在選任，所以在準備程序之後提出來，大
    家都可以做一個這個，像莊主任說的，也許二審就被撤銷了
    ，那大家還有時間做查證，所以最後如果真的有要補充的，
    當然可以，儘早就是在前面的書狀就已經引用出來了，讓雙
    方都心裡有底，這個該要採用哪一個相關的判決，儘量不要
    去突襲，突襲只會造成整個程序拉的很長，徐律師有去擔任
    過應該知道，整個程序只會拉長而已，所以很希望大家互信
    ，剛剛莊主任也是提到說希望大家公平，問題數目都一樣，
    時間規範大家都一樣，不要突襲，這樣真的只是造成那個，
    除了我們審檢辯以外，國民法官也很累，所以就是儘量不要
    突襲，有要提出來的證據就是在書狀裡面就先表示了，如果
    真的突然又想到了，那儘量準備程序能不能前一天或是當天
    就趕快提出來，我們還有時間來做補救或討論，這個東西到
    底能不能進入國民法庭，所以不要拖過準備程序，那當然準
    備程序排定沒有證據能力或是沒有調查必要性的東西，更是
    不能提到審理期日來做調查證據之用，這個法律規範的很清
    楚。
黃檢察官振倫：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關於我們法律意見的素材部分是也在準
    備程序要一併提出，所謂法律意見的素材是說除了量刑之外
    ，像本案有肇事逃逸，然後有相關判決說這些判決是支持我
    們檢方的論點，所以這個部分是連法律意見都在準備程序提
    出，但是那個法律意見的範圍內可以去講給國民法官聽，就
    是素材的部分，比如說肇事逃逸有一些法官的見解，就是一
    些判決，所以就是只能在那幾個判決可以引給國民法官，但
    是其他部分就是建議不要提出。
審判長：
    因為在沒有經過準備程序合議庭確認過之後，認為你可以進
    入審理，然後提示到國民法庭的時候，你額外提出來的東西
    ，不在證據清單裡面的東西，當然我們會徵詢對造的意見，
    法條有規定，除非你有一些不得已的事項，非可歸責於你的
    原因，或是真的是很重要的，這個會影響到犯罪事實的認定
    ，才有可能再進入審理期日讓國民法官來參與，為什麼要準
    備程序，就是要儘量避免額外再冒出一些東西出來，國民
    法官跟職業法官不一樣，你額外產生的東西就是造成他們的
    負擔，那我們就是儘量要避免，所以一定要先經過合議庭認
    定這些證據是能進入國民法庭讓國民法官來參與，才有辦法
    來做證據調查，如果沒有的話原則上不可以提出來。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論告的時候引用的相關法律見解一併提出在準備程序
    做一個素材，就是如果提供什麼判決讓你們先瞭解。
審判長：
    是在論告的時候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就是論告會引用到，比如說像今天這個是酒駕致人於死，那
    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見解或爭點，因為有時候事實確定後是
    法律意見的問題，我們這邊就是要在這之前就要提出嗎？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有何意見？就論告引用到的相關判決。
馮彥錡律師：
    我是覺得要事先提出，因為國民法官法規定好像是說在審理
    期日提出的任何陳述有預斷情形的話是不能提出來的，所以
    說檢座要提出的一些相關判決，那個事實跟本案事實是不是
    相同，可能要先提出來。
審判長：
    這個應該跟莊主任剛剛差不多的意思。
黃檢察官振倫：
    差不多，對。
審判長：
    對，就是儘量我們一個原則，就是你要提的，也許內容不用
    讓我們看，但是你的清單一定要列出來，讓雙方跟合議庭有
    機會去檢視。
審判長：
    辯護人這邊還有其他要做確認或是有其他意見嗎？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檢察官這邊還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目前應該還好，其實是有一個，但是不知道這個是在這個時
    候提還是怎麼樣，就是說因為目前的法院在調查證據的時候
    都會有電子卷證，然後把它打到螢幕上面去，國民法官來的
    時候還會用這樣的方式嗎？
審判長：
    還是會有布幕，就是說剛剛有提到說證據調查的方式，所以
    就是要看你們運用的方式，例如說你們需要用到投影，在第
    七法庭都有一個很大的布幕，然後法院就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把它投影到上面去。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這樣是我們把檔案給你們，還是說電子卷證給你們，還是
    怎麼樣？因為可能我們有我們想要提示的，辯方有辯方想要
    提示的，這樣是我們自己做自己的檔案，那辯方也是他自己
    要做自己的檔案。
審判長：
    對，不管是PowerPoint或者是什麼，你們要做的東西都是要
    自己用，出證證據的內容或是要擷取出來的東西，就是只看
    一部分的重點，那個也是後製，就是說檢辯雙方要去製作的
    ，然後產生提示出來給國民法官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法院需不需要什麼做附卷。
審判長：
    就是你們提示出來雙方出證的，原則上雙方出證的證據，調
    查證據完了之後就是要呈給法院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一份電子檔要給你們，還是說要把它印出來。
審判長：
    你的電子檔應該算是擷取的還是什麼？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就可能就是會變成我們這邊的證據清單編號1、編號2、編號
    3 ，那我們是把光碟給你們就好，還是說光碟連同印出來的
    證據給你們。
審判長：
    應該把它列印出來。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是結束之後再給嗎？
黃檢察官振倫：
    我們是自己帶自己的隨身碟，我們自己秀我們自己的證據。
審判長：
    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東西，我們現在只看到起訴書，我們也
    是什麼都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當天就帶隨身碟，自己秀我們的證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這個給東西都是等…。
審判長：
    調查證據完畢之後透過通譯呈給合議庭，就是國民法庭。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就是等審理程序通通結束了，比如說這個證據調查完了。
審判長：
    對，第78條有提到說調查證據完畢後，要立即提出給法院，
    法院許可，可以只提出複本。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那我們應該是提複本沒錯。
審判長：
    法院許可也可以。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電子檔就真的是等最後了。
審判長：
    是論告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不是，是各個證據，譬如說筆錄 A編號 1。
審判長：
    就是全部調查完再給我們沒關係，因為你那個都是到全部才
    會使用完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對。
審判長：
    只是說如果有單獨一項，譬如說筆錄，我們可能把筆錄列為
    這個，如果雙方都不爭執證據能力，然後可以列為證據的部
    分，那可能就是把筆錄調查完之後朗讀完以後，然後這個證
    據已經調查完畢了，就交給法院。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譬如說當天如果我要提示證據編號1 某某圖好了，那就
    是我一樣光碟當天拿給通譯，我請你過編號1 ，接下來再請
    你過編號2 ，再請你過編號3 ，是這樣的意思嗎？ 
黃科長雅琦：
    我們法庭上基本上有檢辯電腦的連接線。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所以我們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因為我們不會先拿到，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還是要放在
    通譯那裡，那不是也很奇怪。
審判長：
    法庭上他們可以自己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他們可以自己操作自己的。
審判長：
    所以現在都是出證的部分，電子的部分就是由檢辯雙方自行
    操作。
黃科長雅琦：
    對。
審判長：
    如果有需要法院來協助一些連接或是什麼的話，可以事先跟
    我們提。
黃檢察官振倫：
    那我們出的是書證，假設偵查中的證人筆錄，出書證紙本給
    你們？
審判長：
    是。
黃檢察官振倫：
    你們都是會投影給國民法官看。
審判長：
    對。
黃檢察官振倫：
    一份還是九份？
審判長：
    你是說書證嗎？
黃檢察官振倫：
    對，比如說我們的證人或是被告的偵審筆錄。
審判長：
    如果是不爭執的事項，那就一份就好，如果是爭執的部分，
    你認為有提供書面會讓國民法官加強他的印象，那法院尊重
    你們出證的方式，你要秀在螢幕上以後再提供紙本也是可以
    ，所以這個調查證據的方式就是尊重雙方調查證據的方式。
黃檢察官振倫：
    那書證部分告以要旨的部分，是審判長來告以要旨嗎？
審判長：
    出證的，現在調查證據是由雙方你們用朗讀的方式，就是重
    點，你們主要要強調哪一部分，因為現在已經跟我們現在審
    理的不一樣，調查證據的方式也不一樣，而且每調查完一項
    證據，也不會再問檢辯雙方的意見了，現在法條是規定調查
    證據要問當事人的意見，但是國民法官法不是這樣，就是你
    們有意見你們要自己，剛好談到這個，這個我剛好還沒處理
    到，調查一項證據之後，雙方是要一項一項證據表示意見，
    還是要全部調查完以後再一併表示意見，這個也是大家合意
    就可以來決定，但是合議庭是不會主動問說雙方對這個意見 
    有沒有要表示的，有的話要表示意見就是自己要主動表示說
    我對於檢方提出來的證據我有意見要表示，不像現在審判長
    都要每調查一項證據就要問一下當事人說有沒有意見要表示
    ，因為這是雙方要進行的。我們現在來處理剛剛漏掉一個問
    題，就是調查證據之後，出證之後，例如說是要被告的警詢
    筆錄、偵訊筆錄，例如被告兩個筆錄或證人兩個筆錄，證人
    甲有警詢跟偵訊筆錄，那可能警詢也會問，調查了，那偵訊
    也調查，那是要這兩個都調查完了再一次表示意見，還是說
    警詢的時候就要表示意見，調查被告偵訊的時候還要再另外
    表示意見，這個部分有何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是覺得一個一個來。
審判長：
    一個一個來就是警詢也要表示一下、偵訊也要表示一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同質的一次表示，有的時候是不是同質的也很麻煩。
審判長：
    所以檢察官認為就逐一，那辯護人這邊呢？
馮彥錡律師：
    也逐一。
審判長：
    那就是逐一表示意見，所以調查證據完之後，那就是逐一表
    示意見，因為之前也有看過，本來是大家已經協商說最後再
    來表示意見，但是就有時候在出證的時候，不小心就有人就
    表示了自己的意見，所以出證是用客觀的，是你不能代表你
    個人的評價上的，那你是出證，你要客觀的去陳述這個證據
    呈現的內容，後面才是你的評價，你才可以表示意見，所以
    如果大家講好說後面才能表示意見的話，你在出證之後你就
    不能表示意見，不要摻雜個人的意見在裡面，這樣就會造成
    雙方有點相互的，就會對這個部分會產生一些疑問，那現在
    我們已經達成共識，就是說出證之後逐一表示意見，就是採
    這種方式。
審判長：
    另外在證據上，因為沒有看到證據清單，法院也不曉得大概
    有幾個證人，就是儘量檢察官在出證一樣，所謂的慎選證據
    ，還有最優的證據，就是同質性的不需要，例如有兩個證人
    要證明同一件事，不一定要兩個都要聲請傳喚，擇要，就是
    比較重要的那一位就可以了，避免程序太過冗長，辯護人這
    邊也是一樣，就是擇要聲請傳喚、聲請調查。
審判長：
    辯護人、檢察官這邊有其他意見嗎？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
黃檢察官振倫：
    沒有。
徐宏澤律師：
    沒有。
馮彥錡律師：
    沒有。
審判長：
    科長，我們還有什麼漏掉的嗎？
黃科長雅琦：
    還有證人的部分，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找幾位演員，不曉得我
    要找一個或兩個。
審判長：
    那要等他們書狀出來才會知道，所以現在人數也沒辦法確認
    ？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們知道國民法官法對大家都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我們想
    讓大家比較好度過這個挑戰，譬如說大家如果看到這個起訴
    書的寫法，犯罪事實幾乎跟舊式的起訴書差不多，那證據清
    單原則上我們的做法也是會傾向跟舊式的證據清單差不多，
    所以我們可能不會像新竹那樣，就是把你們的編號都整理好
    ，所以這個先跟辯護人說明一下。
審判長：
    如果可以的話，如果有證據清單，證據名稱、待證事項，後
    面再做卷證出處或是調查證據的方式，順便把它做成一個表
    格這樣也OK，舊式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證據，出證的
    方式是什麼樣的，讓雙方可以提前預見。
審判長：
    辯護人有補充嗎？
徐宏澤律師：
    目前依照卷內，就是比方說依犯罪事實欄其實會出現可能有
    幾個可能的證人，但是這些可能的證人其實在我們所拿到的
    資料裡面，其實可能有些是有做過警、偵的，但是有些可能
    是沒有的，那我們想要確認的是說如果我們傳喚的起訴範圍
    裡面的那些可能的證人，但是他其實偵查階段是沒有做過任
    何筆錄的，那如果是做為我們友方的證人或是待傳的證人，
    那劇本或者是陳述是由我們傳訊的人自己陳述，讓他主張就
    好，還是說他…，因為有些部分的事實其實是不明確的，比
    方說就像被告他如何陳述，當然他有可能是依照既有的書證
    資料去陳述，當然也有可能會翻供，我都不太確定，那如果
    在他翻供或是他依照他的陳述裡面其實增加了一些犯罪事實
    裡面確實有，但是他不曾陳述過的，那這個部分我想要確認
    說他可以照著我們的劇本演出嗎？再來是說這些證人的篩選
    上，比方說像桃園的某一法庭在修法前、修法後，他們針對
    被告的部分都是由律師擔任，其他是由院方或檢方的擔任，
    那當然新竹其實他的犯罪事實確定，所以他不會有那麼多證
    人待調查，所以在新竹的部分其實只會傳一個，傳的那個其
    實他就是院方的人員，那像今天被告的部分也確實就是院方
    人員，只是說後續可能待確定的證人，比方說那一天的被害
    人，就是傷者被害人的部分，或許是已經做過筆錄了，所以
    他可能是一個證人，那當然就是比方說陪喝酒的那一位，我
    不確定他是不是都沒有做過筆錄，那他或許也是一個證人，
    那我們想要確認說如果筆錄裡面不曾曾經出現過的所有陳述
    ，是不是如果假設是由院方或檢方傳喚的時候，那他的過去
    不曾出現的筆錄是由我們把它補齊就好，那他會配合我們的
    文稿演出嗎？
審判長：
    請檢察官先表示意見。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因為畢竟是模擬法庭，但是
    我們只有兩個意見補充。第一個就是說如果辯方這邊有證人
    想要聲請調查，那我的建議是可不可以先跟我說一下，如果
    這個人在這個案件裡面曾經譬如說後來有在審理當中有被傳
    喚，就是有現成的劇本，我們這邊現成就可以提供給演員，
    就不用麻煩律師去想說這個人到底要講什麼話，所以律師有
    這方面需求的話，可以直接先跟我們聯絡。第二個就是說如
    果要調查證人的話，我們這邊的建議就是避開專家證人或公
    務員，因為那個不好演，譬如說你要傳法醫，那這個按照以
    往經驗都是不好演出，除非你真的找法醫來或者是醫師之類
    的，那公務員是因為他有承辦那一個，我要傳警察，你不是
    真的警察來演的話，沒有那個說服力，就這兩點小建議而已
    ，其他部分檢察官這邊沒有意見。
審判長：
    所以剛剛辯護人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是偵查中他是
    沒有做筆錄的。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沒有問題。
審判長：
    所以這個原則上還是尊重雙方的意見，儘量這種情形能避免
    則避免，如果真的有的話也不要太多人，否則變成人海戰術
    了，辯護人這邊可以生出一個證人，檢方這邊也可以生出另
    外一個證人，這樣子會很複雜，可能也沒辦法達到原本我們
    要稍微對照一下，就是這樣的一個卷證資料，那職業法官看
    的是什麼樣的認定，國民法官看同樣的卷證資料，他們做的
    認定是不是一樣，那如果我們今天又東冒一個、西冒一個出
    來，那這個當時的卷證就不一樣了，你說的劇本也好或是內
    容都變了，所以這樣可能也看不出，因為證據資料不一樣了
    ，你也看不出國民法官是不是對這樣的案件、這樣的案情，
    他的認定會跟一般的職業法官差異在哪裡，也看不出來，原
    則上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審判長：
    剛剛受命法官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起訴書，因為現在還
    沒有確認，但是就起訴書部分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說黃家瑜的
    肇事行為，造成趙東男死亡，吳雅雯是受傷，雖然吳雅雯受
    傷部分沒有提出告訴，但是本身就吳雅雯受傷的部分應該也
    是一個肇事逃逸的部分，因為一個是死亡，一個是受傷，他
    是一行為觸犯數罪，所以在犯罪事實的部分，吳雅雯受傷的
    部分也許也是要有列出她的受傷狀況，她受了什麼樣的傷勢
    ，因為也是屬於黃家瑜的肇事行為造成的，所以是一行為觸
    犯數罪名。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我們會在證據清單裡面提。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事實上也要寫進去嗎？
審判長：
    對，就是他受了什麼傷。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因為像我們趙東男也就是寫分別受傷，最後只是寫說他是因
    為什麼樣的部分致死。
審判長：
    也可以，就是法院提供一下意見。那如果列在證據清單也行
    ，就是要有證據證明他也是受傷了，因為他也是在犯罪事實
    的一部分。
審判長：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意見的？    
馮彥錡律師：
    因為我之前有去法官學院上課，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法官、檢
    察官好像一直強調說辯護人跟檢方這邊的行為儘量不要讓國
    民法官產生偏見或預斷，所以當時好像有討論說如果雙方有
    要提出投影片的話，因為有時候投影片難免會加註一些說明
    的文字或者是插圖，這部分當時司法院上課的時候有建議，
    不是說不能加，只是說要加的話要注意不要讓國民法官產生
    偏見或預斷，好像有的做法當時上課有講到說會把投影片先
    給他造，就是說檢方要把投影片先給辯護人這邊看過，看有
    沒有產生偏見或預斷的情形，就可以提出說把那一頁刪掉，
    當時上課也提到說如果說檢方要提出屍體的照片，為了怕國
    民法官會恐懼，可能要做一些適當的處理，本案剛好有屍體
    ，檢察官可能會提示，也許屍體的照片不一定要全部用彩色
    的，可能用黑白的呈現或者是說遮住眼睛等等之類的。
審判長：
    檢察官對這部分有何意見？的確是有要求不能太過血腥，他
    不像我們常常會看這種照片。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這個之前我有聽說過，我們檢方這邊的立場是假設這個案件
    他對死亡結果沒有爭議，我們也不會去刻意提相驗屍體的照
    片，因為大家如果對死亡這件事情沒有爭議的話，但如果今
    天換個角度講，今天假如換一個案件，他可能大家的爭點是
    這個人怎麼被殺死的，譬如說砍兩刀、砍一刀，那你不可能
    不提照片，所以這種該提的我們也不會去畏懼，因為它就是
    爭點，沒有辦法，你實際以後真實的案件你也要去不提到這
    個東西，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這個我反而是覺得說，因
    為我們這個案件我猜應該還沒有這個問題，因為大家對死亡
    這件事情應該沒有意見，但是以後如果真的有那種殺一刀殺
    幾刀死亡，打一槍、打兩槍的這種東西，可能會變成法官在
    問國民法官的時候就要問你對這個的接受度，可能會有一些
    影響。
審判長：
    剛剛馮律師有提到一個問題。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投影片那個沒有問題，要提的話就先交，那只要給一個時間
    點就好了。
審判長：
    辯護人也同意這種方式嗎？    
徐宏澤律師：
    同意。
馮彥錡律師：
    同意。    
審判長：
    既然大家都同意，投影片部分也是先讓雙方閱覽過，投影片
    的時間辯護人有沒有一個時間點的建議？
馮彥錡律師：
    看檢座有沒有要提，比如說開場程序部分有沒有要做投影片
    或者是說。
莊主任檢察官佳瑋：
    我想因為大家畢竟是秉持一個讓案件充分辯論，所以我可以
    說我們這邊的立場是除非真的，否則我們也不希望去影響到
    辯護人這邊，所以我在想說那我們就把時間就是，大概要到
    準備程序才有辦法出的來，不然這段時間大家要做的事情那
    麼多了，我想應該沒有辦法再去生一個投影片，所以我們到
    準備程序再來處理這個，不曉得好不好？
馮彥錡律師：
    可以。
審判長：
    那就是準備程序的時候，反正開完之後大家應該也有時間可
    以做交換，做一個確認，但是內容的話只是加註文字的部分
    ，這個不涉及證據能力的問題，剛剛馮律師提的是所謂的評
    論的部分？
馮彥錡律師：
    對。
審判長：
    就是加註意見的部分，說會讓人家有偏否或是什麼的，如果
    只是這樣的話，不涉及證據能力跟調查證據有無的話，那其
    實不一定要在準備程序前或是當日就要做確認，那麼只是事
    後大家可能做一個修正，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那可以在準備
    程序時再提出來，當然如果有部分是涉及到證據能力跟調查
    證據必要性的有無的話，那準備程序也是可以做一個確認，
    當天我們準備程序終結的時候，之所以要各位的書狀，就是
    因為我們會先預做審理計畫書，在當天3月5日程序終結的時
    候就會當庭修改，調查證據的部分當庭修改，然後確認以後
    當庭就發放審理計畫書給檢辯雙方，後面的進行就按照審理
    計畫書來進行證據的調查，還有出證的方式，但都是大家確
    認過了，也就是說那個確認就是最後了，你後面要提出來你
    就要有例外，法定的事由，才可以再來聲請調查其他證據，
    否則就是按照這個審理計畫書來進行。
審判長：
    非常感謝檢察官、辯護人今天來參與這個會議，希望我們後
    面大家都秉持互信的基礎，進行後面案件的演練跟模擬，散
    會，謝謝各位。

                        審判長：




